
UDC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QB
GB 51039—2014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标准

Standard for design of general hospital

（ 2024年版）

2014-12-02 发布 2015 08 01 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 家市场 监督管 理总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标准

Standard for design of general hospital

GB 51039—2014

（2024 年版）

主编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批准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施行日期：2 0 1 5 年 8 月 1 日

中国计划出版社

2024 北 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2024 年 第 175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局部修订的公告

现批准国家标准《综合医院建筑设计标准》GB 51039—2014
局部修订的条文，自 2025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标准名称修改为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标准》。

局部修订的条文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 (www. mohurd.
gov. cn)公开，并在《工程建设标准化》刊登。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4 年 10 月 25 日



局部修订说明

本标准此次局部修订工作是依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21年工程建设规范标准编制及相关工作计划的通知》（建标函

〔202011号），由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中国中元

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共同完成。

此次局部修订完善了建筑空间和机电系统的设计要求，增加

了平急两用空间的要求，提升了智慧医院、安全性能、人性化设施、

绿色环保等方面的要求,调整了医疗工艺测算方式;修改的主要内

容包括:新增了中医门诊、皮肤科门诊、医学美容科、营养科、其他

保障用房等科室要求，完善了急诊部、感染疾病门诊等科室的具体

要求，增加了多学科治疗、日间治疗中心、多功能复合手术室等新

医疗模式的相关内容，以及自助服务、远程会诊、物流系统等“智慧

医院”相关内容,在选址、应急水源、医用气体监测报警等方面提高

了安全性能的相关要求，补充母婴室、卫生间衣物挂钩、样本放置

架等人性化设计的相关内容，增加了能耗监测、污水处理等节能、

环保方面的新要求，部分条文与近期出台、更新的医疗卫生行业、

建筑行业相关技术标准、规范相协调等。

本标准中下划线部分为修订的内容，用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

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标准起草单 位：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省肿瘤医院

无锡市人民医院

华建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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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国矿业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许海涛

陈国亮

陈兴忠

齐贵新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张远平

徐 扬

陈立军

梁建岚 王铁林 沈崇德

黄晓家 曹国庆 王 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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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第 655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
51039—2014,自 2015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6. 2. 5、
7. 2.4.8. 1. 3、8.3. 5、8.6. 7、10. 2. 8（2、3）条（款）为强制性条文,
必须严格执行。原行业标准《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JGJ 49—88同
时废止。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4 年 12 月 2日



刖 H

本规范是根据原建设部《关于印发〈二oo二�二oo三年度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2003〕102号）

的要求，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规划与信息司、中国医院协

会医院建筑系统研究分会会同有关单位共同编制完成的。

本规范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

认真总结了多年来医院建筑设计的实践经验，积极采纳科研成果，

参照有关国内外的技术标准，并广泛征求意见，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规范共分n章。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医疗工艺
设计,选址与总平面，建筑设计，给水排水、消防和污水处理,供暖、
通风及空调系统，电气，智能化系统，医用气体系统，蒸邕系统。

本规范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

中国医院协会医院建筑系统研究分会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为了提高规范质量，请各单位和个人在执行本规范的过程中，认真

总结经验，积累资料，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

关资料寄至中国医院协会医院建筑系统研究分会（地址:北京市东城

区黄化门街 43-1号;邮政编码：100009）,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 单位：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规划与信息司

中国医院协会医院建筑系统研究分会

参编 单位：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同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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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建筑工程规划设计研

究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

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

主要起草人：于 冬

沈晋明

吴翔天

王铁林 张行健 辛春华

王漪王 健刘强

倪照鹏

黄晓家

许钟麟

主要审查人：顾 均 谢双宝 庄念生 龚京禧 万 钧

王鸿莲 董永青 顾渭建 闵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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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综合医院建筑设计，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满足

里佳医疗服务功能需要，符合国防里至立鱼现区安全置丝、经
济适用、节能环保逊鱼低碳遭意健麋等方面的要求.鲍医医建
设高质量发展，制定本标准。

1.0.2 本近迤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综合医院的建筑设计。

其他医疗工程项目可参照执行。

1.0.3 医疗工艺应根据医院的建设规模 、管理模式和科室设置

等确定。医院建筑设计应满足医疗工艺要求。

1.0.4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除应符合本版1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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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 0.1 综合医院 general hospital
有一定数量的病床，分设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眼科、耳鼻喉

科等各种科室及药剂、检验、放射等医技部门，拥有相应人员、设备

的医院。

2. 0. 2 医疗工艺 medical process

基于医疗功能与建筑相匹配的医疗流程、流程条件及相关资

源配置。

2. 0.3 医疗流程 medical flows
医疗服务的程序和环节。

2.0.4 急救通过量 emergency throughput
医院急诊部同时一次性接纳急救蛆的医疗能力。

2.0.5 (本条删除)

2. 0. 6 卫生通过厘 hygiene passing through area

设于不同净化等级或感染风险等级的区域之间，供人员及物

资进行卫生处置的区域。宜包括缓冲间，换鞋、更衣、淋浴间，以及

相关物资的运送通道。

2.0.7 监护病房 intensive care unit
医院独立设置的专业监护医疗单元，通常为重症监护病房

(ICU)、心血管监护病房(CCU),以及由 ICU派生的新生儿重症监护
病房(NICU) 等。

2.0.8 平急两用空间 convertible area for emergency response

根据区域卫生规划要求，在承担辖区相关疫情等突发事件救

治任务的医院院区内设置的特定可转换空间，平时开展常规临床

医疗工作，当发生相应突发事件时，可进行功能转换，开展应急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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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工作。

2.0.9 多学科治疗 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MDT)

由相关学科或多学科联合对患者执行的诊疗方式［
2.0.10 净化空调系统 air cleaning and conditioning system

在新风系统、送风口和回风口均设置具有一定效率的阻隔式

过滤器，以控制室内悬浮微粒和微生物污染的空气调节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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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医疗工艺设计

3.1 一 般规定

3. 1.1 医疗工艺设计应基于医院定位和学科规划，科学、合理地

对医疗流程、医疗流程条件、资源配置等进行系统性工艺设计，为

建筑设计提供依据。

3.1.2 （本条删除）
3.1.3 （本条删除）
3.1.4 （本条删除）
3.L5 医疗功能单元（简称科）为医院基本单位,宜按表 3.1. 5分
类划分:

表31.5 医疗功能单元分类划分表

分类 门急诊 健康管理 临床科室 医技科室

各功能单元
门诊部、

急诊部

体检部、预防

保健科

内科、外科、

妇科、产科、儿

科、眼科、耳鼻

喉科、中医科、

康复医学科、

麻醉科、手术

部、重症医学

科、介入治疗

科、放射治疗

科等

药剂科、检验

科、放射科、核

医学科、超声

科、功能检查

科、病理科、中

心（消毒）供应

室、输血科等

3L 6 医疗流程应以患者为中心，符合诊疗程序和各项医疗操作

规程，医疗流程可分为三级；一级医疗流程应包括科与科间病
程，关联建筑功能布局、流线组织、面积分配;二级医疗流程应包括

科内流程、关联科内用房组成及其相互关系；三级医疗流程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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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内流程，关联室内空间设备、设施布置。

3.1.7 医疗工艺设计应与建筑设计相协同，可划分为工艺规划、

工艺方案、工艺条件设计三个阶段。

3.1.8 工艺规划宜根据医院定位、运营管理要求和投资等条件,

围绕医院学科设置、诊疗科目、诊疗方式、设计诊疗量、医疗设备等

功能内容进行系统的功能规划和空间规划，并对医用专项、信息网

络、科研、教学等特定内容的设定和选择做出明确的规划安排。

3.L9 工艺方案设计宜深化完善工艺规划各项内容，对一、二级

医疗流程和各科用房组成、各医疗用房环境类别、流线组织进行合

理、详细的工艺设计，拟定网络和信息系统、医用专项等系统技术

构架，拟定与各科流程、用房、医疗设备配置、物流等相关系统的工

艺说明书，以及方案设计任务书，为建筑方案设计提供依据。

3.1.10 工艺条件设计宜对工艺方案进行深化设计，确定各专业

设计条件。

3.2 空间量化测算

3.2.1 （本条删除）
3.2.2 （本条删除）
3.2.3 （本条删除）
3.2.4 医院医疗功能空间应根据医院定位、学科设置、诊疗方式

以及各项医疗工艺参数，采用相应测算方法，进行空间量化测算。

3.2.5 空间量化测算的主要医疗工艺参数可包括诊疗量参数、医

用家具参数、医疗设备技术参数等，各参数设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诊疗量参数应统计和预测医院及分科诊疗量用于功能空

间量化测算，包括门诊、放射科、超声科等各科日均诊疗人次或例

数，以及床位数、年住院收治患者例数等诊疗量测算功能用房间数

和空间;

2 医用家具参数宜包括护理、实验室和诊疗类家具的规格数

据参数，用于相关功能空间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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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医疗设备技术参数宜包括可移动医疗设备以外、固定于建筑

的医疗设备的设备规格及机电等数据参数，用于相关机房、用房的场

地空间布置及建筑、结构、给水排水、暖通、电气等专业技术设计。

3.2.6 医疗功能空间量化可采用以下两种方法进行测算:

1 可利用诊疗量参数测算功能房间、设备间间数，具体计算

可按下式计算:

N=Q/(D Xg) (3. 2. 6)
式中：N——功能房间间数或设备间间数;

Q一年诊疗量;

D——年工作日；
g 日均诊疗量。

2 可依据医疗行为测算功能用房空间尺寸。各个功能用房

空间尺寸应符合医疗操作规范和防护等相关要求，包括医疗行为

空间尺度以及工位和各专业点位的空间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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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址与总平面

4.1 选 址

4.1.1 综合医院选址应符合当地城镇规划、区域卫生规划这登

盟宏城农幽和环保评估的要求。

4.1.2 基地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交通方便,宜面临 2条城市道路；

2 宜便于利用城市基础设施；

3 环境宜安静，应远离污染源；

4 宜位于区域地势较高地段，地形宜力求规整,适宜医院功能布局;

5 远离易燃、易爆物品的生产和储存区，并应远离高压线路

及其设施；

6 不应临近少年儿童活动密集场所

7 （本款删除）

4.2 总 平 面

4.2.1 总平面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合理进行功能分区，洁污、医患、人车等流线组织清晰.并

应避免院内感染风险；

2 建筑布局紧凑，交通便捷,并应方便管理、减少能耗；

3 应保证住院、手术、功能检查和教学科研等用房的环境安静；

4 根据使用功能要求，建筑的使用空间应充分利用日照、采

光、通风和景观等自然条件;

5 宜留有可发展或改建、扩建的用地；

6 应有完整的绿化规划；

7 废弃物的集中收集存放用房宜远离主要业务用房和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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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卫生要求较高的用房，并应符合有关环境保护法令、法规的规

定；变配电机房、柴油发电机房、氧气站房等重要保障系统应合理

选址布局，避免暴雨、洪水、台风等灾害的不利影响。

4.2.2 医院出入口不应少于 2处，人员出入口不应兼作尸体或废弃

物出口。

4.2.3 在门诊、急诊和住院用房等入口或相应楼梯、电梯等主要

竖向交通区域附近宜设置车辆落客、停放场地。

4.2.4 太平间、病理解剖室应设于医院隐蔽处。尸体运送路线应

避免与出入院路线交叉。

4.2.5 环境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充分利用地形、防护间距和其他空地布置绿化景观，并应

有供患者康复活动的专用绿地；

2 应对绿化、景观、建筑内外空间、环境和室内外标识导向系

统等做综合性设计；

3 在儿科用房及其入口附近，宜采取符合儿童生理和心理特

点的环境设计。

4.2.6 病房建筑的前后间距应满足日照和卫生间距要求，且不宜

小于12m。

4.2.7 在医疗用地内不得建职工住宅。医疗用地与职工住宅用

地毗连时，应分隔，并应另设出入口。

4.2.8 平急两用空间总平面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相对独立，同时与医院其他功能区域保持必要的联系,

承担疫情防控任务的平急两用空间的住院功能区域应与其他建筑

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传染病医院建筑设

计规范》GB 50849 的有关规定;
2 应设置独立的出入口，出入口附近应设置救护车辆及人员

洗消场地;

3 平急两用空间附近宜预留场地及机电系统接口，满足疫情

时快速扩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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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 筑设计

5.1 一 般规定

5.1.1 主体建筑的平面布置、结构形式和机电设计应为今后发

展、改造和灵活分隔创造条件。

5.1.2 建筑物出入口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门诊、急诊、急救和住院应分别设置无障碍出入口；

2 门诊、急诊、急救和住院主要出入口处，应有机动车停靠

的平台，并应设雨篷。

5.1.3 应设置具有引导、管理等功能的标识系统,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标识系统可采用多种方式实现；

2 标识导向分级宜按表 5.1.3 设置。

表 5.1.3 医院标识导向分级

一级导向 二级导向 三级导向 四级导向

户外/楼宇标牌 楼层、通道标牌 各功能单元标牌 门牌、窗口牌

建筑单体标识，

建筑出入口标识，

道路指引标识，服

务设施标识，总体

平面图，户外形象

标识

楼层索弓1,楼层

索引及平面图，大

厅、通道标识，公

共服务设施标识，

出入口索引

各功能单元标

识，各行政、会议

单元标识，各后勤

保障单位标识

各房间门牌，各

窗口牌，公共服务

设施门牌

5.1.4 电梯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二层及二层以上的医疗用房应设电梯，且不得少于 2 台工
2 供患者使用的电梯和污物梯，应采用病床梯工
3 医院住院部宜增设供医护人员专用的客梯、送餐和污物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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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货梯工
4 电梯井道不应与有安静要求的用房贴邻。

5.1.5 楼梯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楼梯的位置应同时符合防火、疏散和功能分区的要求；

2 主楼梯宽度不得小于 1. 65m,踏步宽度不应小于 0. 28m,高度

不应大于 0.16m。
5.1.6 通行推床的通道，净宽不应小于 2. 40m。有高差者应用
坡道相接，坡道坡度应按无障碍坡道设计。

5.1.7 50%以上的病房日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设计
统一标准》GB 50352的有关规定。
5. 1. 8 门诊、急诊和病房应充分利用自然通风和天然采光。

5.1.9 室内净高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诊室不宜低于 2. 60m；
2 病房不宜低于 2. 80m；
3 公共走道不宜低于 2.30m；

4 医技科室宜根据需要确定。

5. 1.10 医院建筑的热工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GB 50189的有关规定。
5.1.11 医院建置的允许噪声级和隔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
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的有关规定。

5.1.12 室内装修和防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医疗用房的地面、踢脚板、墙裙、墙面、顶棚应便于清扫或

冲洗，其阴阳角宜做成圆角。踢脚板、墙裙应与墙面平。

2 手术室、检验科、中心实验室和病理科等用房，其室内装修

应满足易清洁、耐腐蚀的要求。

3 检验科、中心实验室和病理科的操作台面应采用耐腐蚀、易冲

洗、耐燃烧的面层。相关的洗涤池和排水管亦应采用耐腐蚀材料。

4 药剂科的配方室,贮药室、中心药房..药库均应采取防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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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虫、防鼠等措施。

5 太平间、病理解剖室均应采取防虫、防雀、防鼠以及防其他

动物侵入的措施。

5.1.13 卫生间的设置应结合使用需求合理布局，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患者使用的卫生间隔间的平面尺寸，不应小于 L 10mX
1. 9Om,门应朝外开，门闩应能里外开启。卫生间隔间内应设输液
吊钩。

2 患者使用的坐式大便器坐圈宜采用不易被污染、易消毒的类

型,进入蹲式大便器隔间不应有高差。大便器旁应装置安全抓杆。

3 患者使用的公共卫生间宜设开敞式迷宫入口前区，并应设

非手动开关的洗手设施。男女厕位比例宜为 1 ：1. 5 1 ：2；妇产
科、儿科等专科的卫生间设置应符合专科人群特点。

4 采用室外卫生间时，宜用连廊与门诊、病房楼相接。

5 座设置无性别、无障碍专用卫生间。

6 无障碍卫生间和公共卫生间的无障碍设施电设计，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无
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 的有关规定。

7 卫生间每个隔间宜设置1个�2个衣物挂钩。

8 邻近检验科或有检验需求临床科室的卫生间宜设置样本

放置架。

9 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专用卫生间可结合更衣、淋浴等用房

设置。

5.1.14 医疗废物和生活垃圾应分别处置。

5.1.15 母婴室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儿科和妇产科区域宜设置母婴室，公共空间宜适当考虑设

置母婴室;

2 母婴室应设置独立房间且使用面积不应低于 10. 0mz；
3 母婴室应设置洗手盆、婴儿尿布台及桌椅等必要的家具。

5.1.16 相关科室应为大型设备预留设备空间、设备安装埋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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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地）面荷载，预留大型设备运输路径、路径楼（地）面应预留设备
运输荷载。

5. 1.17 医院内科研、教学用房应按科研用途和教学要求进行设置。

5.2 门诊部用房

5.2.1 门诊部应设在靠近医院交通入口处，应与医技用房邻近，

员急诊有便建的递鱼并应处理好门诊内各部门的相互关系，流线

应合理并符合感染控制要求。

5.2.2 （本条删除）

5.2.2A 门诊空间应包括公共区域、诊疗区域、医辅工作区域、交

通区域等。各区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公共区域宜设门厅、中庭、一站式服务、预检分诊、自助服

务、挂号缴费、门诊药房、候诊、公共卫生间、商业服务等空间和用

房，以及为患者服务的其他公共设施;

2 诊疗区域应设诊室、治疗室、专科检查室、分诊护士站等,

可设专科配套的宣教和康复用房、采血用房、检验用房等，可在门

诊设立治疗中心或日间治疗中心;

3 医辅工作区域宜设医生办公室、会议室、示教室、医护更衣

室、医护卫生间、医护休息室、仓储用房、污洗间、污物间等;

4 交通区域宜包含医疗街、电梯厅、诊区走廊、楼梯间及前

室等;

5 预检分诊功能与设施应设于门诊人口处附近，便于合理指

导就诊、分流和特殊患者转运。

5.2.3 候诊区地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门诊宜分科候诊,并设分诊护士站，可根据科室性质对门

诊量较少的科室合并候诊;

2 利用走道单侧候诊时，走道净宽不应小于 2,40m,两侧候

诊时，走道净宽不应小于 3. 00m；
3 可采用自助服务、分诊排队、分层挂号收费等进行服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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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与分流。

5.2.3A 门诊基本诊疗单元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门诊科室应独立成区，满足科室功能设置要求，科室内应

有相关诊室、检查、治疗、康复等用房;

2 宜采用模块化、尽端式布局，单科或多科合并一个门诊诊

疗单元;不同诊疗单元之间不宜穿越;

3 宜采用多学科治疗（MDT）门诊、虚拟化线上诊疗等的不

同组织形式和布置;

4 诊室宜按一医一患一诊室布置。

5.2.4 堂现诊室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双人诊室的开间净尺寸不应小于 3. 00m,使用面积不应

小于 12. 00m2；
2 单人诊室的开间净尺寸不应小于 2. 50m,使用面积不应

小于 8. OOm2。
5.2.4A 内科、外科诊疗单元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各自独立成区。

2 宜设置标准诊室及相关的检查、治疗室等用房。

3 采用一体化诊疗单元部署模式的内外科二级专科，可设置

诊断、检查、治疗、宣教、康复一体化的相关功能用房。

4 内科门诊可设雾化吸人室。

5 外科门诊宜设清创换药室、石膏间、门诊手术室等。门诊

手术室可与日间手术中心合并设置。

5.2.5 妇科、产科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妇科、产科可合并一区设置,也可各自独立成区;

2 妇科应设诊室、妇科检查室，宜设腔内治疗室、阴道镜检查

室、LEEP刀治疗室、其他治疗室等检查治疗用房;
3 产科宜设孕妇学校、胎心监测室、产后康复室、专用卫生间

等，产后康复室可独立成区设置;

4 妇产科可设门诊手术室、人流手术室、宫腔镜检查室及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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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的医护准备间、患者准备间、患者术后观察恢复室、洁净物品库、

污物间等，门诊手术室与人流手术室可与医院日间手术中心合并

设置;

5 各室应有阻隔外界视线的措施；
6 妇科门诊诊室、检查治疗室宜设置通风设施。

5.2.6 儿科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自成一区，可设单独出入口上
2 应设预检箜、诊邕遇婴室、儿科专用卫生间、隔离诊室

和隔离卫生间等用房上
3 可单独设置挂号、药房、注射、走胆检验和输液连幽人

治疗室等用房;

4 候诊区面积应按不小于 2mz/人设计;

5 走廊距离地面 0.6m 处宜加设幼儿专用扶手;

6 候诊区附近宜设置儿童活动区，儿童活动区墙体与地面应

为软质材料，墙体上应设置警示性标识;

7 设置儿童预防保健、儿童康复用房的，应相对独立成区，设

置评估、诊断、保健治疗、儿童康复等功能用房。

5.2.7 耳鼻喉科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设诊室、治疗室，诊室内配置综合治疗台;

2 可设置内镜检查室及配套清洗间、测听室、前庭功能检测

室、脑干诱发电位检测室、门诊手术室、门诊治疗室、过敏原检测及

脱敏治疗后观察室等用房。

5.2.8 眼科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设诊室、治疗室、各类检查室等用房，可设初检（视力、眼

压、屈光）、配镜中心等设施和用房;

2 初检室和诊室宜具备明暗转换装置；

3 可设置专用门诊眼科手术室、准分子激光手术室等。

5.2.9 口腔科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宜设诊室、X射线检查室、技工室、模型室、清洗消毒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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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空气压缩机房等用房;可设口腔种植手术室、门诊手术室、数字

化工作室、儿童牙科诊室、纯水机房等。

2 诊范单元每椅中距不应小于 1. 80m,椅中心距墙不应小

于 1. 20m；独立诊疗室尺寸不宜小于 3mx 5m，净使用面积不宜小
于 15m2

;半开放诊疗室牙椅相对独立诊疗空间宽度宜为 2. 6m

3. 0m,每台牙椅隔断区间净使用面积不宜小于 911?。
3 技工室宜考虑有良好的通风设施。

4 每台牙椅应布置上下水、医用压缩空气、医用负压吸引等

设施，宜配置医用纯水。

5.2.9A 中医门诊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设诊室、针灸治疗室、推拿诊断治疗室等，可设针刀治疗

室、牵引治疗室、灸法治疗室、熏蒸治疗室等;

2 针灸治疗室一个单元宜设置 4个�6个床位，针灸治疗室

和灸法治疗室应设置通风设施;

3 针刀治疗室应分为准备间和治疗室。

5.2.9B 皮肤科门诊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诊室、专科检查室;

2 设有性病诊疗的，应设性病诊室和性病治疗室;

3 宜根据不同治疗类型设置不同功能的治疗室，包括激光、

冷冻、光疗、药浴、皮肤护理等;

4 可设置皮肤病理室、皮肤外科门诊手术室等，皮肤外科门

诊手术室也可与日间手术中心合并设置。

5.2.9C 医学美容科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设置诊室、评估室、照相室、注射室、治疗室等;

2 可根据不同的美容治疗类型设置不同的治疗室;

3 可单独设置门诊手术室，并设置配套的准备间、术后恢复

室、观察室等。

5.2.9D 其他门诊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肿瘤科、疼痛科、肛肠科等科室可独立或合并设置，并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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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特点设置诊室、治疗室和检查室;
2 宜设综合门诊诊疗单元，开设护理、影像、营养、药学、多学

科治疗(MDT)等门诊，护理门诊需要进行置管、换药等操作的，应

设置治疗室;

3 药学门诊可设在门诊药房附近，兼作药物咨询室;

4 超声医学科门诊可设在超声科;

5 设置专家门诊、高级专家门诊、涉外国际门诊的，宜根据不

同服务和运营模式设置一体化诊疗单元。

5.2.10 门诊手术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门诊手术用房可与手术部更旦回包蛆合并设置2

2 集史地岂的门诊手术用房应由受上范迪堂更衣室遭适
回里理查基手术室、醒物员准备室、包物屋暹倒可遮座
室、复苏室、术后休息观察室和污物回笔组成遮联室遑莎室里直
并设置。手术室平面尺寸不宜小于跑直。
5.2.11 门诊长共卫生间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本款删除)

2 男厕每 100 人次设大便器不应小于 1个、小便器不应小于

1个；

3 女厕每 100 人次设大便器不应小于 3个；

4 应按本蚓1第 5. 1.13 条的要求设置。
5.2.12 预防保健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设宣教、档案JL童保健、妇女保健、免疫接种、更衣、办
公等用房；

2 可增设心理咨询用房。

5.3 急诊部用房

5.3.1 急诊部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自成一区，应单独设置出入口，大型医院可分设急诊出入

口与急救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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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急诊入口应当通畅，设无障碍通道，方便轮椅、平车出入.

并设救护车通道和专用停靠处，有条件的可分设普通急诊患者、危

重伤病患者和救护车出入通道，出入口宜设置门斗;

2A 急诊部宜包括急诊诊疗区、急救区、留观输液区、医技检

查区等，可设置急诊病房区，各区域宜分区设置，并设置配套的医

辅用房;

3 急诊部与门诊部、医技部、手术部应有便捷的联系；

4 设置直升机停机坪时，应与急诊部有快捷的通道由

5 应在急诊入口毗邻处设置紧急临时车位，为患者及家属提

供紧急临时停车服务;

6 急诊部应设置醒目标识系统，方便和引导患者就诊，并突

出与手术室、重症医学科、介入治疗科等相连接的院内紧急救治绿

色通道的标识。

5.3.2 （本条删除）
5.3.3 （本条删除）
5.3.4 （本条删除）
5.3.5 （本条删除）
5.3.6 （本条删除）
5.3.7 急诊空间应分区管理，满足急诊患者病情轻重分级要求,

进行区别救治。设置卒中、胸痛、创伤、危重孕产妇、危重新生儿等

救治中心的，空间用房与流程应满足不同功能的建设要求。

5.3.8 急诊部公共区域用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急诊部公共区域宜设急诊大厅、自助服务、挂号缴费、急诊

药房、采血、候诊、卫生间、商业、安保等用房和为患者服务的公共

设施;

2 急诊大厅入口部应设预检分诊区，便于急诊分级分类管理

和疫情防控工作开展;

3 候诊区应预留轮椅、推车停留空间;

4 急诊公共区域可预留医用气体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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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 急救区用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急救区应设置抢救室、清创室、洗胃室、复苏室等，可根据

需要设置急诊手术室、急诊重症监护室（EICU）及配套用房，设置

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创伤中心的，其用房可设在此区或就近设置,

并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2 抢救室应直通门厅，有条件时宜直通急救车停车位，门的

净宽不应小于 L 4mo
3 抢救室抢救单元和抢救床位数量根据医院等级及急救通

过量确定，抢救室内宜设抢救床位、护士站、治疗准备室、处置室

等；急诊量较小的医院的治疗准备室、处置室可与留观区域、EICU
区域合用。

4 抢救室每床净使用面积应大于 20m3抢救床的四周都应
留有足够空间，平行排列床位的间距应大于或等于 1.5m,抢救床

沿与墙面的距离应大于或等于 1.0m,床与床之间应设置分隔帘。

5 急救复苏室和洗胃室宜在抢救室内独立设置，面积不宜小

于 20mz。
6 每个抢救单元应设医用氧气、医用吸弓I、医用压缩空气等

医用气体的管道系统终端和电源插座。

7 设置急诊手术室的，宜与抢救室相邻，面积宜大于 25m"并设配套的准备间和污物间等用房。

8 为满足急危重症患者隔离救治的应急需求，可设置应急抢

救隔离间，应急抢救隔离间应设缓冲前室。

5.3.10 急诊重症监护室（EICU）用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EICU宜自成一区，宜邻近抢救室设置，也可在急诊区域

独立设置。

2 EICU 根据不同医院等级和医院实际需要设置不同规模,

内部功能用房包括重症监护床单元、隔离单间、护士站、治疗室、处

置室、污物间、污洗间、设备间、谈话间、库房、办公用房、值班用房

等;根据不同规模，可选择与抢救室部分用房共享，也可根据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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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完整设置。

5.3.11 急诊诊疗区域用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急诊诊疗区域宜设置候诊区、诊室、专科治疗室、专科检查

室等急诊诊疗用房和清创换药室、石膏间、注射室、雾化吸入室、综

合治疗室等治疗用房。

2 急诊专科的开设与诊室数量根据医院急诊量和运营模式

确定。儿科流量较大的医院可独立设置儿科急诊诊疗区。

3 诊疗区域与医技检查区域可一体化设置或者毗邻设置。

4 急诊诊室面积不应小于 12m2 ,宜采用净宽 L 2m的单门
或净宽 1.3m的子母门，也可仅设置门洞，作无门处理；诊室内设
置宜满足本标准第 5. 2. 4 条门诊常规诊室设置要求。妇产科、耳
鼻喉科、口腔科、眼科等根据不同专科特点设置妇检床、综合治疗

台等检查治疗设施。

5 急诊诊室和治疗检查室应配置医用气体、洗手池及非接触

式龙头。急诊检查和治疗室宜配置空气消毒机。

5.3.12 急诊医技检查用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急诊医技检查应满足急诊应急诊治和绿色通道的医技检

查服务要求，宜设置放射、超声、心电等医技检查，CT、MRI、DSA、

内镜检查可一体化在急诊设置，或通过便捷通道获得相应医技检

查支持;

2 急诊区域内宜设置急诊检验，并与医院中心检验部门间应

设有快捷标本传送通道。

5.3.13 急诊留观输液用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急诊输液区应区分成人与儿童，并设配套的配液间、治疗

室、处置室、库房等。急诊输液空间规模应根据急诊输液流量

确定。

2 留观区域根据医院的不同等级和业务需求配置不同的床

位数量，宜采用病房布置模式，并配置不同配套功能用房和辅助

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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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留观室也可与急诊病房一体化设置。

4 留观区域可设置隔离观察室或隔离单元。

5 平行排列的观察床净距不宜小于 1. 2m,有吊帘分隔时不

宜小于 1. 4m,床沿与墙面的净距不宜小于 L 0m。
6 观察室宜设医用氧气、医用吸引等医用气体的管道系统

终端。

5.3.14 急诊病房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急诊病房床位规模应根据医院等级、医院急诊功能定位

确定;

2 急诊病房区病室及配套用房设置参考住院病房设计，可与

急诊留观或医院日间病房合并设置。

5.3.15 急诊医辅工作区宜设置主任办公室、医生办公室、护士长

办公室、示教室、男女值班室、更衣室、库房、医护卫生间、配餐间、

污物间、污洗间等。

5.4 感染疾病门诊用房

5.4.1 感染疾病门诊的消化道、呼吸道等诊疗单元均应自成一

区，宜邻近急诊点置胤1逼退设置二蜜随置邈回应单独设置
出入口及醒目标识。

5.4.2 感染医病门诊应根据具体情况设置预检分诊、接诊、挂号、

收费、药房、检验、诊室、置型、治疗、医护人员更衣、缓冲、专用卫生

间等功能用房。

5.4.3 感染疾病门诊可根据需要，设置 CT 室、PCR 实验室、负
压隔离观察室等功能用房。

5.4.4 感染疾病门诊应划分为清洁区、潜在污染区、污染区，并设

置醒目标识。各区相互应无交叉，并设缓冲。

5.4.5 清洁区包括医务人员出入口、更衣、值班休息室、医务人员

卫生间、淋浴间、清洁库房等。

5.4.6 潜在污染区位十清洁区与污染区之间，包括治疗室、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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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留观区的护士站、医护人员走道及缓冲等。

5.4.7 污染区包括患者入口区、预检分诊、候诊、诊室、留观室、放

射检查用房、检验、处置室、抢救室、污物间、患者卫生间等。相关

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诊分诊、挂号、收费、发药等功能宜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

和自助服务技术，避免人员聚集,减少交叉感染风险。

2 候诊区宜相对单独设置，并加强通风措施。

3 诊室不应少于 2间；留观室应为单人间，并设置独立卫生

间；留观室不应少于 1间；接诊儿童患者，宜另设儿科诊室及相应

区域。

4 应当设置独立的患者卫生间。

5.4.8 感染疾病门诊应合理规划医患流线，合理组织清洁物品和

污染物品流线，控制院内交叉感染。各出入口、通道应当设有醒目

标识，避免误入。

5.49 应根据服务规模及工作流程要求，合理确定卫生通过区的

形式及面积规模。

5.410 发热门诊可单独建设，也可与感染疾病门诊合并设置，应

满足感染疾病门诊相关要求，并应符合国家、地方现行相关标准的

规定。

5.5 住院部用房

5.5.1 住院部应自成一区，设置单独或共用出入口，并应设在医

院环境安静、交通方便处，与医技部、手术部和急诊部应有便捷的

联系，同时与医院的营养厨房、洗衣房等辅助设施地便建的物资
配送通道。

5.5.2 出入院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设登记、结算、探望患者管理用房；

2 可设为患者服务的公共设施。

5.5.3 每个护理单元应合理划分患者住院区、检查治疗区和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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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区，合理规划患者、医务人员流线和餐食、物资、污物的运送路

线。专科病房或弊型疸她送调贵典暨I座次熊园房更教学
科研用房。设感琴病病房时.应单独设置，并应自成一区。

5.5.4 护理单元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设病房、抢救室、患者和医护人员卫生间、盥洗室、巡浴

回、护士站、医生办公室、处置室、治疗室、更衣回、值班室、配餐包、
库房、污洗间、污物间等用房或区域;

2 可设患者就餐区、活动区、造券至董室、患者家属谈话包、

探视回、主任办公室、临床药师办公室、护士长办公室、示教室、休

息室、工勤室、衣物洗涤晾晒区等用房或区域。

5.5.5 病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病床的排列应平行于采光窗墙面上单排不宜超过 3 床，双

排不宜超过 6 床；

2 平行的两床净距不应小于 0.80m,靠墙病床床沿与墙面

的净距不应小于 0. 60m；
3 单排病床通道净宽不应小于 1. 10m,双排病床（床端）通

道净宽不应小于1.40m；

4 病房应该置与走道直接连通皿；
5 抢救室宜靠近护士站；

6 病房门净宽不应小于 1. 10m,门扇宜设观察窗；

7 病房走道两侧墙面应设置靠墙扶手及防撞设施。

5.5.6 护士站宜以开敞空间与护理单元走道连通，并应与治疗室

以门相连，护士站宜通视护理单元走廊，到最远病房门口的距离不

宜超过 30mo
5.5.7 配餐室应靠近餐车入口处，并应有供应开水和加热设施。

5.5.8 护理单元的盥洗室、浴室和卫生间，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卫生间设于病房内时，宜在护理单元内单独设置探视人

员卫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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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卫生间每 16 床应设1个大便器和 1个小便器。女卫生间每 16

床应设 3 个大便器。

3 医护人员卫生间应单独设置。

4 设置集中盥洗室和浴室的护理单元，盥洗水龙头和淋浴器

每 12床�15 床应各设 1 个，且每个护理单元应各不少于 2 个。

盥洗室和淋浴室应设前室。

5 附设于病房内的浴室、卫生间面积和卫生洁具的数量，应

根据使用要求确定,并应设紧急呼叫设施和输液吊钩。

6 无障碍病房内的卫生间应按本近迤第 5. 1. 13 条的要求
设置。

5.5.9 污洗室应邻近污物出口处，并应设倒便设施和便盆、痰杯

的洗涤消毒设施。

5.5.10 护理单无不应设置开敞式垃圾井道。

5.5.11 监护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重症监护病房（ICU）宜与手术部、急诊部邻近，并应有快

捷联系；

2 心血管监护病房（CCU）宜与急诊部、介入治疗科室邻近，

并应有快捷联系；

3 应设监护病房、治疗随室、处置室、仪器室、护士站、污洗

间、污物间等用房，可根据需要设置家属视频探视用房或探视走廊;

4 护士站的位置宜便于直视观察患者；

5 监护病床的床间净距不应小于经�m；
6 单床间不应小于 18. OOn? �

5.5.12 儿科护理里互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宜设配奶室、奶具消毒室、隔离病房和专用卫生间等用房；

2 可设监护病房、新生儿病房、儿童活动约室；
3 每间隔离病房不应多于 2 床；

4 浴室、卫生间设施应适合儿童使用；

5 窗和散热器等设施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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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3 妇产科症里随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妇科护理西应设检查和治疗用房。

2 产科差理单元应设产前检查、产期监护、产休室等用房小
科护理单元内设置产房的，产房应设待产、分娩、隔离待产、隔离分

娩等用房。隔离待产和隔离分娩用房可兼用。

3 妇科、产科两科合为1个单元时，妇科的病房、治疗室、浴室、

卫生间与产科的产休室、产前检查室、浴室、卫生间应分别设置。

4 产房宜设手术室。

5 产房应自成一区，入口处应设卫生通过同和浴室、卫生间。

6 待产室应邻近分娩室，宜设专用卫生间。

7 分娩室平面净尺寸丕宜小王 4. 20mX4. 80m,手术室丕宜
小于 5. 40mx 4. 80m„

8 洗手池的位置应使医护人员在洗手时能观察临产产妇的

动态。

9 母婴同室或家庭产房应增设家属卫生通过些，并应与其他

区域分隔。

10 家庭产房的病床宜采用可转换为产床的病床。

5.5.14 婴儿室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邻近分娩室；

2 应设婴儿间、洗婴池、配奶室、奶具消毒室、隔离婴儿室、隔

离洗婴池、护士室等用房；

3 婴儿间宜朝南，应设观察窗，并应有防鼠、防蚊蝇等措施；

4 洗婴池应贴邻婴儿间，水龙头离地面高度宜为 1.20m,并

应有防止蒸迁窜入婴儿间的措施；

5 配奶室与奶具消毒室不应与渲疗室合用。

5.5.15 烧伤科护理单无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设在环境良好、空气清洁的位置，可设于外科护理单元

的尽端，宜相对独立或单独设置；

2 应设换药、浸浴、单人隔离病房、重点护理病房及专用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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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护士室、洗涤消毒、消毒品贮藏等用房；

3 入口处应设包括换鞋、更衣、卫生间和淋浴的医护人员卫

生通过通道；

4 可设专用处置室、洁净病房。

5.5.16 血液科艺理切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血液病房可设于内科护理单元内，亦可自成一区。可根据

需要设置洁净病房，洁净病房应自成一区。

2 洁净理里互应设准备、患者浴室和卫生间、护士室、洗涤

消毒用房、净化设备机房。

3 入口处应设包括换鞋、更衣、卫生间和淋浴的医护人员卫

生通过区。

4 患者浴室和卫生间座单独设置，并应同时设有淋浴器和浴盆。

5 洁净病房应为更遗房,并应在人口处设第二次换鞋、更衣处。

6 洁净病房国设观察窗，并亘设置家属探视窗型随提塑设备。

5.5.17 血液透析室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可设于门诊部或住院部内，应自成一区；

2 应设患者换鞋与更衣、透析、隔离透析治疗、治疗、复洗、污

物处理、配药、水处理设备等用房；

3 人口处应设包括换鞋、更衣的医护人员卫生通过通道；

4 治疗床（椅）之间的净距不宜小于 1.20m,通道净距不宜

小于 1. 30mo
5.5.18 设置感染疾病科病房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传染病医

院建筑设计规范》GB 50849 的有关规定。

5.6 生殖医学中心用房

5.6.1 生殖医学中心应设诊室、B超、取精、取卵、体外堂精、胚胎
移植、检查、妇科内分泌测定和精子库等用房。

5.6.2 生殖医学中心可设影像学检查、遗传学检查等用房。

5.6.3 取卵室、体外受精实验室、胚胎移植室应满足包集鲜举
• 25 •



要求。

5.7 手术部用房

5.7.1 手术部的环境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医院消毒卫生

标准》GB 15982的有关规定，手术部应分为一般手术部和洁净手
术部2 洁净手术部应圆金现行国家标准《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

术规范》GB 50333的有关规定。

5.7.2 手术部用房位置和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手术部应自成一区，宜与外科护理单元邻近，并宜与相关

的急诊、介入治疗科、重症监护里包(ICU)、病理科、中心(消毒)供

应室、血库等路径便捷；

2 手术部不宜设在首层及置屋建州幽屋；
3 平面布置应符合功能流程和洁污分区要求；

4 人口处应设医护人员卫生通过，且换鞋处应采取防止洁污

交叉的措施；

5 通往外部的门应县直巨型连遨里。
5.7.3 手术部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手术室、刷手回、由1睡治术后苏醒、谈适叫换床、

护士室、麻醉师办公室、换鞋、男女更衣、男女浴室和卫生间、医里

搅运无菌物品存放、清洗、污物匣区选回和库房等用房；

2 可设洁净手术室、手术准备室、石膏室、冰冻切片、麻醉器械贮

藏、教学、医护休息、男女值班、医护用餐、应急消毒和家属等候等

用房。

5.7.3A 负压手术室应设置独立出入口，并在出人口处设缓冲

室，宜设置污物暂存的空间。

5.7.3B 多功能复合手术室需根据复合设备配置，满足空间和荷

载要求，并应设置控制室、设备间。多功能复合手术室的防护设计

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5.7.4 手术室平面尺寸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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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根据需要选用手术室平面尺寸，平面尺寸澧典鳗续
备需求的同时，注重经济性。

2 每 2间�4间手术室宜单独设1间刷手间，可设于清洁区走

廊内。刷手间不应设门。洁净手术室的刷手间不得和普通手术室共

用。每间手术室不得少于 2个洗手水龙头，并应采用非手动开关。

5.7.5 推床通过的手术室门，净宽不宜小于 1. 40m,且宜设置自动

启闭装置。手术室可采用天然光源或人工照明，当采用天然光源

时，窗洞口面积与地板面积之比不得大于1/7,并应采取遮阳措施。

5.7.6 手术室内基本设施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观片灯更显丕星应设置在手术医生对面墙上；

2 手术台长向宜沿手术室长轴布置，台面中心点宜与手术室

地面中心点相对应；

3 净高宜为 2. 70m 3. 00m；

4 设置医用气体终端装置；

5 采取防静电措施；

6 不应有明露管线；

7 吊顶及吊挂件应采取固定措施，吊顶上不应开设人孔；

8 手术室内不应设地漏上

9 手术室区域的缓冲间面积不应小于 31n2。
5.7.7 手术部内的日间手术部宜单独成区，可独立设置换床、术

前准备、术后苏醒和洁净品库等用房。

5.8 放射科用房

5.8.1 放射科位置与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自成一区，且应与门、急诊部和住院部邻近布置，并有便

捷联系；

2 有条件时，患者通道与医护工作人员通道应分开设置。

5.8.2 放射科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设放射设备机房控制、风片、过迄登记和候诊等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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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设诊室、办公、患者更衣等用房；

3 胃肠透视室应设调领处和专用卫生间。

5.8.3 （本条删除）
5. 8. 4 照相室、透视室等放射设备机房内最小有效使用面积、机

房内最小单边长度应符合相应设备安装、使用要求。

5.8.5 放射设备机房门的净宽不应小于 1. 20m,房间净高不宜

小于 2. 80m,控制室门净宽不应小于 0. 90m。
5.8.6 胃肠透视室与 CT室的观察窗净宽不应小于 0.80m,净高

不应小于 0. 60m。照相室观察窗的净宽不应小于 0. 60m,净高不

应小于 0. 40m。
5. 8. 7 防护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医用 X射线诊断卫生防护

标准的规定。

5.9 磁共振检查室用房

5.9.1 磁共振检查室位置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宜自成一区或与放射科组成一区，宜与门诊部、急诊部、住

院部邻近，并宜设置在底层；

2 应避开电磁波和移动磁场的干扰之

3 宜在入口处设置金属探测仪。

5.9.2 磁共振检查室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设扫描、控制、附属机房（计算机、配电、空调机）魂着更

这等用房；

2 可设诊室、办公和园柱重等用房。

5.9.3 扫描室应设电磁屏蔽、氮气排放和冷却水供应设施。机电

管道不应穿越扫描室。

5.9.4 扫描室门的净宽不应小于 L 20m,控制室门的净宽宜为

0. 90m,并应满足设备通过。磁共振扫描室的观察窗净宽不应小

于 1. 20m，净高不应小于 0. 80mo
5.9.5 磁共振诊断室的墙身、楼地面、门窗、洞口、嵌人体等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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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材料、构造均应按设备要求和屏蔽专门规定采取屏蔽措施。

机房选址后，确定屏蔽措施前,应测定自然场强。

5.10 放射治疗科用房

5. 10.1 放射治疗用房宜设在底层、自成一区，其中治疗机房应集

中设置。

5. 10. 2 放射治疗科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国设治疔机房及里到1里里屠、控制、模拟定位、物理计
划、模具间、候诊、诊室、卫生间、思着更互污洗回和固体废弃物存

放等用房,质子、重离子治疗宜设置独立的儿童麻醉复苏区;

2 可设办公生活用房，如医生办公、会诊、更衣、值班和卫生

回等用房。

5.10.3 治疗室内噪声不应超过 50dB(A)。
5.10.4 钻 60治疗室、加速器治疗室、丁 刀治疗室及后装机治疗

室、质子、重离子的加速器室和治疗室的出入口应设迷路，且有用

线束照射方向应尽可能避免照射在迷路墙上。防护门和迷路的净

宽均应满足设备要求。

5. 10. 5 防护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放射治疗用房卫生防护标准的

规定。

5.11 核医学科用房

5.11.1 核医学科位置与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自成一区，放射源宜设单独出入口上
2 平面布置应按“控制区、监督区''的顺序分区布置上
3 控制区应设于尽端，并应有贮运放射性物质及处理放射性

废弃物的设施,
4 控制区的出入口应设置卫生通过区;

5 患者就医流线、离院流线与医护流线应分别独立设置，患

者流线按检前至检后单向流动，出入口应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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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 核医学科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控制区以外区域应设候诊、诊室、医生办公、读片室、更衣

和卫生间等用房；

2 监督区为与控制区相邻用房或走道，应设患者更衣、医技

功能检查室的控制室及其设备机房等;

3 控制区应设卫生通过区、医技功能检查室（SPECT、PET-

MRLPET-CT等）、运动负荷、抢救室、储源、分装室、注射、注射后
休息、废弃物存放、留观、患者卫生间等用房;

4 放射性废水经由设有防护措施的管道排放至衰变池，储存

至满足排放要求后，方可排放至市政管道。

5.1L2A 核素治疗病房宜结合核医学科设置，设置在平面尽端

或靠建筑外墙布置。平面布置及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平面布置应按"控制区、监督区”的顺序分区布置;

2 控制区以外区域应设置医生办公、卫生间、值班等用房，可

设置视频探视等用房;

3 监督区与控制区的相邻处应设置护士站、配餐等;

4 控制区应设核素治疗室、服药、储源、分装给药、废弃物存

放、污洗间、卫生通过区等，宜设抢救室、活动减压室、开水间、视频

探视等;

5 核素治疗室宜为单人间，每间病房最多不应超过 2人，并

且两人之间应设置适当的防护屏蔽;

6 患者流线按入院前至出院单向流动,出入口分设;

7 治疗病房可设置采光窗，采光窗应进行必要的防护。

5.11.3 核医学科用房应按国家现行有关临床核医学卫生防护标

准 的规定设计。

5.11.4 固体废弃物、废水应按国家现行有关医用放射性废弃物

管理卫生防护标准的规定处理后排放。

5.11.5 防护应按国家现行有关临床核医学卫生防护标准的规定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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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介入治疗用房

5.12.1 介人治疗用房位置与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自成一区，且应与急诊部、手术部、心血管监护病房有便

捷联系；

2 洁净区、非洁净区应分设。

5.12.2 介入治疗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设血管造影机房、控制、机械间、洗手准备、m暹蚕迷
县恢之无菌物品、治疗、更衣和卫生间等用房；

2 可设置办公、会诊、值班、护理和资料等用房。

5.12.3 介入治疗用星应满足医疗设备安装、室内环境的要求。

5.12.4 防护应根据设备要求，按现行国家有关医用 X射线诊断

卫生防护标准的规定设计。

5.13 检验科用房

5. 13.1 检验科用房位置及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自成一区，按实验准备区、实验区、污物处理区、办公区

四区布置;

2 微生物实验室、PCR 实验室等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宜组
合布置。

5.13.2 检验科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设临床检验、生化检验、微生物检验、血液实验、细胞检

查、血清免疫、洗涤、试剂和材料库遹李况翦逍整等用房；

2 可设更衣、值班和办公等用房上

3 设置 PCR实验室的，PCR 实验室依次由试剂准备、标本
制备、扩增、产物分析等用房组成，各区设置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

标准的规定。

5.13.3 检验科应设通风柜、仪器室（柜）、试剂室（柜）、防震天平
台，并应有贮藏贵重药物和剧毒药品的设施。

• 31



5.13.4 （本条删除）
5.13.4A 实验室出入口应设洗手池、手消和洗眼装置。

5.13.5 检验科应设洗涤设施，细菌检验应设专用洗涤、消毒设

施，每个检验室应装有非手动开关的洗涤池。检验标本应设废弃

消毒处理设施。

5. 13. 6 运谨峰理电宣危险化学试剂附近应设有紧急洗眼处。
5. 13.7 实验室工作台间通道宽度不应小于 1. 20m。

5. 14 病理科用房

5. 14.1 病理科用房应自成一区，宜与手术部有便捷联系江更快
速病理应与手术部组合设计。

5.14.2 病理解剖室宜和太平间合建，与停尸房宜有内门相通，并

应设工作人员更衣及淋浴设施。

5. 14. 3 病理科用房设置应符合卜.列要求：

1 应设置取材、标本处理（脱水、染色、蜡包埋、切片）、制片、

镜检、洗涤消毒和卫生通过区等用房；

2 可设置病理解剖、器械、洗涤、消毒和标本库用房。

5.15 功能检查科用房

5.15.1 超声、电生理、肺功能检查室宜各成一区，与门诊部、住院

部应有便捷联系。

5.15.2 功能检查科应设检查室（肺功能、脑电图、肌电图、脑血流

图、心电图、超声等）、处置室、医生办公室、治疗室、患者及医护人

员更衣回和卫生间等用房。

5. 15.3 检查床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 1. 50m,宜有隔断设施。

5. 15.4 心脏运动负荷检查室应设氧气终端。

5.16 内镜科用房

5. 16.1 内镜科用房位置与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32 •



1 应自成一区，与门诊部有便捷联系；

2 上、下消化道检查室且支笃萱随疗室应分室设置。

5.16.2 内镜科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设内镜（上消化道内镜、下消化道内镜、支气管镜、胆道

镜等）检查、迨定准备室、等候、赠复回豆患者和医护人员更衣,

3卫生包等用房。下消化道检查应设置卫生间。
2 可设观察室、无痛内镜麻醉评估室。

5.16.3 检查室宜设置吊塔，应配置医用气体终端。

5. 16.4 内镜科区域内应设置内镜洗涤消毒设施，且上、下消化道

镜老笃萱/应分别设置。

5.17 康复医学科用房

5.17.1 康复医学科可自成一区，独立设置门诊和病房。门诊区

内可设置物理治疗室、作业治疗室、言语治疗室、传统康复治疗室、

康复工程室等用房。

5.17.2 盘复堡科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祖天标准的规定。

5.18 输血科（血库）用房

5. 18.1 输血科（血库）用房位置与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宜自成一区，并宜邻近手术部；

2 贮血与配血室应分别设置。

5. 18.2 输血科应设置应遨继圣配血、贮血、发血、鲤、更衣、

卫生间等用房。

5.19 药剂科用房

5. 19.1 药剂科用房位置与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门诊、急诊药房与住院部药房应分别设置；

2 药库和中药煎药处均应单独设置房间；

3 门诊、急诊药房宜分别设中、西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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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儿科和型疾病科门诊宜设单独发药处。

5.19.2 药剂科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门诊药房应设发药、调剂、药库、办公、值班和更衣等用房；

2 住院药房应设摆药、药库、发药、办公、值班和更衣等用房；

3 中药房应设置中成药库、中草药库和煎药室；

4 应设临床药学办公、示教室，可设一级药品库，可根据需要

设置药学检测、值班和卫生间等用房。

5.19.3 发药窗口的中距不应小于 1.20m。

5.19.4 贵重药、剧毒药、麻醉药、限量药的库房，以及易燃、易爆

药物的贮藏处，应有安全设施。

5.19.5 静脉用药调配中心可划分为净化区、非净化控制区、辅助

工作区三个功能区。功能区配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净化区宜设置调配操作间、一次更衣室、二次更衣室以及

洗衣洁具间等;

2 非净化控制区宜设置用药医嘱审核、打印输液标签、贴签

摆药核对、成品输液核查、包装配送、清洁间、普通更衣及放置工作

台、药架、推车、摆药筐等区域;

3 辅助工作区主要空间可包括药品库、物料储存库、药品脱

外包区、转运箱和转运车存放区及配套用房等。

5.20 中心（消毒）供应室用房

5.20.1 中心（消毒）供应室位置与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自成一区，宜与手术部有便捷联系；

2 应按照污染区、清洁区、无菌区三区布置，并应按单向流程

布置，工作人员辅助用房应自成一区；

3 进人污染区、清洁区和无菌区的人员均应丛卫生通过男
进入;

4 当消毒供应利用社会化服务时，应设收集、分拣、打包外
、、人 上一 .ri "、- 工l.
达、长仪区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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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 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污染区应设收件、分类、清洗、消毒和推车清洗中心（消毒）

用房；

2 清洁区应设敷料制备、器械制备、灭菌、质检、一次性用品

库、卫生材料库和器械库等用房；

3 无菌区应设无菌物品储存用房；

4 应设办公、值班、更衣和浴室、卫生间等用房。

5.20.3 中心（消毒）供应室应满足清洗、消毒、灭菌、设备安装、室

内环境要求。

5.21 营 养厨房

5.21.1 营养厨房位置与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自成一区，可与职工厨房合建，并与住院部有便捷联系通道;

2 配餐室和餐车停放室（处）应有冲洗和消毒餐车的设施；

3 应避免营养厨房的蒸汽、噪声和气味对其他区域的窜扰；

4 平面布置应遵守食品加工流程。

5.21.2 营养厨房宜设置主食制作、副食制作、主食蒸煮、副食洗

切、冷荤熟食、道真食园加主室、库房、配餐、餐车存放、检也遛公
办公室、更衣间和淋浴间等用房。

5.22 洗 衣 房

5.22.1 洗衣房位置与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自成一区，并应按工艺流程进行平面布置；

2 污衣入口和洁衣出口处应分别设置；

3 宜单独设置更衣间、浴室和卫生间；

4 设置在病房楼底层或地下层的洗衣房应避免噪声对护理
单元的干扰;

5 工作人员与患者的洗涤物应分别处理；

6 当洗衣利用社会化服务时，应设收集、分拣、储存、发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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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2 洗衣房应设置收件、分类、浸泡消毒、洗衣、烘干、烫平、缝

纫、储存、分发和更衣等用房。

5.23 太 平 间

5. 23.1 太平间位置与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宜独立建造或设置在住院用房的地下层；

2 （本款删除）

3 尸体柜容量宜按不低于总病床数1% 2%计算。
5.23.2 太平间应设置停尸、值班、更衣、卫生间、器械、洗涤和消

毒等用房。

5.23.3 存尸应有冷藏设施，最高一层存尸抽屉的下沿高度不宜

大于 1. 30m。
5.23.4 太平间设置应避免气味对所在建筑的影响。

5.24 防火与疏散

5. 24.1 医院建筑也耐火等级座退调型邕邕富建思型蛆通
定，且不宜低于二级。

5.24.2 防火分区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医院建筑的防火分区应结合建筑布局和功能分区划分理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GB 50016 的规定。

2 组道理里空逋超防火分区也建筑面积大小和疏散路
线采用防火隔墙再分隔。当同层有 2 个及 2 个以上护理单元时，

在通向公共走道的护理单元入口处应设相应级别防火门。

3 （本款删除）

4 （本款删除）

5 护理单元、产房、手术部、鲤监护王精密贵重医疗设备
用房等，均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 00h的防火隔墙与其他部分
隔开，防火隔墙上设置的门、窗应采用相应级别的防火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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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4. 3 医院建筑及其中每个防火分区的安全出口设置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的有关规定。
5. 24. 4 医疗用房应设篁疏散指示标识，疏散走道及楼梯间均应

设置消防应急照明。

5.24.5 （本条删除）
5.24.6 手术室、重症医学等的移动门和影像科等大型医疗设备

屏蔽防护门，作为疏散门时，应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并采取相

应措施，使疏散门能在火灾时从内部方便打开，且在打开后能自行

关闭。

5.25 营养科用房

5.25.1 营养科用房宜设置门诊、营养师办公室、肠内营养配置用

房、肠外营养配置用房。

5.25.2 肠内营养配置用房宜临近营养厨房设置。

5.25.3 肠外营养配置用房可与静配中心合建。

5.26 平急两用空间

5.26.1 平急两用空间应配置与所承担任务匹配的门急诊、检验、

手术、重症监护、住院等医疗功能，兼顾平时、应急时的使用。部分

功能可采取移动设施或通过应急期间临时改造、搭建方式实现。

5.26.2 平急两用空间宜充分利用感染疾病用房。

5.26.3 平急两用空间的医技科室应与其门诊、住院部保持便捷

联系。

5. 26. 4 承担疫情防控任务的平急两用空间在疫情时平面应划分

为清洁区、潜在污染区、污染区，并设置醒目标识。三区应无交叉,

相互间应根据需要，设置卫生通过区用房。

5.26.5 平急两用空间应合理设置清洁通道、污染通道，以及患者

出入口和医务人员通道�，合理组织清洁物品和污染物品流线，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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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内交叉感染。各出入口、通道应当设有醒目标识，避免误入。

5.26.6 平急两用空间住院部应相对独立、设单独出入口。承担

疫情防控任务的功能布局在满足平时使用要求的基础上，应参照

执行现行国家标准《传染病医院建筑设计规范》GB 50849的相关
规定。

5.26.7 应根据服务规模及工作流程要求，合理确定卫生通过区

的面积规模。

5.26.8 平急两用空间应根据承担职责设置必要应急物资储存

库房。

526.9 平急两用空间应设置独立的医疗垃圾和生活垃圾暂存

区域。

5.27 其他保障用房

5.27.1 医院可根据物资使用、运输规模要求，结合建筑布局特

点，合理选择物流系统，并设置相应的站房、站点。

5.27.2 医院应根据建设规模、医疗业务和医院管理需要，配置与

其相适应的信息网络机房、灾备机房、用户电话交换机房、有线电

视前端机房、总配线机房、信息接人机房、消防控制室、安防监控中

心等用房。

5.27.3 医院可根据使用需求，设置能源监测与机电管控中心、物

资配送中心、后勤一站式服务中心、外协后勤单位办公区以及后勤

仓储、维修、运维、保安、保洁、陪护、志愿者等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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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给水排水、消防和污水处理

6.1 一 般规定

6.1.1 医院新建、扩建和改建时，应对院区范围内的给水、排水、

消防和污水处理工程进行统一规划设计。

6.L1A 医院给水和热水系统设计应满足节水的要求，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宜采取三级计量措施，冷却塔补水、锅炉用水、纯水制备、

医技、厨房、生活热水等重点用水大户点应设置三级计量，且计量

仪表宜设置在便于抄表计量的部位和场所;

2 卫生器具应采用节水器具,水龙头宜采用单柄水龙头;

3 应采取系统节水措施;

4 应采取循环循序节水措施，空调循环冷却水系统的冷却浓

缩倍数应根据当地补充水水质确定，但不宜小于 3；医疗康复训练

用水应采用循环水系统;

5 纯水和优质饮用水制备时,浓水排放量不应大于 30%。
6.L1B 平急两用空间的建筑给水排水系统应根据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与工业给水排水系统安全评价标准》GB/T 51188 进行安
全评价，评价结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大型综合医院的安全评价结果应达到安全级别;

2 中小型医院当平急两用空间床位数小于 50 张床时，安全

评价结果应达到较安全级别。

6.L1C 当综合医院设有平急两用空间时，生活给水泵房和集中

生活热水机房应兼顾平时和应急时的生物安全要求，在疫情期间,

该区域应划为清洁区，当确有困难时经安全可靠性分析，可设置在

潜在污染区，且应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安全等级等同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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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区。

6.LID 平急两用空间的给水、热水、排水等系统应独立设置，满

足独立运行的要求。当独立设置确有困难时，平急两用空间的给

水、排水与其他区域的系统连接处应采取安全措施，并应满足系统

安全可靠的运行要求。

6.LIE 平急两用空间内的给水、热水、排水等系统.应按清洁区、潜

在污染区、污染区分区设置给水、热水和排水，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清洁区、潜在污染区、污染区的给水、热水、排水宜各自独

立，当给水、热水无法独立时，向清洁区和污染区的供水管道上应

设置减压型倒流防止器;

2 倒流防止器应设置在清洁区。

6.L1F 平急两用空间的给水排水管道穿越本区域或相邻区域

的楼板、墙处应采取密封措施，防止不同空间的空气相互渗透，连

通不同生物安全等级的墙上的开孔应采用强化密封措施，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应在穿越楼板和墙处设置套管，套管与楼板、墙应预埋或

预制，实现密封;

2 管道与套管之间的缝隙应采用柔性材料填充密实;

3 套管的两侧应设置扣板，应用工程胶密实;

4 管道穿越楼板和防火墙处应满足楼板或防火墙耐火极限

的要求。

6.1.1G 给水排水设备、器材应采用寿命长、维修少、安全可靠的

高质量产品，减少维修风险和成本。

6.1.2 给水、排水管道不应从洁净室、强电和弱电机房，以及重要

医疗设备用房的室内架空通过，必须通过时应采取防漏措施。

6.1.3 医院建筑给水排水及消防设备宜采用基于大数据物联网、

智慧、低碳绿色的成套设备。二次供水设备的节能幅度不应低于

传统能耗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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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给 水

6.2.1 医院生活给水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GB 5749 的有关规定。
6.2.1A 应根据医疗工艺要求，对生活给水采用合理的处理工

艺，避免患者淋浴、洗涤时免疫功能降低或伤口感染。

6.2. 1B 医院应急水源的配置应根据城市医疗卫生规划和城市

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的要求，且满足医院所承担的应急医疗服务的

需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医院应急水源应能在当地地震和洪涝设计水平下正常

供水;

2 给水排水泵站和设备机房等应满足当地地震和洪涝设计

水平下的正常运行，超设计重现期时，采取措施后应仍能正常

工作;

3 应急给水应根据灾害等级确定。

6.2.1C 应急水源应满足灾害期间一定时间内医院安全可靠用

水的要求，可根据灾害时安全可靠的供水具体情况，选择地下井水

和蓄水池供水等，当采用蓄水池水泵供水时，其蓄水池的有效容积

应能满足医院日常用水的时间，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城市供水在特殊情况下，经评估中断时间不大于 3d的低
风险时，不宜小于 3d的生活用水量;

2 城市供水在特殊情况下，经评估中断时间不小于 3d,但不

大于 7d的中风险时，不宜小于 7d的生活用水量;
3 城市供水在特殊情况下，经评估中断时间不小于 7d的高

风险时，不宜小于 14d的生活用水量;
4 医务人员的应急蓄水量应同日常要求，患者的应急蓄水量

可不考虑淋浴用水。

6.2.2 医院生活用水量应根据当地用水统计数据，经分析研究确定

当地用水量定额，当无数据时，用水量定额宜符合表 6. 2. 2 的规定。. 41 •



表 6.2.2 医院生活用水量定额

注：1 医务人员的用水量包括手术室、中心供应等医院常规医疗用水;

项目 设施标准 单位 最高旦用水量 小时变化系数

每病床

公共卫生间、盥洗 L/（床 •d） 100—200 2. 5 2.0

公共浴室、卫生间、盥洗 L/（床 • d） 150 250 2. 5 2. 0

公共浴室、病房设卫生间、

盥洗
L/（床 •d） 200 250 2. 5 2. 0

病房设浴室、卫生间、盥洗 L/（床 • d） 250 400 2.0

门、急诊患者 L/（人 •次） 10 15 2.5

医务人员 L/（人 •班） 150�250 2. 5 2.0

医院后勤职工 L/（人·班） 80—100 2. 5 2.0

食堂 L/（人 - 次） 20�25 2. 5 —1.5

洗衣 L/kg 60 80 1. 5-1. 0

2 道路和绿化用水应根据当地气候条件确定。

6.2.2A 平急两用空间的生活给水用水量定额平时应符合本标

准第 6.2.2 条的规定,疫情期间的用水量定额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医务人员用水量宜为平时的 L 2倍�L 3 倍;
2 患者用水量宜为平时的L1倍�L 2 倍。

6.2.3 锅炉用水和的遁先冷却水系统的补充水等应根据工艺

确定。

6.2.4 烧伤病房、中心（消毒）供应室等场所的供水应根据医院

工艺要求设置供水点。

6.2.5 下列场所的用水点应采用非手动开关，并应采取防止污水

外溅的措施：

1 公共卫生间及壬鱼亘甩空间的洗手盆、小便斗、大便器；

2 护士站、治疗室、中心（消毒）供应室、监护病房等房间的洗

手盆；

3 产房、手术刷手池、无菌室、血液病房和烧伤病房等房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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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手盆；

4 诊室、检验科等房间的洗手盆；

5 有无菌要求或防止院内感染场所的卫生器具。

6.2.6 采用非手动开关的用水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公共卫生间的洗手盆宜采用感应自动水龙头，小便斗宜采

用自动冲洗阀，蹲式大便器宜采用脚踏式自闭冲洗阀或感应冲

洗阀，
2 护士站、治疗室、洁净室和消毒供应中心、监护病房和烧伤

病房等房间的洗手盆，应采用感应自动、膝动或肘动开关水龙头,
3 产房、手术刷手池、洁净无菌室、血液病房和烧伤病房等房

间的洗手盆，应采用感应自动水龙头上
4 有无菌要求或防止院内感染场所的卫生器具，应按本条第

1款�第 3 款要求选择水龙头或冲洗阀上
5 医生用洗涤水龙头应采用自动、脚动和膝动开关，采用肘

动开关时，其手柄的长度不应小于 160mm；

6 水龙头不应采用充气式;

7 平急两用空间卫生器具的选择应具有防喷溅和防粘结的

功能，材料应耐酸腐蚀,且不应采用具备吸附功能的材料。

6.2.7 卫生间、诊室等用水引入管处应设置维修阀门，维修阀门

应采用截止阀，并应设置标识。

6.3 排 水

6.3.1 医院的宿舍区生活污水应直接排入城市污水排水管道，院

区内的普通生活污废水有条件时，可直接排入城市污水排水管道。

6.3.1A 医院排水系统的设计应采取卫生防护措施，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应采取防止管道污废水泄漏的措施;

2 应采取防止污废水溢流、倒灌至建筑物地面的措施;

3 应采取防止管道堵塞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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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采取防止排水系统内的有毒有害有E毒性气体和臭味溢
出，进入建筑物内的措施;

5 应采取防止污染给水、热水和饮用水系统的措施。

6.3.1B 当降雨量不大于院区雨水排水管渠设计重现期降雨量

时，医院雨水应及时排走，不得造成室内淹没、水渍损失、阻塞道路

交通和卫生安全等危险事故的发生。当超设计重现期降雨量时,

超标雨水应能通过院区和城市道路竖向设计等措施，有效排水，且

雨水和污水排水系统设计应有防止内涝和外来雨水倒灌淹没的措

施。下列场所设计重现期内的雨水应迅速排除，不得返溢至室内

和室外地面:

1 屋面;

2 下沉式广场;

3 汽车坡道;

4 院区或建筑红线区域内交通、露天堆放和有卫生要求的场

地等。

6.3.2 下列场所应采用独立的排水系统或间接排放，并应符合下

列要求：

1 感随病门急诊和病房的污水应单独收集处理；

2 放射性废水应单独收集处理遗理送般理里应满是维护
管理需求;

3 牙科废水宜单独收集迷里园地起典式处理；

4 锅炉排污水、中心（消毒）供应空的消毒凝结水等，应单独

收集并设置降温池或降温井；

5 分析化验采用的含重金属的化学试剂应单独收集，集中处

理迷园有通型碱腐蚀性的化学试剂宜单独收集，并应综合处理后

再排入院区污水管道或回收利用；

6 其他医疗设备或设施的排水管道应采用间接排水；

7 太平间和解剖室应在室内采用独立的排水系统，且主通气
/J- t=* —r-* —»-*■ r.I

官世仲到厘以无小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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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A 排水系统应采取防止水封破坏的技术措施，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排水立管的最大设计排水能力取值不宜大于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规定值的 70%；
2 在设有洗手盆等经常有排水场所的地漏应采用水封补水

措施，且宜首先采用洗手盆排水给地漏水封补水的措施。

6.3.3 室内卫生间排水系统宜符合下列要求：

1 当建筑高度超过 2层且为暗卫生间或建筑高度超过 10层

时，卫生间的排水系统可采用专用通气立管系统；

2 公共卫生间排水横管超过 10. 00m或大便器超过 3 个时，

宜采用环行通气管；

3 卫生间器具排水支管长度不宜超过 1. 50m；
4 浴缸宜采取防虹吸措施。

6.3.4 中心（消毒）供应室、中药加工室、口腔科等场所的排水管

道的管径，应大于计算管径 1级�2级，且不得小于 100. 00mm,

支管管径不得小于 75. 00mm。
6.3.5 排放含有放射性污水的管道应采用机制含铅的铸铁管道，

水平横管应敷设在垫层内或专用防辐射吊顶内，立管应安装在壁

厚不小于 150. 00mm的混凝土管道井内。

6.3.6 存水弯的水封高度不得小于 50. 00mm,且不得大于 100. 00mm�

6.3.7 医院地面排水地漏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浴室和空调机房等经常有水流的房间应设置地漏；

2 卫生间有可能形成水流的房间宜设置地漏；

3 对于空调机房等季节性地面排水，以及需要排放冲洗地

面、冲洗废水的医疗用房等，应采用可开启式密封地漏三1永封座
符合本标准第 6.3 6条的规定;

4 地漏应采用带过滤网的无水封直通型地漏加存水弯，地漏

的通水能力应满足地面排水的要求2
5 （本款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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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8 平急两用空间的排水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排水系统的通气管出口应采取高空排放的技术措施，也可

根据消毒安全性和经济合理性的要求，选择高效过滤器过滤或消

毒处理等;

2 排水管道应进行闭水试验，且应采取防止排水管道内的污

水外渗和泄漏的措施;

3 室外污水排水系统应采用无检查井的管道进行连接，通气

管的间距不应大于 50m,清扫口的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

外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4 和《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的有关规定;

4 排水系统设计应满足在器具处进行消毒的要求。

6.3.9 排水管道的自净流速应按不小于 O.75m/s设计。

6.4 热 水

6.4.1 医院生活热水设计用水量定额应根据当地冷水用水量和

用水构成等经计算确定，当无用水构成时，用水量定额及其计算温

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医院生活热水用水量定额宜符合表 6. 4.1的规定，医疗用

水应根据工艺确定；

2 医疗用热水温度应根据工艺确定，其他用途的热水水温宜

按 60℃设计。

表 6. 4.1 医院生活热水（60℃）用水量定额

项目 设施标准 单位 最高旦用水量 小时变化系数

每病床

公共浴室、卫生间、盥洗 L/（床 • d） 45 100 2. 5 2.0

公共浴室、病房设卫生间、

盥洗
L/（床 d） 60 130 2. 5 2.0

病房设浴室、卫生间、盥洗 L/（床 •d） 110 200 2.0

门 .急诊患者 T./（ A..次） 5 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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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 4.1

6.4.2 医院生活热水系统的能源，宜采用余热和太阳能等。当采

用太阳能或热泵时，宜采用可自动控制的其他辅助能源。

6.4.3 热水系统的水加热器宜采用无无效蓄水区且效率高的弹

项目 设施标准 单位 最高旦用水量 小时变化系数

医务人员 L/（人·班） 60—130 2. 5 2. 0

医院后勤职工 L/（人·班） 30~45 2. 5 2.0

食堂 L/（人，次） 7~10 2. 5—1. 5

洗衣 L/kg 15〜30 1. 5 —1. 0

性管束、浮动盘管容积或半容积式水加热器。

6.4.4 医院热水系统的热水制备设备不应少于 2台，当一台检修

时，其余设备应能供应也以上的设计用水量。

6.4.5 生活热水系统的水加热器出水温度不应低于 60℃,系统

回水温度不应低于 50℃。

6.4.6 当冷、热水供水压力差超过 0.02MPa时，宜设置平衡阀。

6.4.7 当淋浴或浴缸用水点采用冷、热混合水温控装置时，用水

点出水温度在任何时间均不应大于 49℃。

6.4.8 热水系统任何用水点在打开用水开关后宜在 5s 10s内

出热水。

6. 4. 9 手术部集中刷手池的水龙头应采用恒温供水，且末端温度

可调节，供水温度宜为 30℃ 35℃。

6.4.10 洗婴池的供水应防止烫伤或冻伤且为恒温，末端温度可

调节，供水温度宜为 35℃〜40℃。

6.5 饮 用 水

6.5.1 饮用水可采用下列方式供应：

1 当采用管道直饮水系统时，供水点宜根据需要分散设置。

2 当采用蒸衣间接加热时，蒸邕开水炉宜集中设置。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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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至护理单元和科室。

3 当采用电开水器时，可在楼层或护理单元、科室设置电开水器。

4 当采用桶装水饮水机时，供水点宜根据需要分散设置。

6.5.2 当采用蒸邕开水炉和电开水器时，自来水进开水器前应设

置过滤器和止回阀。

6.5.3 当采用直接饮用水系统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直接饮围水的水源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GB 5749 和《饮用净水水质标准》CJ/T 94 的要求。
2 直接饮用水宜采用保安砂滤、活性炭过滤、膜过滤和消毒

的水处理工艺流程，其工艺流程见图 6. 5. 3,最后一级膜过滤应采
用孔径为 0. 202m 0. 45pm的膜。

图 6. 5. 3 直接饮里水水处理工艺流程

3 直接饮用水宜采用循环供水系统，回水管流速宜为约公
3心ms，回水经膜滤和消毒后再用。管网末端盲管的最大长度
不宜超过 0. 50m„

4 直接饮用水蓄水箱的有效容积不宜小于最大日用水量的

L2倍。
5 应设水质分析室,直接饮用水水质分析每班不应少于 2次。

6 消毒宜采用紫外线，当采用臭氧消毒时，应保证消毒后水

的滞留时间末端取水水中臭氧残留浓度不宜小于 0. 01mg/L,且
不应大于 0. 05mg/L。

6.5.4 饮用水设备和龙头应设置在卫生条件良好、通风的房间或

场所，不应设置在公共卫生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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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制剂和医疗用水

6.6.1 制剂和医疗用水水质应符合医疗工艺的要求。

6.6. 1A 核医学、消毒供应中心、血透中心、内镜中心、检验科、血

液科等纯水应符合实验室分析化验和工艺要求。

6.6.1B 医疗康复训练用水应采用过滤消毒的处理工艺处理，循

环水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的
相关规定或医疗工艺的要求。

6.6.2 制剂、血液透析用纯水、中心（消毒）供应室等场所医疗用

水的制备装置应设置在卫生、通风条件良好的房间或场所。

6.7 消 防

6.7.1 室内消火栓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消火栓的布置应保证 2 股水柱同时到达任何位置，消火栓

宜布置在楼梯回或休息天宣。
2 手术部的消火栓宜设置在清洁区域的楼梯口附近或走廊。

必须设置在洁净区域时，应满足洁净区域的卫生要求。

3 护士站宜设置消防软管卷盘。

6.7.2 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建筑物内除与水发生剧烈反应或不宜用水扑救的场所外，

均应根据其发生火灾所造成的危险程度，及其扑救难度等实际情

况设置洒水喷头；

2 病房应采用快速反应喷头；

3 手术部洁净和清洁走廊宜采用隐蔽型喷头。

6. 7. 3 医院的重要设备用房、病案室和信息中心（网络）机房,应设置

气体灭火装置。

6.7.4 血液病房、手术室和有创检查的设备机房，不应设置自动

灭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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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污 水处理

6.8.1 医疗污水排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GB 18466 的有关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医疗污水排入有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城市排水管道时，应

采用消毒处理工艺；

2 当医疗污水直接或间接排入自然水体时，应采用二级生化

污水处理工艺；

3 医疗污水不得作为中水水源。

6.8.1A 设有平急两用空间的综合医院的污水处理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采取柔性设计原则，平时应满足医院高效运行的要求，应

急时应满足不同疫情细菌和病毒的处理要求;

2 当平急两用空间为局部时，平急两用空间的污水处理设施

宜就近设置在污染区;

3 平急两用空间的污水处理工艺应采用双级强化消毒工艺;

4 平急两用空间的污水处理设施应满足耐腐蚀和耐高温的

要求;

5 污水处理池应密闭，尾气应统一收集消毒处理后排放。

6.8.2 放射性污水的排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离辐射防护

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 的有关规定。

6.9 管 材

6.9.1 给水和热水系统的管材应根据需要确定，可选用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不锈钢管、紫铜管、氯化聚氯乙烯（PVC-C）等塑料管等,

当必须采用塑料与金属复合管时，不应有现场切割等作业工序。

6.9.2 排水系统的管材可选用机制排水铸铁管或塑料管或急的
用空间的污水排水系统应采用耐腐蚀的塑料管道。雨水排水管道

应根据建筑高度确定其排水压力，并应选择合适的承压管道.酸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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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地区，应采用耐腐蚀的管材。

6.9.2A 锅炉排污水、中心（消毒）供应室的消毒凝结水、开水间

等高温排水场所的排水管道应采用机制排水铸铁管。

6.9.3 直接饮用水系统管材宜采用地不锈钢管。

6. 9. 4 在有磁屏蔽的场所应采用紫铜管、塑料管等非磁性管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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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供暖、通风及空调系统

7.1 一 般规定

7.1.1 医院应根据其所在地区的气候条件、医院性质，以及部门、

科室的功能要求,确定在全院或局部实施供暖与通风、普通空调或

净化空调。

7.1.2 采用散热器供暖时，应以热水为介质，不应采用蒸汽。供

水温度不应大于 85℃。散热器应便于清道消毒。

7.1.3 符合本蚓1表 7.2.2规定的 ID级、W级净化用房,采用板
式或光管式散热器供暖过，应采取防护、防尘措施。

7.1.4 室内供暖计算温度可按表 7. 1.4的规定选取。
表 7.1.4 室内供暖计算温度

用房名称 计算温度（℃）

病房 20 24

诊室、检查、治疗室 18 24

患者浴室、盥洗室 22〜26

一般手术室、产房 20 24

办公、活动用房 18 20

人员不经常逗留的房间（如药品库） >10

7.1.5 当采用自然通风时，不宜有遮挡物，当有遮挡物时宜辅之

以机械排风。气候条件适合地区，可利用穿堂风，应保持清洁区域

位于通风的上风侧。

7.1.6 凡产生气味、水气和潮湿作业的用房，应设机械排风。
< — rAe i * Hrl HTt

/.l./ 上阿示乡1可何行 女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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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根据室内空调设计参数、医疗设备、卫生学、使用时间、

空调负荷等要求合理分区；

1A 医院普通用房宜采用舒适性空调，室内环境有特殊要求

时宜采用工艺性空调;

1B 净化用房应采用净化空调系统，洁净手术部洁净用房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范》GB 50333 的
有关规定;

2 各功能区域宜独立，宜单独成系统；

3 各空调分区宜能互相封闭，并应避免空气途径的医院感染；

4 有洁净度要求的房间和严重污染的房间,应单独成一个系统。

7.1.8 无特殊要求时不应在空调机组内安装臭氧、熊产生直言包
体或能刺激微生物变异的消毒装置。不得使用淋水式空气处理

装置。

7.1.9 空调机组宜设置在便于日常检修及更换的机房或设备夹

层内。

7.1.10 采用宣渔集中空调系统医疗用房的送风量不宜低于 6

次/h。

7.1.11 普通集中空调系统、净化空调系统和风机盘管机组的回

风口必须设初阻力小于 50Pa、微生物一次通过率不大于10%和颗
粒物一次计重通过率不大于5%的过滤设备。

7.1.12 当室外继颗粒物剪丝的年均值未超过现行国家标准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 中二类区适用的二级浓度限值时，
新风系绽应至少设置粗效和中效两级过滤器，当室外PM2.5超过
年平均二级浓度限值时，应再增加一道高中效过滤器。

7. 1.13 医疗用房的集中空调系统的新风量每人不应低于 40m3 /h,
或新风量不应小于 2次/h。对人员多的场所，经过经济和技术比较，

宜变新风量运行。

7.L13A 平急两用空间集中空调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疫情期间医疗用房的换气次数不宜低于 12 次/h,新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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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低于 3 次/h或采用全新风工况运行;
2 平急两用空间集中空调系统的设备选型应兼顾平时和应

急时的使用需求。

7.1.14 核医学检查室、放射治疗室、病理取材室、检验科、感随
病病房等含有害微生物、有害气溶胶等污染物质场所座烟狸立
的排风垂统，幽应处理达标后排放。
7.1.15 没有特殊要求的排风机应设在排风管路末端，使整个管路

为负压。

7. 1.16 医院暖通空调设计（包括冷热源）应在保障诊疗与感染控

制的前提下，按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的有关规定执行。

7.1.17 感染疾病科设置机械通风时，应分区分别独立设置。气

流流向应当由风险低的区域流向风险高的区域。

7.L18 发热门诊的空调系统应独立设置，当采用全空气空调

系统时，应能实现全新风工况运行；空调系统不应采用全热回收

和绝热加湿处理。空调冷凝水应当分区收集，随医疗污废水

处理。

7.L 19 仪器设备相对集中、设备散热量较大的房间，应根据仪器

设备运行功率及散热情况合理配置通风空调设备，宜单独设置通

风空调系统.并考虑全年供冷的可能性。

7.L20 医用气体压缩机房、负压吸引机房等应设机械通风，负压

吸引机房应对周围环境保持负压，排风应进行无害化处理.

7.2 净他用房的通用要求

7.2.1 应根据需要和可能选用净化用房。

7.2.2 净化用房（不含洁净手术部用房）应按表 7. 2. 2 空态或静态条
件下以平板暴露法测得的室内空气菌落总数分级。在满足热湿负荷

邈连工2换气次数不应超过表 7. 2. 2规定上限的 1. 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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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2 净化用房的分级标准（空态或静态）

用房

等级

沉降法室内空气菌落总数［个/

（30min • 族 90皿”
换气次数（次/h）

I 00.2
截面风速根据房间功能确定，

在具体条文中给出

n 三1·5 17 20

in <4 10 13

IV <6 8〜10

7.2.3 I级净化用房的送风末端应设高效过滤器，H级净化用房
送风末端可设亚高效过滤器，in3级净化用房的送风末端可设丕
同效率的高中效过滤器。

7. 2. 4 净W用房应采用阻隔式空气净化装置作为房间的送风末端。
7.2.5 1 级净化用房内不应采用普通的风机盘管机组或空

调器。 ID级、N级净化用房内采用带为吐高中效过滤器的净化
风机盘管机组或立柜式净化空调器时，新风可集中供给或设独立

的新风机组。

7.2.6 净化用房室内（不含走廊）不宜采用上送上回气流组织。

7.2.7 净化用房的患者通道上不应设置空气吹淋室。

7.2.8 净化空调系统应在新风垂篁、回风口和送风口 3 处设置空

气过滤器。

7.3 门 诊 部

7.3.1 门诊部宜采用自然通风。当采用供暖系统时，候诊区、办

公室等的冬季供暖设计温度不应低于 18℃。当采用空调系统时，

夏季空调设计温度不宜高于 26℃。

7.3.2 当医院的门厅采用空调时应减少室外空气流入，并应维持

室内定向的空气流动和热环境。中庭式的门厅，宜采用分层空调，

冬季可设置其他补充供暖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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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候诊区的空调系统，应结合平面布局使空气从清洁区流向

非清洁区。其中，小儿科候诊室和诊室对其他区域应为正压。隔

离诊室及其候诊前室应采用单独的空调系统，其回风应有中效

（含）以上的过滤器，当与其他诊室为同一空调系统时，应单独设回

（排）风,并应维持室内负压。

7.3.4 化验室、处置室、换药室等污染较严重的场所，应设局部排

风;激光皮肤治疗、LEEP刀治疗等场所宜设局部排风。
7.3.5 诊室的空调型:温度宜高于候诊区 2℃。

7.3.6 中医灸法治疗室、熏蒸治疗室、煎药室宜采用全面排风和

局部排风相结合的通风方式。

7.4 急诊部

7.4.1 急诊部采用空调系统时c应采用独立系统，可 24h连续运行,

冬季供暖设计温度不应低于 18℃,夏季空调也温度不宜高于 26℃。
7.4.2 急诊邈置隔离区由空调系统宜独立设置,其回风生继富
应符合本标准第 7. L 11条的规定，并应有符合本标准第 7. L 14条规
定的排风系统。当与其他诊室为同一空调系统时，应单独排风，不应

系统回风,与相邻并相通的区域应保持不小于 5Pa的负压。
7.4.3 抢救室、输液室等病原微生物污染风险较高的区域，宜采

用可实现全新风工况运行的空调系统。

7. 5 住 院 部

7.5.1 普通护理单元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普通迪里元的病房应能开窗（有纱窗）通风。

2 设置普通空调时，冬季酎温度宜在 20℃以上，夏季封
温度不宜高于 27℃；应有新风供应和排风，系统规模不宜过大。

3 陛至元的换药室、处置室、配餐室、污物室、污洗室、公用

卫生间等，应设排风，排风口的布置不应使局部空气滞留。排风换
与%却右％ 1n % /h 1 k y左 /h
Vv ..n. y v y w�/ J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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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产科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分娩室及准备室、淋浴室、恢复室等相关房间设空调系统

时，应能 24h连续运行;
2 分娩室宜采用新风空调系统；

3 新生儿室室内班:温度全年宜保持 22℃ 26℃,早产儿

室、新生儿重症监护（NICU）和免疫缺陷新生儿室，室内型温度

全年宜保持 24℃ 26℃,噪声不宜大于 45dB（A）；
4 早产儿室和新生儿重症监护（NICU）、免疫缺陷新生儿室

宜为 in级洁净用房。
7.5.3 监护病房里旦2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型:温度在冬季不宜低于 24℃,夏季不宜高于 27℃。
2 采用普通空调系统时，全地组宜连续运行，并应符合本检1

第 7. 1.10条和第 7.1.11条的规定,相对湿度宜为 40% 65%。噪声
不应大于 45dB（A）,送风气流不宜直接吹向头部。每张病床均不应处
于其他病床的下风侧。排风（或回风）口应设在床头侧。

3 采用净化用房的宜用IV级标准设计，宜设置独立的净化空调
系统,也可采用风机盘管机组等上送上回，并应符合本标准第 7. 1. 11
条的规定。病房对走廊或走廊对外界宜维持不小于 5Pa的正压。
7.5.4 血液病房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治疗期血液病房应选用I级净化用房，恢复期血液病房宜

选用不低于 n级净化用房。应采用上送下回的气流组织方式。工

级病房宜在包括病床在内的患者活动区域上方设置垂直单向流，

其送风口每边应比床边（靠墙时除外）超出不小于 0. 4m，并采用

两侧下回风的气流组织。如采用水平单向流，患者活动区应布置

在气流上游，床头应在送风侧。

2 各病房的净化空调系统应采用独立的双风机并联，互为备

用,24h运行。
3 送风应采用调速装置，应至少设两档风速。患者活动或进行

治疗时,工作区截面风速宜为 0. 25m/s 0. 30m/s,患者休息时不宜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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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0. 15m/s。室内送以温度冬季不宜低于 22℃,我相对湿度不宜低
于 45%。夏季不宜高于 27℃,相对湿度不宜高于 60%。噪声应小于
45dB(A) o

4 与相邻并相通房间应保持 5Pa的正压。
7.5.5 烧伤病房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重度(含)以上烧伤患者应采用R级净化病房，采用在病床
上方集中布置送风风口，送风面积应为病床外的四条周边理增里
除外)各延 10cm或以上，集中送风速度宜为 0. 2m/s~0. 5m/s且
风速可调。其辅助用房和重度以下烧伤患者的病房可分散设置送

风口，宜按昼级用房换气次数计算。

2 各病房净化空调系统应设置备用送风机，并应确保 24h不
间断运行。应能根据治疗过程要求调节温度、湿度。

3 非重度烧伤患者可采用多床一室的HI级烧伤病房，每张病
床均不应处于其他病床的下风侧。设计温度全年宜为 28床�30℃,

型相对暹度冬季不宜低于 40%,夏季不宜高于 60%。室内温湿

度可按治疗进程要求进行调节。

4 重度(含)以上烧伤患者的病房宜设独立空调系统，空内温

湿度可按治疗进程要求进行调节。即温度最高可调至 32℃,设

过湿度最高可调至 90%。
5 与相邻并相通房间应保持 5Pa的正压。
6 护理单元内的浴室、卫生间应设置排风装置，同时应设置

与排风机相连锁的密闭风阀.

7 病房噪声不应大于 45dB(A)。
7.5.6 过敏性哮喘病室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可采用洁净用房；

2 噪声不应大于 45dB(A)。温湿度应相对稳定，全年该进
温度宜为 25℃±1℃,射相对湿度宜为 50%。与相邻并相通房
间应保持 5Pa的正压。
7.5.7 解剖室、标本制作室、太平间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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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传染病尸体解剖室、标本制作室应进行充分的通风换

气,排风换气次数不宜低于 12次/h,应采用专用解剖台或在室内
均匀布置下排风口，排风应直接排到室外；

2 解剖室的空调宜采用全新风型系统，可配合采用专用排

风解剖台；

3 当标本制作室和保管室为同一空调系统时，应能根据各室

的温度条件独立控制；

4 太平间应有足够的通风，换气次数不宜低于 10 次/h；

5 解剖室、标本制作室、太平间宜维持负压。

7.5.8 收治经空气或疑似经空气传播疾病患者的病房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传染病医院建筑设计规范》GB 50849的有关规定。
1 （本款删除）

2 （本款删除）

3 （本款删除）

4 （本款删除）

5 （本款删除）

7.6 手术部

7.6.1 洁净手术部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

技术规范》GB 50333的有关规定;普通手术室室内环境应符合《医院消
毒卫生标准》GB 15982的有关规定,可采用普通集中空调系统。
7.6.2 一般手术室室内组温度冬季不宜低于久�,夏季不宜高于
26℃;室内射相对湿度冬季不宜低于30%,夏季不宜高于 65%；应采

用壁风旦度罩过滤器效率不低于高中效过滤器的上送上回空调系
统或全新风通风系统。室内不应有局部气流干扰定向流，应保持正

压，换气次数不得低于 6次/h。噪声不应大于 50dB（A）。

7.7 医 技科室

7.7.1 检验科、病理科实验室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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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有单独排风系统；

2 室内四温度冬季不宜低于 22℃,夏季不宜高于 26℃,室

内蛆相对湿度冬季不宜低于 30%,夏季不宜高于 65%上
3 应根据工作性质采用普通集中空调系统或净化空调系统;

4 涉及高危险性挥发物质或气体产生时，应在风险评估的基

础上，根据医疗工艺要求，配备适当的负压排风柜，排风机应设置

在排风管路末端，室外排风应达到环保要求;

5 应在操作病原微生物样本的实验间内配备生物安全柜，在

生物安全柜操作面或其他有气溶胶操作地点的上方不应设送

风口。

7.7.1A 设置生物安全柜且采用机械通风的实验室，室内气流组

织应符合定向流原则，应有利于室内气流由被污染风险低的空间

向被污染风险高的空间流动，最大限度减少室内回流与涡流。

7.7.1B PCR实验室通风空调系统应保证各工作区的空气不产
生交叉污染。样本制备区宜设置 UA2 型生物安全柜，当使用高

危险有毒化学物质时应采用HB2型生物安全柜，生物安全柜与排

风系统的焊接方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

术规范》GB 50346的有关规定。
7.7.2 生殖医学中心的体外受精实验室，应按I级净化用房设计，并

应采用局部集中送风或洁净工作台。取卵室应按n级净化用房设计,
并应采用局部集中送风或洁净工作台。体外受精实验室和取卵室的

噪声均不应大于 45dB(A)。冷冻室、工作室、洁净走廊等其他洁净辅
助用房可按N级净化用房设计，并应采用局部集中送风。
7.7.3 电生理、超声、纤维内镜等科室,宜设置独立的普通集史空调
系统。

7.7.3A 内镜清洗室宜采用全新风空调系统，室内气流组织宜采

用上送风、下排风形式，房间换气次数不宜小于 10次/h。

7.7.4 听力检查室宜设置集中式空调系统，应采取消声减振措施，且

噪声不应大于 30dB(A)。无声要求高的检测.可采取暂时停止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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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断气流等措施。

7.7.5 心血管造影室的操作区宜为W级，洁净走廊应低于操作区一
级，与相邻并相通房间应保持 5Pa的正压。辅助用房应采用普通
空调。

7.7.6 放射科的检查室、控制室和机械间的空调系统和排风系统

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根据设备需要选择空调系统。

2 采用半集中式空调系统时，不应在机器上方设置任何风机

盘管机组等末端装置及其凝水管。

3 放射科的检查室、控制室和暗室应设排风系统，自动洗片

机排风应采用防腐蚀的风管。排风管上应设止回阀。

4 在有射线屏蔽的房间，对于穿墙后的风管和配管，应采取

不小于墙壁铅当量的屏蔽措施。

7.7.7 磁共振室宜采用独立的恒温恒湿空调系统，室内组温度应

为 22℃士2℃,四相对湿度应为 60%±10%。扫描间内应采用非磁
性、屏蔽电磁波的风口，任何磁性管线不应穿越。磁共振机的液氮冷

却系统应设置单独的排气系统，并应直接连接到磁共振机的室外排风

管。管道应采用非磁性材料,管径不应小于 250mm。

7.7.8 核医学科 PET-CT、PET-MRI、SPECT-CT等扫描间和设备间

宜采用独立的恒温但湿空调系统。扫描间的温度应为 22℃+2℃,
且 lh内的温度变化不宜大于 3℃。扫描间钮相对湿度应为 60%士
10% 0 其他房间可采用普通空调。核医学科所有核辐射风险用房的
排风应按有关卫生防护相关规定处理。

7.7.9 放射性同位素治疗用房的空调系统，应根据放射性同位素

种类与使用条件确定，宜采用全新风空调系统。放射性同位素控

制区域内，相对于起制区域外应保持负压，并应在排风系统中设置

气密性阀门;排风应经净化处理装置无害化处理后排放，应在净化

处理装置的排气侧设置风机，并应保持排风管内负压，排风机应后

于空调系统关闭。当贮藏室、废物保管室贮藏放射性同位素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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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h排换气。
7.7.10 静脉用药调配中心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调配操作间、二次更衣室宜选用不低于n级净化用房，换
气次数不宜低于 25 次/h；一次更衣室、洗衣洁具间宜选用不低于

HI级净化用房，换气次数不宜低于 15次/h；
2 一次更衣室与非净化区之间应保持不小于 10Pa正压，二

次更衣空与一次更衣室之间应保持 5Pa lOPa正压，调配操作间
与非净化区之间应保持不小于 10Pa正压;

3 对于普通输液及肠外营养液净化区，调配操作间与二次更

衣室之间应保持 5Pa lOPa正压；对于抗生素及危害药品净化
区，调配操作间与二次更衣室之间应保持 5Pa〜 lOPa负压;

4 净化用房应根据药品性质分别设置净化空调系统，抗生素

与危害药品净化区应采用全新风净化空调系统。

7.8 中心（消毒）供应室

7.8.1 中心（消毒）供应室应保持有序压差梯度和定向气流。定向气

流应经清洁区流向污染区。无菌区对相邻并相通房间不应低于 5Pa
的正压，屋2对相邻并相通房间和室外均应维持不低于 5Pa的
负压。

7.8.2 无菌区宜按不低于N级净化用房设计，并应采用独立的净
化空调系统。高压灭菌器应设置局部通风，低温灭菌室应有独立

排风系统,四温度冬季不宜低于 18℃,夏季不宜高于 24℃;室内

我相对湿度冬季不宜低于 30%,夏季不宜高于 60%。
7.8.3 型旦应设置独立局部排风，总排风量不应低于负压所要

求的差值风量。亘裂区内的回风口应设置不低于中效的空气过

滤器。

7.8.4 采用普通空调的区域冬季四温度不宜低于 18℃,夏季

射温度不宜高于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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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电 气

8.1 一 般规定

8.1.1 医院的医疗场所应根据电气安全防护的要求分类，并应符

合下列要求：

1 不使用医疗电气设备接触部件的医疗场所应为 0 类场所；

2 医疗电气设备接触部件需要与患者体表、体内（除 2 类医

疗场所所述部位以外）接触的医疗场所，应为 1 类场所；

3 医疗电气设备接触部件需要与患者体内（指心脏或接近心

脏部位）接触以及电源中断危及患者生命的医疗场所，应为 2类场所。

8.1.1A 医院的医疗场所安全设施为医疗活动中对电源恢复供

电时间有要求的电气设施。安全设施供电系统应按照自动恢复供

电时间分级,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C级——短中断，为 0. 5s内有效地恢复供电;
2 E 级一较长中断，为 15s内有效地恢复供电;
3 F级——长中断，为超过 15s后有效地恢复供电。

8.1.1B 患者区域应按患者床周边 1.5m内的空间确定。
8.1.2 医疗场所分类及安全设施供电系统分级和负荷分级宜符

合表 8.1.2规定。
表 8. 1.2 医疗场所分类及安全设施供电系统分级、负荷分级

部门 医疗场所以及设备

场所类别
安全设施

供电系统分级
负荷分级

0 1 2 C级 E级 F级
特级

负荷

一级

负荷

二级

负荷

门诊部
诊室 X

治疗室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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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8.1.2

部门 医疗场所以及设备

场所类别
安全设施

供电系统分级
负荷分级

0 1 2 C级 E级 F级
特级

负荷

一级

负荷

二级

负荷

门诊部
日间病房 X X X

日间手术室 X Xa X Xa X

急诊部

诊室 X X X

抢救室、急诊检查

设备
X Xa X Xa X

观察室、处置室 X X X

住院部

普通病房 X Xd Xd

血液病房的净化

室、产房、烧伤病房
X Xa X Xa X

早产儿监护室 X Xa X Xa X

婴儿室

重症监护室（ICU、

CCU）

X X X

X Xa X Xa X

血液透析室 X X X

手术部

手术室、术中检查设备 X Xa X Xa X

术前准备室、术后

复苏室、麻醉室
X Xd X Xa X

护士站、麻醉师办

公室、石膏室、冰冻切

片室、敷料制作室、消

毒敷料室

X X X

功能

检查

肺功能检查室、电

生理检查室、超声检

查室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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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8.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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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医疗场所以及设备

场所类别
安全设施

供电系统分级
负荷分级

0 1 2 C级 E级 F级
特级

负荷

一级

负荷

二级

负荷

内镜 内镜检查室 Xb Xb Xb

泌尿科 泌尿科治疗室 Xb Xb Xb

放射科

DR 诊断室、CR 诊

断室、CT诊断室
X X X

导管介入室 X Xa X Xa X

心血管造影检查室 X Xa X Xa X

MRI扫描室 X Xa X Xa X

放射

治疗科

后装、钻 60、直线加

速器0刀、深部 X 射

线治疗

X X X

直线加速器控制电

源和负压吸引泵电源
X X X

康复

医学科

物理治疗室 X X X

水疗室 X X X

按摩室 X X

检验科
大型生化仪器 X X X

一般仪器 X X X

核医学

ECT 扫描间、PET
扫描间0相机、服药、

注射

X X X

试剂培制、储源室、

分装室、功能测试室、

实验室、计量室、

X X X

高压氧 高压氧舱 X X X



续表8.1. 2

部门 医疗场所以及设备

场所类别
安全设施

供电系统分级
负荷分级

0 1 2 C级 E级 F级
特级

负荷

一级

负荷

二级

负荷

输血科
贮血 X X X

配血、发血 X X X

病理科
取材、制片、镜检、 X X X

病理解剖 X X X

药剂科 贵重药品冷库 X Xc X

保障

系统

医用气体供应系统 X X X

数据中心及计算机

网络系统
X

X

X X

中心（消毒）供应室、

空气净化机组、太平柜
Xc X

锅炉房、空调、供暖

和通风系统（可不含

供应门诊的）、建筑服

务和污废处理系统,

冷却设备，餐饮设备,

蓄电池充电器

X Xc

注:a为照明及生命支持电气设备，包括手术台照明、医用电气设备和医用电气系

统，包括光源和程序所必需的设备、关键生命支持医用电气设备和医用电气系

统；b为不作为手术室；c为需持续 3h 24h提供电力；d为普通病房中的主要
监控、治疗设备；消防相关负荷分级按照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执行；不属于特级、

一级、二级的负荷为三级负荷。

8.1.3 医疗用房内严禁采用 TN-C接地系统。
8.L4 设有平急两用空间的医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供配电系统设计应考虑平急两用空间的需求，供电电源容

量及电气回路应做相应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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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院区内预留应急设施场地的，宜预留临时变配电室、发

电机的安装位置或变配电室预留开关间隔;

3 平急两用空间护理单元各类配电箱宜设置在转换后清洁区;

4 各医疗空间应保障消毒装置的电源插座设置。

8.2 电 源

8.2.1 医疗场所供配电系统应根据医疗场所分类送至逊雄电

差缝贪蟀负面箜的要求进行设计。

8.2.2 医疗场所配电系统的设计，应便于电源从主电网自动切换

到安全强电源系统。

8.2.3 当医疗设备需要采用净化电源时，宜按科室集中设置。

8.2.4 放射科通肥鲸科大型医疗设备的电源，宜由变电所单

独供电。

8.2.5 放射科、逊心疙毡核医学科、功能检查科、检验科等部
门的医疗设备电源，应分别设置切断电源的隔离电器。

8. 2. 6 大型医疗设备的电源系统，应满足设备对电源压降的要求。

8.3 安 全防护

8.3.1 1类和 2类医疗场所使用隔离特低电压设备（SELV）和保

护特低电压设备（PELV）时，设备额定电压不应超过交流方均根

值 25V 或无纹波直流 60V,并应采取绝缘保护。
8.3.2 当］类和 2类医疗场所不能采用利用过电流保护和剩余电
流保护器（RCD）自动切断电源的防电击措施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IT、TN、TT系统，预期接触电压不应超过交流 25V 或直
流 60V；

2 TN系统应采用辅助等电位联结确保预期接触电压不超
过交流 25V 或直流 60V。
3 （本款删除）

8.3.3 当采用 TN 系统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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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1类医疗场所中额定电流不大于 32A 的终端回路，应
采用最大剩余动作电流为 30mA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2 在 2类医疗场所的下列回路应设置额定剩余电流不超过

30mA的漏电保护器：
1）手术台驱动机构供电回路；

2）移动式 X射线装置回路；

3）额定容量超过 5kV • A的大型设备的回路；
4）非生命支持系统的电气设备回路。

8. 3. 4 当采用 TT系统时，应按本昼迤第 8. 3. 3条的规定执行，
且所有配电回路均应设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8. 3. 5 除本检售第 8. 3·3 条第 2款所列的电气回路外，在 2 类医

疗场所中维持患者生命、外科手术和其他位于“患者区域”范围内

的电气装置和供电的回路，均应采用医用 IT 系统。当采用医用
IT 系统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多个功能相同的毗邻房间，应至少安装 1 个独立的医用

IT系统。
2 医用 IT系统必须配置符合国家相关产品标准规定的医用

绝缘监视器。

3 每一个医用 IT 系统，应设置匹堡的显示工作状态的信号
灯和声光警报装置。声光警报装置应安装在便于永久性监视的

场所。

4 隔离变压器应设置过负荷和高温的监控。

8.3.5A 抢救室、重症监护病床的医用 IT 系统应配置绝缘故障
定位系统（IFLS）,其他场所的医用 IT 系统宜配置绝缘故障定位
系统（IFLS）。

8.3.5B 医用 IT 系统不应使用剩余电流保护器（RCD）,不应使
用电弧故障保护器（AFDD）。

8.3.6 在 1类和 2类医疗场所的“患者区域”内应设置辅助医用

等电位联结母排，并应通过等电位连线将保护导休、外部可导电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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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抗电磁干扰屏蔽物、导电地板网络、隔离变压器的金属屏蔽层

与等电位母排联结。

8.3.7 在 1类和 2类医疗场所内，患者可同时触及的电源插座的

保护导体端子、固定设备的保护导体端子或任何外界可导电部分

与等电位联结母排之间导体的电阻（包括接头部分的电阻），不应

超过 0. 212。
8.3.8 辅助医用等电位母排应安装在使用场所内，靠近配电箱的
宜设在配电箱中。

8.4 电气设备的选择与安装

8. 4.1 医用 IT系统隔离变压器应货合国数I立显制逊逼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医用 IT 系统宜采用单相变压器，其额定容量不应低于
0. 5kV • A,且不宜超过 10kV • A；

2 隔离变压器应靠近使用场所，并应采取防护措施；

3 隔离变压器二次侧的额定电压不应超过 250Va
4 （本款删除）

8.4.1A 医用 IT 配电装置服务半径应限制在 25m以内。
8.4.1B 2类医疗场所的配电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与服务区域处于同一个防火分区;

2 应设在 2类场所外并尽量贴近其服务区域;

3 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且应易于维护并有明确标识。

8.4.2 1类和 2类医疗场所,应根据可能产生的故障电流特性选

择 A型或 B型剩余电流保护器。
8.4.3 2 类医疗场所每个终端回路，均应设置短路与过负荷保

护，但在医用 IT 系统变压器的一次侧与二次侧不应设置过负荷
保护。

8.4.3A 2 类医疗场所应确保任何预期的过电流保护的全选

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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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 2类医疗场所内，医用 IT 系统二次侧各终端回路应设置

双极保护装置，应配置至少 2 个独立回路供电的多个插座。每组

插座回路,应独立设置短路保护，有条件时可独立设置过负荷报

警。医用 IT系统插座应有固定、明显的标志。

8.4.5 1类和 2类医疗场所内，宜提供 2个不同电源的照明回路。

8. 4. 6 电气装置与医用气体释放口的安装距离不得少于 0.20m。

8. 4.7 医院消防设计应符合现行消防规范，并应设置电气火灾监

控。监控范围应包括院区内人员密集的主要建筑。

1 （本款删除）

2 （本款删除）

8.5 安全好电源系统

8.5.1 （本条删除）
8.5.1A 当 C级安仝设施配电箱电压下降到标准电压 85%时，安

全设施电源应在 0.5s切换时间内自动连接，持续时间为 3h。当

设有后备独立安全设施电源时可为 lh。

8.5.1B 当 E级安仝设施配电箱电压1降到标准电压 85%且持
续 3s以上时，安全设施电源应在 15s切换时间内自动连接，持续

时间为 3h~24h。

8.5. IC F级安全设施，当配电箱失电后，自动（或手动）连接到安

全设施电源上，持续时间为 24h及以上。

8.5.2 当主电源故障时，下列场所应由安全电源提供最低照度的

照明用电。安全照明系统切换时间不应超过 15s：

1 （本款删除）

2 （本款删除）

3 拟装重要医疗设备的房间，每个房间应至少有 1个由安全

电源供电的灯具；

4 在 1类医疗场所,每个房间宜有 1个由安全电源供电的灯具;

5 在 2类医疗场所，电源应至少能提供 50%的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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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照明设计

8.6.1 照明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T
50034 的有关规定，且应满足绿色照明要求。

8. 6. 2 医疗用房应采用高显色照明光源，显色指数应大于或等于

80,宜采用带电子镇流器的三基色荧光灯。当采用 LED光源时,
人员长期停留的场所应采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规定的无危险类照

明产品且色温不宜超过 4000K。

8.6.3 照明系统采用荧光灯时应对系统的谐波进行校验。

8.6.4 病房照明宜采用间接型灯具或反射式照明。床头宜设置

局部照明，宜一床一灯，并宜床头控制。

8.6.5 护理单元走道、诊室、治疗、观察、病房等处灯具，应避免对

卧床患者产生眩光,宜采用漫反射灯具。

8. 6. 6 护理单元走道和病房应设夜间照明，床头部位照度不应大

于 0.1lx,儿科病房不应大于1lx。
8.6.7 X射线诊断室、加速器治疗室、核医学扫描室、了 照相机室

和手术室等用房，应设防止误入的红色信号灯，红色信号灯电源应

与机组连通。

8.7 防雷、接地与电磁兼容

8.7.1 医疗建筑防雷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

规范》GB 50057 的有关规定。
8.7.2 医疗建筑应采用防雷接地及电力系统共用接地系统。

8.7.3 医疗建筑电气设备应满足相关的电磁兼容（EMC）要求，

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电磁兼容标准的规定。对电磁环境要求高

的敏感设备，在安装前应对设备所在场所的电磁环境进行监测。

当电磁环境不能满足医疗设备的电磁干扰限值时，应进行屏蔽

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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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智能化系统

9.1 一 般规定

9. 1.1 医院应根据需求进行智能化系统总体架构设计，并应满足

医院总体规划要求。

9.1.2 智能化系统的子系统设置应满足医院应用水平及管理模

式要求，并应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9.1.3 智能化系统的设计除应符合本蚓1的规定外，还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 50314的有关规定。
9L 4 感染疾病科及平急两用空间智能化系统应满足感染控制

与管理要求.采取智能化措施降低医生及患者感染的可能性。

91.5 医疗建筑宜没置智慧运维管理系统，以提高医疗建筑的后

勤保障水平。

9.2 信息设施系统

9.2.1 值息接入系统宜在医院内集中设置。

9.2.2 当采用独立的综合业务数字程控用户交换机系统时，中继

线数量应根据用户交换机容量的 1/10确定，并应预留裕量。

9.2.3 信息网络系统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直根据信遍类黑信息重要级别及安全程度，分别设置供

医院内部使用的专用网（内网）、公用信息传输的互联网（外网）及

支持建筑设备的设备网络;

2 直采用以太网交换技术和相应的网络结构C

3 当王用以式建虫也应配置核心交换机和接入交换机。

可根据信息点分布和规模,增设汇聚层交换机之
1 层除肉制陆用的石田网官采用网络的冗余配詈:- *~~ ，/ L» I T IX**.Z r•、，，7，y -*

_
t*.，，—，，7· T-rrTJ j/y、 . —X.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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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宜在全院区设置无线网络。

9.2.4 综合布线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综合布线系统工

程设计规范》GB 50311的有关规定。信息点布置宜根据医院实际
需求确定。信息插座的安装标高应满足功能使用要求。

9.2.5 当设置型递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时，应预留路由，设备
安装空间、电源及接地条件。

9.2.6 当设置卫星通信系统时，应满足语音、数据、图像和多媒体

等信息通信要求。

9.2.7 当设置有线电视系统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有线电视插座宜设置在大堂、候诊室、休息室、咖啡厅、输液

室、会议室、示教室、医疗康复中心、病房等安装电视机屏幕的附近三

2 （本款删除）

9.2.8 医院应设置紧急广播系统。当设置公共广播系统时，宜与

紧急广播系统共用一套线路及末端设备（扬声器），末端设备宜设

在公共场所，并宜在门诊、医技的候诊厅服务台以及病房护士站安

装音量调节装置。当消防报警时应自动切至紧急广播。

9.2.9 当设置信息引导及发布系统时，宜在公共场所设置触摸屏

信息查询终端及大型彩色显示屏。

9.2.10 当医院设置时钟系统时,子钟宜设置在病房护理单元、分

诊、医技各检查科室的护士站、手术室、医生诊室及办公室等处。

9.2.11 医院宜设置远程会诊系统，远程会诊系统功能应结合医

院的需求及功能定位设计。

92.12 医院宜设置医疗物联网系统，物联网基站应支持多种通

信协议或具备协议扩展功能，物联网应用系统应结合医院的需求

设计。

9.3 信息化应用系统

9.3.1 医院信息系统宜由管理信息系统、临床信息系统、区域医

存发同信息子系统和信息支持与维护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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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当设置排队叫号系统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宜采用网络型架构，系统软件与医院信息化系统连接；

2 在挂号窗口、诊室门口、抽血化验窗口和分诊排队护士站

应设置屏幕显示和语音提示装置；

3 可根据具体情况在诊室设置虚拟或物理呼叫器。

9.3.3 监护病房宜设置病是探视系统,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宜设置语音与视频信号的双向传输，其操作控制系统应设

在护士站内。

2 患者终端宜使用简单、易于操作。探视终端宜具备相对的

私密性。

9.3.4 当设置手术室视频示教系统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视频信号应单向上传，语音信号应双向传输。

2 视频应采集全景和局部槌（摄像机）的图像信号，并应设

备用插座，可在吊塔上设置用于转播的高清摄像机。示教室应设

置显示屏。

3 控制间应对所有示教手术室的图像与音频信号进行切换

管理。

4 视频示教系统不应接入有线电视系统。

5 系统应具备通过网络实现手术示教、学术交流、存储录像

等功能。

6 系统应具备在院内或院外任意网络接人点根据分配的用

户权限对手术过程的音视频进行播放和管理的功能。

7 系统软件应与医院信息化系统接口连接。

8 应增加网络安全设备和软件，确保系统连接的安全。

9.3.5 当设置手术室监控管理系统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采用计算机网络技术集中监控与管理手术室运行状态、

环境变化等；

2 操作终端宜采用触摸屏方式。

9.3.6 护理单元宜设置医护对讲系统,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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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病床前、卫生间应设置患者呼叫终端；

2 护士站应设置对讲总机；

3 走廊应设置呼叫显示灯或显示屏；

4 可设置无线呼叫终端之
5 系统软件应与医院信息化系统接口连接。

9.3.7 当设置智能卡系统时，智能卡应支持多种身份识别方式和

移动端应用，并与医院信息平台集成,满足患者挂号、取药、付费和

医务人员身份识别、考勤、门禁、停车、消费等要求。

9.4 公共安全系统

9.4.1 公共安全系统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控制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设计规范》GB 50116 的有关规定。
9.4.2 当设置建筑设备监控系统时，应按集中管理分散控制的原

贝！I,采用计算机网络控制装置对医院的机电设备（消防没备除外）

进行监视、控制和管理。

9.4.2A 感染疾病科及平急两用空间应根据医疗工艺对压差监

测和风阀控制的要求，设置建筑设备监控系统进行监视、控制和管

理，并应在压差监测点附近设置报警装置。

9.4.2B 医院应采用建筑能效监管系统对水、电、燃气、集中供热

量、集中供冷量、医用气体供应量等分类进行监测与计量，医院应

按照明、插座、空调、电力、特殊用电分项进行监测与计量.建筑能

效监管系统应具备能耗分析功能并可自动、定时向上一级管理部

门发送能耗数据信息。

9.4.3 公共安全系统应设置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设置视频监控系统时，可在医院首层的各对外出入口、

收费及挂号处、财务及出院结算处、贵重药品库、鲤哲园里电梯
轿厢、各楼层的电梯厅及人员活动较多的场所设置摄像机，图像的

存储和查询应采用数字硬盘装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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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设置入侵报警系统时，应在贵重药品库、翎药园受收
费终端等重要场所设置手动报警按钮或其他防侵入探测装置，并

应与视频监视摄像机联动组担1卫逆土蚁急诊室签重息地便
设置手动报警按钮;

3 当设置出入口的系统时，可在信息中心、贵重药品库遭

制出避等重要场所，以及手术部、病房护理单元的主要出入口设

置出 制装置，对于有医患分流要求的通道门应设置世旦
控制装置，当火灾报警时应通过消防系统联动控制相应区域的出

入门处于开启状态之
4 当设置电子巡查管理系统时，宜采用离线式巡查系统，巡

查点宜设置在首层主要出入口、各层电梯厅、贵重药品库房、宣朝
药品库、信息中心等重要场所;

5 感染疾病科及平急两用空间应根据医疗流程要求，设置出

入口控制系统，控制装置应采用非接触式。

9.5 智能化集成系统

9.5.1 当设置智能化集成系统时，宜与信息系统共享信息。当不

设置智能化集成系统时，宜采用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对建筑设备监

控系统和公共安全系统进行集成，并宜预留与信息系统的接口。

9.5.2 集成系统的硬件及软件应采用开放的体系结构，满足实

用、安全可靠、易扩展、易维护的要求。

9.6 机 房工程

9.6.1 机房应根据医院的管理模式设置。

9.6.2 机房工程宜包括配电照明系统、应急电源系统、气体灭火

系统、防雷接地系统、机房监控系统、机房空调和防静电地板等。

9.6.3 弱电间应确保配线架（柜）前后可维护，侧面应留有通道。环

境应满足温湿度及通风要求，并应设置可靠电源及安全接地系统。

9.6.4 信息网络机房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数据中心设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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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GB 50174 的有关规定。
9.6.5 二级医院的信息网络机房建设标准不应低于 C级，三级
医院的信息网络机房建设标准不应低于 B级。
96.6 三级医院应设置灾备机房，二级医院宜设置灾备机房，灾

备机房的面积宜为主机房的 50% 80%,且不宜与主机房在同一
建筑内，灾备机房建设标准不应低于主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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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医用气体系统

10.1 一 般规定

10.1.1 医用气体系统应根据医疗需求设置。

10.1.2 气源站应根据医院总体规划确定。医用气体管道布置应

合理。

10.1.3 医用废气的排放不应对医院及周边环境产生影响。

10.1.4 设有平急两用空间的综合医院，医用气体系统应能满足

医院平急两用空间的需求。

10.1.5 医用气体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医用气体工程技术

规范》GB 50751的有关规定。

10.2 气源站房及设备

10. 2. 1 高压气瓶以及液态储罐供应的医用气体，应按日用量计算,

并应贮备不少于 3d的备用气量,其中氧气应设置满足生命支持区域
不少于 4h用量的应急备用气源。采用制气机组供气时，应设置备用
机组，采用分子筛制氧机组时，还应设高压氧气汇流排。当最大机组

发生故障时，其他机组的供气能力应能满足系统设计最大负荷。

10. 2.2 医院应设置国用氧气和匪甩负压吸引系统，可根据需要

设置医用压缩空气、医用氧化亚氮、医用氮气、医用二氧化碳、医用

氨气，以及国电麻醉废气排放等系统。医用气源应满足终端处气

体参数要求。

10. 2. 3 手术部专用气体供气站应设在离手术部较近的非洁净区。

10. 2. 4 手术部、监护病房、急救、抢救室供氧管道应单独从氧气站

接出。

10. 2.5 供气站应设供气异常报警装置。备用机组应设置自动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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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使用装置。

10. 2. 6 医院宜采用无油空气压缩机，压缩空气应设过滤除菌设备。

10. 2.7 医用气体气源应设超压排放安全阀，气体应排至室外安

全地点。

10.2.7A 中心供氧用房应远离热源、火源和易燃易爆源。

10. 2. 8 分子筛制氧机组制氧站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制氧站应独立设置，制氧机应设置在线氧浓度分析仪，并

有氧浓度低停机、启动备用系统的联锁，氧浓度分析仪应每 3个月

至少校验一次;

2 氧气汇流排间与机器间的隔墙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1.5h,
氧气汇流排间与机器间之间的联络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3 氧气储罐与机器间的隔墙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L5h,氧气
储罐与机器间之间的联络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10.2.9 采用液氧供氧方式时，大于 500L的液氧罐应放在室外。
分子筛制氧站房的防火间距要求、液氧罐站的规模及防火间距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医用气体工
程技术规范》GB 50751的有关规定。
10.2.9A 设有平急两用空间的综合医院供平急两用空间使用的

医用氧气、压缩空气可与医院其他区域合用气体站房或单独设置

站房，医用氧气、压缩空气气源站房应设在非污染区域：负压吸引

机房应单独设置站房并不得与医院其他负压吸引机房合用。

10.2.9B 设有平急两用空间的综合医院医用气体站房应能满足

应急状态时医用气体最大供应量,根据平急供应量差别，考虑平时

的用量以及应急状态时用气量，预留应急时扩建余地。

10.2.10 负压吸引机房应单独设置,其排放气体应经过处理后排

入大气。

10.3 气 体配管

10.3.1 医用气体管道应选用紫铜管或不锈钢管，负压吸引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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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室废气排放输送管可采用镀锌钢管。管道、阀门和仪表附件安

装前应进行脱脂处理。

10. 3. 2 供氧管道不应与电缆、腐蚀性气体和可燃气体管道敷设在

同一管道井或地沟内。敷设有供氧管道的管道井，宜有良好通风。

10.3.3 氧气管道架空时,可与各种气体、液体(包括燃气、燃油)管道

共架敷设。共架时，氧气管道宜布置在其他管道外侧，并宜布置在燃

油管道上面。供应洁净手术部的医用气体管道应单独设支吊架。

10.3.4 除氧气管道专用的导电线外，其他导电线不应与氧气管

道敷设在同一支架上。

10. 3. 5 氧气管与其他管线之间距离应符合表 10. 3. 5的规定，当
间距无法满足时，应采取安全可靠的技术措施。

表 10.3.5 氧气管与其他管线之间距离

10.3.6 护理里元及洁净手术部内的氧气干管上,应设置手动紧

急切断气源的装置。

名称 平行净距(m) 交叉净距(m)

给水排水管 0. 25 0.10

热力管 0.25 0.10

燃气管、燃油管 0. 50 0. 30

绝缘导线或电缆 0. 50 0. 10

10. 3.7 穿过墙壁、楼板的氧气管道应敷设在套管内，并应用石棉或

其他不燃材料将套管间隙填实。氧气管道不宜穿过不使用氧气的房

间，必须通过时，在房间内的管道上不应有法兰或螺纹连接接口。

10.3.8 医用气体管道应做导静电接地装置。

10. 3. 9 医用气体管道与支吊架接触处,应做防静电腐蚀绝缘处理。

10.3.10 含湿医用气体管道，应采取防冻措施。

10.3.11 医用负以真空暨11管道，应坡向总管和缓冲罐，坡度
不应小于 2%。。

10.3.12 平急两用空间医用气体管道的支管、干管管径均应能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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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应急时峰值流量供应需求。

10.3.13 平急两用空间医用氧气、压缩空气与医院共用气源，管

道应设置止回装置。

10.3.14 平急两用空间医用氧气、医疗压缩空气管道均应进行

10%的射线照相检测，其质量不低于HI级。
10.3.15 平急两用空间医用气体管道均应做100%压力试验和
泄漏性试验。

10.4 医用气体终端

10. 4.1 医用气体管终端应安全可靠，终端内部应清洁且密封良好。

10. 4.2 医用气体的终端压力应符合表 10. 4. 2 的规定。
表 10.4.2 医用气体的终端压力

10.4.3 承担疫情防控任务的平急两用空间医用气体终端数量设

置应满足疫情期间治疗需求。

医用气体 供气压力（MPa）

氧气 0,40—0. 45

氧化亚氮 0. 35—0. 40

医用负压（真空）吸引 40（真空压力）

牙科专用负压（真空）吸引 15（真空压力）

医疗空气 0. 45—0. 95

器械空气、氮气 0. 80—1.10

量气 0. 40 0. 45

二氧化碳 0. 35—0. 40

10.5 医用气体监测报警系统

10.5.1 医用气体系统宜设置气源、区域报警器和流量监测，报警

信号和流量监测信号应接至楼控系统或医用气体独立的监测报警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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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 2 护士站或有其他人员监视的区域宜设置医用气体区域报

警器，显示该区域医用气体系统压力，同时设置声、光报警。

10.5.3 平急两用空间医用气体宜设置独立监测报警系统，宜有

远程监测报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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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蒸 迁系统

11.0.1 医院宜设置蒸邕系统。蒸邕可用于消毒供应、食品加工、

配餐、洗衣、污洗、空气加湿等。当消毒供应、空气加湿采用蒸邕
时，应在使用点前的管道上设置过滤除污装置。

11.0.2 中心（消毒）供应室消耗蒸邕的量宜按 2kg/（h •床）�
2. 5kg/（h - 床）计算，其他的蒸邕用量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中心（消
毒）供应室蒸电凝结水宜集中回收处理后，排至城市污水。

11.0.3 蒸汽供应压力应符合表 11. 0.3的规定。
表 11. 0.3 蒸汽供应压力

蒸邕供应压力（MPa） 使用场所

0.3 0.8 中心（消毒）供应室、厨房、洗衣房、配餐间、污洗间等

0.3 空气加湿等

11.0.4 蒸邕、蒸邕凝结水管道及设备应采取保温措施。有关设

备、管道和附件的保温计算、材料选择及结构要求，可按现行国家

标准《设备及管道绝热技术通则》GB/T 4272、《设备及管道绝热设
计导则》GB/T 8175 和《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设计规范》GB
50264 的有关规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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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翅I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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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标准

GB 51039—2014

（2024 年版）

条文说明



制 订说明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GB 51039—2014,经住房城乡建设
部 2014 年 12 月 2 日以第 655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范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

国综合医院建筑设计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法规、

技术标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技术参数。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医院、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

用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

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

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范正文

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范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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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综合医院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指

导全国综合医院的设计、建设，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编

了《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GB 51039—2014（以下简称原规范）,
并经住房城乡建设部批准在全国施行。原规范的发布实施，对全

国各地综合医院的规划设计及工程建设起到了重要的规范、指导

作用。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医疗模式和医学技术的发

展、信息技术等的发展，对医院建筑设计、建设提出了一些新的要

求。为适应新时期医院建设发展的需要，在原规范的基础上应圣
文进行修订，以指导综合医院建设工作。

1.0.2 本条明确了本拉1的适用范围。在实际执行中，专科医院

等其他医疗类工程项目可以参照执行，但在医院前期工作中应将

其明确。

1.0.3 认真做好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尤其是经过充分的调研和论

证,编制好既符合客观规律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与设计

任务书，是所有建设项目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而多年来这一点始终

是医院建设的薄弱之处。鉴于医院建筑设计流程复杂、工作周期长、

投入产出比相对不高，专业承担医院设计的单位较少,导致在实际设

计中造成医院建设项目在规模、功能、流程、投资等各方面存在问题。

因此,本次修订在原规范的基础上调整了医院工艺设计章节的部分内

容,明确医院建筑设计应满足医疗工艺要求。

1.0.4 本条明确了本班与国家现行的有关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规范、定额、指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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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本条是综合医院的基本概念。

2.0.2 医疗工艺是指根据医院医疗功能性专业需求，包括医疗业

务结构、功能、医疗流程和相关技术要求，以及所需配置的建筑、信

息、医疗设备和各项医用设施等各方面资源进行的专业设计。医

疗工艺设计为医院建筑设计提供依据，并与建筑设计的深化和完

善过程相匹配。

2.0.6 本条是卫生通过区的定义及手段。

• 96 •



3 医疗工艺设计

3.1 一 般规定

3.1.1 学科规划关系医院形成和发展，是医疗工艺设计首要依

据，由医院拟定的学科规划应确定医院规模、标准、学科设置、诊疗

科目和预定诊疗量，以及临床科研、教学要求，借此对医疗流程、医

疗流程条件、资源配置等进行系统性医疗工艺设计,为建筑设计提

供充分依据。

3L5 医疗功能单元（简称科）是医院基本单位，具有行政管理与

独立专业可自成一体的双重属性。

医疗功能单元可按医疗服务不同划为四类（见表 3. 1. 5）,表
中所列科室在不同医院可细分亚学科，如消化内科、结直肠外科

等。其中临床科室与医技科室的区分原则是“以治疗为主的科室

为临床科室，以诊断为主及特定专业保障的科室（如中心供应室）

为医技科室”，据此避免将介入治疗、放射治疗等划归到医技科室

的问题。

3.1.6 医院作为多学科、多专业复杂的开放系统,科与科的协同

配合，各科内部诊疗程序和医疗行为各具特点，各科配备的各种功

能用房及其室内操作规程亦不相同。由此，将医疗流程按科与科、

科内、室内分为连贯的三级流程，形成系统，实现医院医疗功能。

医疗流程是医院基本功能流程，人流、物流、信息流等应服从并服

务于医疗流程。

3.1.7 医疗工艺设计为建筑设计提供依据，医疗工艺设计与建筑

设计过程相协同的关系见图1A。

3.1.8 工艺规划是对医院运营理念、使用管理诉求进行全面的分

析处理，先期明确医院定位和管理体制，以及项目投资、面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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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平面确定、 全专业施工图、

各专业系统设计 设计概算 衔接

功能分区、布局

初步设计任务书

医院定位、学科规划
(学科设置、诊疗
科目、诊疗量)、
投资规划

总图设计、 各专业设计深化、设计集成、
建筑平面设计、 各专项初步设计、与工程量清单编制

一、二级流程，
用房组成、清单,
专项方案，
空间环境要求，
方案设计任务书

面积分配、
医疗设备配置、
医用专项规划、
信息系统规划

三级流程工艺方案、初步设计图功能评估
房间详图、 (建筑各专业、专项)、
机电专业条件、 三级流程工艺条件
大型医疗设备、
场地条件、

图 1A 工艺设计与建筑设计协同关系

等限定条件，进而本着形式服从功能的基本原则进行功能规划和

空间规划。功能规划主要围绕学科设置、诊疗科目、诊疗方式等功

能内容，系统建立医院专业构架，各功能单位诊疗功能和功能组合

及相互间关系；空间现划则利用诊疗工作量和诊疗活动所需行为

空间测算面积，预估分配各功能单元面积;工艺方案和工艺条件设

计阶段在面积有控制的条件下加以细化测算。因此，统计及预测

医院和各功能单元诊疗量工作十分重要。

工艺规划不仅要合理规划功能内容，更要对各专业设计工作

内容和协同作业机制提出建议或意见，可以包括如下内容:

(1)对所采集的医院使用管理需求进行整合，形成需求调研

报告。

(2)系统建立医院专业构架，明确各科诊疗科目、诊疗方式以

及科室之间的功能关系，确定建筑功能，形成功能规划方案。

(3)统计、预测各科诊疗量，利用诊疗量和所需的医疗行为

空间估算各功能单元空间面积，评估所分配面积与功能是否匹

配，并平衡项目总面积，形成医院及各科设计诊疗量和面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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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表。

(4)选择、确定医用专项工程(净化、医用气体、物流等)、信息

网络、科研、教学等特定内容系统方式。

(5)拟定工艺设计与建筑设计协同工作方案，包括工艺设计成

果要求和计划节点，以及功能呈现在设计平面和空间合理性评估

方法和认定程序等工作要求。

3. L 9、3.1.10 工艺方案和工艺条件设计需深化完成一、二、三级

医疗流程及流程条件设计，使发生在建筑空间的各项功能切实合

理地呈现在设计平面和空间构架体系中，特别在建筑初步设计阶

段应确定建筑平面，确定各专业设计条件。工艺方案设计可以包

括下列内容:

(1)依据医院专业构架和功能要求进行功能分区、布局，确定

各功能单元用房和用房使用功能。

(2)依据统计和设计诊疗量,测算功能用房间数。

(3)依据诊疗科目、诊疗方式、医疗设备场地和使用要求，确定

功能用房空间面积。

(4)以功能单元为单位，统计功能用房间数和面积，汇总功能

单元的功能空间面积，并将各功能单元面积汇总成医院功能空间

总面积。

工艺条件设计可以包括下列内容:

(1)深化完善三级流程工艺设计，对房间内设备、设施，以及门

位、工位和各专业终端点位等合理布置。

(2)按各功能用房、大型医疗设备机房、实验室等的使用要求,

提供建筑、结构、给水排水、暖通、电气等专业技术条件，以及射线

防护、生物安全等技术要求。

(3)形成主要功能用房布置图、大型医疗设备机房和实验室等

特殊空间布置图、结构和机电各专业设计技术参数表及终端点位

设置要求等.为建筑设计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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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空间量化测算

3.2.5 医疗工艺参数所列的诊疗量参数、医用家具参数、医疗设

备技术参数均与医疗活动空间体量、空间布置相关联。利用各功

能单元诊疗量参数可直接关联用房空间和人流、物流空间流量分

析；医用家具和医疗设备技术参数关联空间布置所需的面积和层

高，工位及各专业点位设置与功能用房空间布置相关联等。医疗

设备包括影像设备、通风柜、生物安全柜、吊塔、冲洗消毒机、灭菌

器等设备。

3.2.6 医院各独立空间或组合空间功能各异，所需用房组成和开

间与进深、面积等各有不同，因此空间量化测算十分重要。空间量

化测算一般可采用以下两种方法:

1 可利用诊疗量参数测算功能房间、设备间间数。科室诊疗

量占医院总诊疗量的比值和单人单机日均诊疗定额的数据可由医

院历年统计数据测得。当新医院无统计数据时，可参考本条说明所

给参考值进行模拟测算，参考值源于 93 家医院 5 个年度的调研

数据。

2 可依据医疗活动和医疗设备要求测算用房空间尺寸尺口

CT、MRI等机房面积与所选设备相关联，又如检验、病理在不同

医院内设专业组数不同，所需空间面积有所不同。

测算绐定各功能用房长宽高的尺寸和间数，并以功能单元为

单位按医疗流程进行功能用房组合，可以形成各科功能用房房

间表。

医院主要科室诊疗量空间量化可参考以下方式测算:

(1)门诊诊疗量参数参考值。

以医院日门诊量(人次)为基数进行门诊空间测算:

依据历年门诊量统计数预定新设计门诊量;

无统计数据的新建医院门诊量可按编制床位数与日门诊量

「3比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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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室间数采用表 1A的步骤测算。
表 1A 医院及分科门诊量诊室间数计算步骤

注J 分科门诊占比参见表 1B。

2 单间诊室日均诊疗人次可按 60 人次/（d·间）�80 人次/（d·间）计算。

表 1B 各科门诊 总门诊量比例

计算步骤 方法

第一步:计算医院日门诊量
医院日门诊量=新设计年门诊量/门诊年工

作日

第二步:计算分科日门诊量 分科日门诊量=日门诊量X分科门诊占比

第三步:计算新设计诊室间数
新设计诊室间数=医院或分科日门诊量/单间

诊室日均诊疗人次

科别 占总门诊量比例（％）

内科 28

外科 25

妇科 15

产科 3

儿科 8

耳鼻喉科、眼科 10

中医 5

其他 6

（2）住院诊疗量参数参考值。

分科住院床位数:依据获批核定的医院床位数按各科实测床

位比例，或参见表 1C的各科床位占比参考值设置各分科床位数。
表 1C 各科住院床位数占医院总床位数比例

科别 占医院总床位比例（％）

内科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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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IC

科别 占医院总床位比例(％)

外科 25

妇科 8

产科 6

儿科 6

耳鼻喉科 6

眼科 6

中医 6

其他 7

每护理单元床位数不宜超过 50 床，每护理单元床均综合建筑

面积可按Mm3床�50m”床测算，宜确定每护理单元学科设置
和诊疗科目。

(3)放射科诊疗量参数参考值。

放射科诊疗量参数有统计数据时可按下式测算:

单项设备机房间数=单项设备年检例数/(单项年工作日 X

统计单机日检例数)

单项设备为 CT、MRI、DR等某一种影像设备;

无统计数据时可按下式测算:

放射诊断日检患者量=(日门诊量+床位数)X14% (2)

单项设备日检患者量=放射诊断日检患者量X

表 1D各单项设备占比 (3)

单项设备机房间数=单项设备日检患者量/单机日均检查量

(4)

表 1D 放射科分项检查占比

单项设备 分项设备占比 单机日均检查量(例/d)

DR 5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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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ID

单项设备 分项设备占比 单机日均检查量（例/d）

CT 30% 50

MRI 8% 30

胃肠 7% 20

其他（乳腺、骨密度、胸透等） 5% —

（4）超声科诊疗量参数参考值。

有统计数据时可按下式测算：

新设计超声室间数=预定年超声检查例数/

（年工作日X统计单机日检例数）

无统计数据时可按下式测算:

新设计超声室间数=（日门诊量+床位数）X23%/单机日均检查量
（6）

超声单机日工作定额可按 50 例/（d • 台）计算。

（5）核医学科诊疗量参数参考值。

核医学科日诊疗量=（日门诊量+床位数）X（2% 4%）（7）

设备机房间数=设备年检例数/（年工作日X单机日均检查量）

（8）

其中 ECT 和 PET-CT单机日均检查量可分别按 50 例和 例
例计。

（6）检验科诊疗量参数参考值。

检验科日检验标本量（份）=（日门诊量+床位数）X20% 又4
（9）

检验科综合建筑面积（m7）=（0.8 1）X床位数+（九一l）X100
（10）

式中：a——检验科临检、生化、免疫等专业组数。

（7）病理科诊疗量参数参考值。

病理科综合建筑面积（m2）=（0.4 0. 6）X床位数+（八-1）X120
（11）

• 103



式中：〃一一病理科细胞、组织、免疫组化等专业组数。

(8)手术部手术室间数测算参数参考值。

有统计数据时可按下式测算:

手术室间数=年手术例数/(年工作日X单间手术室日均手术例数)

(12)

无统计数据时可按每 50床设 1间手术室测算。

每间手术室综合建筑面积可按 2501112127()11? 测算。

(9)内镜中心镜检室间数测算参数参考值。

内镜中心镜检室间数可按下式测算:

镜检室间数=年镜检例数/(年工作日X单间日均镜检例数)

(13)

年镜检例数:按历年统计数据测算，无统计数据时可按下式

测算:

年镜检例数一(床位数+日门诊量)X(6% 8%) (14)

单间日均镜检例数参考值：胃镜 30例/d,肠镜 15 例/d；
镜检室面积不宜小于 20m2,消毒室单间面积不宜小于 4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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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址与总平面

4.1 选 址

4.1.1 综合医院作为突发事件时承担医疗救治任务的重要机构,

其选址不仅要满足地区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城镇发展规划的相关

要求，更应该结合地区特点和易发自然灾害等因素，合理布点，与

防灾减灾规划相互协调。

4.1.2 医院基地环境的选择应满足交通、安静、卫生、安全、环保

等方面的基本要求。目前我国交通工具以公共交通或私家车为

主,所以医院基地的选址必须考虑交通方便的因素。

设在人口集中的大城市或城市中心区的医院，往往用地比较紧

张，实行社会化服务可缓解用地紧张的矛盾，避免对环境的污染，充分

发挥设备的效率以避免重复投资带来的浪费。环境安静，远离污染

源，指的是对场地进行历史调查,杜绝所选基地曾经是有害物生产场

地或排放场地。此外,基地上空应空气洁净，附近无尘埃、煤烟、恶臭

气味等工业废气污染，并应与某些工厂垃圾或污水处理场等有害气体

产生地保持适当距离，并设在烟尘污染源的上风向。近年来，高速公

路、铁路、航空器产生的环境噪声,以及高层建筑大片玻璃幕墙产生的

光污染等也必须避免。

4 医院的选址应避免低洼，易遭受洪水、内涝侵袭地段。

5 除为了保证医院的安全外，这一款规定也是某些精密医疗

设备、仪器对环境的要求。

4.2 总 平 面

4.2.1 本条第 4 款将日照、采光、通风和景观作为建筑布局的考

虑因素。第 5款是针对一些综合医院在规划中对未来发展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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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扩建的可行性问题没有充分考虑，一旦有需要时难以实施，或

造成对功能分区和流线组织的损害而提出来的。医院可根据管理

需要，在相关人口规划安全检查等安防措施的建筑空间或场地。

废弃物暂存用房宜综合考虑地区气候、院区流线组织、出入口设

置、功能分区等因素，合理规划，减少对医院其他功能区的干扰和

对环境卫生的影响。作为医院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系统，变配电

机房、柴油发电机房、氧气站房等机房的选址应避免自然灾害等突

发事件的不利影响，宜保证各机电系统能够正常运行，使医院能在

第一时间立即响应，开展紧急救援工作，承担医疗救治任务。

4.2.2 由于医院内各种流线门类多、性质各异，如果只设 1个出入

口，难以达到流线组织清晰的要求，将极大影响医院的医疗环境。

4.2.8 平急两用空间将为应对突发事件提供更及时、有针对性的

医疗救治服务。但需注意并非所有的综合医院均需建设平急两用

空间。平急两用空间的建设应符合区域卫生规划的要求，并充分

考虑平时与应急时资源的有效共享，技术方案应考虑快速、低成本

的转换，宜预留必要的应急时扩展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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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 筑设计

5.1 一 般规定

5. 1.1 综合医院在医疗技术和管理模式等领域发展迅速，在结构、机

电设计方面,应为今后医院的发展、改造和灵活分隔创造条件，如开间

尺寸、管道井、设备层的位置与负荷计算等。

5.1.2 本条强调了建筑物出入口的无障碍设计。

5.1.3 本条增加了医院标识导向分级，以规范医院标识的设计和

设置。

5.1.4 根据目前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及近期新建医院的现状，

对电梯设置要求提高了标准，要求二层及二层以上的医疗用房应设

电梯。

5.1.7 病房日照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要求。目前，由于空调设

备普及，容易忽视建筑朝向，这对患者的心理健康和疾病治疗都是

不利的。

5. 1. 8 考虑到目前医院的发展趋势和现实情况，过分强调一些用

房的采光比值显然不现实,但还是应鼓励采用自然通风和采光，降

低医院运行成本。

5. 1.10 医院建筑的热工设计应符合国家有关节能设计的法定要

求，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长远之计。

5. 1.11 本条强调了医院建筑的允许噪声级和隔声设计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

5.1.13 按照相关国家标准、规范要求，合理设置无性别、无障碍

专用卫生间，并宜设置用于协助老、幼及行动不便者使用的第三卫

生间。卫生间的设计还应体现不同科室的特殊要求。

5. 1.16 放射科、放射治疗科、核医学科、介入治疗、手术部等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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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大型医技设备预留空间、设备安装埋件及楼（地）面荷载，预留

设备运输路径及确保路径的高度、宽度、转弯空间等满足医技设备

的运输，路径楼（地）板应预留设备运输荷载。

5.2 门诊部用房

5.2.1 本条主要规定了门诊部在总体布局中的位置，及其与院内

主要功能用房的关系。每天大量的门诊患者来门诊部就医，其交

通主要依靠公共交通或私家车，因此，门诊部应临近医院的交通入

口处，以方便门诊患者到医院就诊。又由于大部分门诊患者需要

到医技科室进行检查和治疗，所以门诊部应与医技用房邻近。

5.2.2A 本条规定了门诊空间的基本要求。

1 门诊公共空间具有导弓I、分流等功能，诊疗单元通常采用

模块分区；公共空间应合理布局，预留各类自助服务终端，需考虑

轮椅、推车停放位置；门诊大厅宜配置门诊一站式服务台、预检分

诊台等服务设施；门诊挂号收费窗口、药房窗口宜采用开放式设计

或半开放式设计，应整体规划标识系统、信息发布系统、排队叫号

系统等智能化设施，并按规范设置安防设施，同时积极推动基于移

动端的自助预检分诊、院内外导航等各类线上服务。

2 门诊治疗中心宜设在外科JL科等,用于专科综合治疗或

多专科综合治疗；日间治疗中心的设立主要用于日间化疗。

5 预检分诊通常在门诊大厅前置位置，考虑到疫情防控需

要，也可在门诊大厅外部一侧设平急两用空间，疫情发生时转换为

专用的预检分诊入口门厅。

5.2.3 门诊单元模块应设置分诊台，分诊台宜设分诊排队叫号系

统、电话、宣教显示屏、信息显示屏等，附近设置各类自助设施及服

务设施等。

候诊可为厅式候诊或廊式候诊，厅式候诊可采用单面厅、双面

厅或三面厅等形式;廊式候诊可采用一次候诊与二次候诊相结合

口丁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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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A 本条对门诊基本诊疗单元做了规定。

1 门诊诊疗单元可按常规学科设置，也可采用按器官为中心

的设置模式、一体化诊疗中心设置模式、按病种划分设置模式等,

以满足运营服务和业务发展需要。

2 门诊量较小的科室可合并设置为多学科综合门诊诊疗单元。

3 多学科治疗（MDT）门诊有多种类型，在诊室空间、配置上

需根据不同需要设置。

5.2.4 诊室宜以“一医一患一诊室”为主要形式。除眼科、耳鼻喉

科等特殊诊室外，每个诊室内宜配置一张诊桌、一张诊查床；合理

安排诊查床位置，并配备吊帘或隔断，保护患者的隐私。

5.2.4A 本条对内科、外科诊疗单元用房的设置做了规定。

2 外科治疗室和检查室应关注如泌尿外科外L腺外科、男科
等专科的特殊需要，满足不同运行管理模式的要求。

5 外科门诊手术室可独立设置，或与其他专科手术室合并集

中设置门诊手术室，手术室数量根据业务需要配置。

5.2.5 本条对妇科、产科用房的设置做了规定。

5 妇科检查和治疗应注意隐私保护。

6 妇科门诊 LEEP治疗室或其他需要烧灼组织的治疗室,
需注意机械通风和排气装置设置。

5.2.6 由于儿童年龄小，对传染性疾病的抵抗力弱，特别在门诊

部，人流嘈杂，环境卫生难以保证，为避免院内感染,儿科应自成一

区，并从保护儿童考虑，单独列出第 3 款内容。鉴于有些新建医院

用地较为紧张、建筑较为集中，设单独出入口有困难,对儿科门诊设

单独出入口放宽了要求。

5.2.8 本条对眼科用房的设置做了规定。

1 眼科检查类型众多，应根据设备类型、科室运营服务确定

检查室的空间与设备分布。

3 眼科门诊手术室可独立设置，也可与日间手术中心合并设置。

5.2.9 本条对口腔科用房的设置做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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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口腔科通常采用诊位隔断式集中治疗大厅或独立单间的布

局模式。口腔科 X射线检查室包括数字牙片、数字全景机、CBCT等。
5.2.9A 本条对中医门诊用房的设置做了规定。

1 针灸治疗通常需要一位医生负责多个针灸治疗床和治疗椅,

治疗床和治疗椅需有良好的照明和隐私保护,以及良好的通风设施。

2 专用的灸法治疗室需要进一步强化治疗床和治疗椅的排

风装置和房间的补风措施。

3 针刀治疗室宜配备治疗床或手术床、观片灯或显示屏、空

气消毒设施、急救用品和医用气体装置等。

5.2.9B 本条对皮肤科门诊用房的设置做了规定。

1 皮肤科应根据医院定位和专科诊疗内容确定功能空间，不

同医疗机构差异较大。

3 皮肤激光治疗类或其他需要烧灼组织治疗的，应配置不同

类型的排风设施。

5.2.9C 激光治疗类空间应配置不同类型的排风设施；需要暴露

身体的治疗室应注意隐私保护和过渡季节采暖问题。

5.2.10 门诊手术室可分散在各科设置，也可集中设置;采用集中

设置的，宜与日间手术中心合并设置;手术室数量根据专科特点和

手术例数确定，流程和设施应符合感控要求。

5.3 急诊部用房

5.3.1 急诊应独立设区，急救车停靠门厅能以最便捷的路线直达

抢救室。门诊部和急诊部可共用部分医疗设施，大部分门诊、急诊

患者需要到医技科室进行检查和治疗，很多急诊患者需立即手术

治疗，所以急诊部与门诊部、医技部、手术部等均应有便捷的联系。

此外，本条还反映了现代医院急诊部的新趋势，如为了应对病情轻

重、性质不同的患者，而将急诊和急救分区设置，直升机停机坪与

急诊部应有快捷通道等要求。

设立 120救护中心或 120分站的医院，应根据功能定位在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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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区域或邻近急诊区域建立 120 救护调度、办公、值班、车库等功

能用房。

急诊部要求标识明显，急救要求形成绿色通道。

5.3.9 本条对急救区用房做了规定。

3 不同等级的医院对急诊抢救室抢救单元的数量有不同的

要求，同时不同区域的二、三级医院对急诊抢救的需求差异较大,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4 抢救室布置模式可根据运营管理模式、空间条件选择以下

模式：大厅模式、单间模式、大厅与单间相结合的模式。

5.3.10 EICU单独设置时宜优先考虑紧邻抢救室，方便转运，需

要时可扩充抢救室能力。EICU监护床应能方便移动，确保四周

都有空间余地。设置应急隔离单间的，应设缓冲前室。

5.3.11 本条对急诊诊疗区域用房做了规定。

2 急诊诊室根据医院急诊量和运营模式确定专科开设和诊

室数量；儿科急诊根据医院对儿科定位和急诊量确定，可单设儿科

急诊，也可分设儿内科、儿外科和儿童其他专科急诊。

5.3.12 急诊医技检查应尽可能减少急诊、急救患者跨区域流动。

检验、放射、超声等医技检查的内容、设备数量、空间规模应根据急

诊科定位和流量进行设置。CT、MRI、DSA、内镜检查等如果不能

在本区域解决的，应有便捷通道，就近解决。急诊的医技功能如兼

顾门诊服务，在设计中应考虑不同使用模式时的灵活分隔与管理,

以及人员安全疏散的要求。

5.3.13 急诊输液区应区分成人与儿童，医院儿童急诊量和输液

量较大的，可在儿童急诊区域独立设置。急诊输液空间规模与输

液椅位或床位数有关，可设置一定比例的卧式输液、单间输液空

间。急诊输液配液可在急诊单独设置，如采用集中配液的，应与静

脉药物配液中心有便捷运输通道。

儿童观察区宜与成人观察区分开设置，避免受到成人区干扰。

5.3.14 急诊病房设置根据医院实际业务需要、医院等级要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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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定位确定。可以与急诊留观或医院日间病房合并设计。选址

优先考虑毗邻急诊区域设置，也可在住院部设置。

5.4 感染疾病门诊用房

5.4.1 综合医院感染疾病门诊通常设消化道门诊和呼吸道门诊,

并分设独立的出入口，设各类配套诊疗和检查用房以及医患辅助

用房。

感染疾病门诊宜对消化道门诊、呼吸道门诊、肝炎、结核和艾

滋病门诊进行分类分区，宜按照呼吸道传染病和非呼吸道传染病

的防护要求分区整合建设，肝炎、结核等疾病流量较大的也可独立

设置专病门诊。

5.4.4 感染疾病门诊应与其他门诊物理隔离。内部应按防控卫

生安全等级要求，严格区分清洁区、潜在污染区和污染区。

医务人员进入污染区域应设置卫生通过区，其位置应布置在

医务人员进出诊疗工作区入口处。

设专用污物通道,所有污物集中管理、集中存放、集中运输、集

中处理以确保安全。各诊疗区域之间应设缓冲间。

考虑防止传染病流行期患病儿童与其他病患相互感染，宜设

儿童感染隔离诊疗区。

感染门诊的各功能用房应具备良好的灵活性和扩展性，做到

“平急两用”，宜具备快速相互转换的条件，既能满足平时对感染性

疾病的诊疗防治功能，又能适应公共突发卫生医疗救治需求。

5.5 住院部用房

5. 5.1 住院部是医院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组成部门之一，也是患者起

居生活的地方。安静的环境利于患者治疗和康复。为方便患者出入

院、患者家属探望及医院管理，可根据医院工艺流程和功能布局的要

求，单独设置或共用出入口。每天很多住院患者需在医技部、手术部

借助各种医疗仪器和设备进行检查、治疔或手术;很多急诊患者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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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住院治疗，所以住院部与医技部、手术部和急诊部应有便捷的联系。

住院部是后勤供应的主要对象2为了提高效率，降低运行管理成本，住

院部应与医院的营养厨房、洗衣房等辅助设施有便建的通遥便于餐
食、被服等物资的运输。

5. 5. 8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住院患

者对病房设施的要求越来越高，病房内设置专用厕所越来越被大

家接受，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院内感染，并给患者带来方便。

5.5.11 本条提出了监护病房在医院总体布局时的要求。由于重

症患者大多数来自急诊部，或需要立即进行手术治疗，所以各类监

护用房宜分别与手术部、急诊部、介入治疗室邻近。同时，根据医

疗的要求，对必须配备的用房、护士站的位置提出了相关要求，并

规定了监护单元每床的最小面积，以满足使用要求。

5.5.13 本条进一步明确了妇科、产科用房的设置要求。母婴同

室、家庭式产房是近年出现的新模式，普及程度逐年上升，所以对

实施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如家属的卫生通过些、采用可转换为

产床的病床等作了规定和建议。

5.5.17 为满足医疗实践的需要,强调了特殊功能用房的要求，如

血液透析室，一般设于门诊部或住院部，自成一区；隔离透析治疗

室纳入必须配备的用房，以避免院内感染等。

5.6 生殖医学中心用房

生殖医学是一个新发展的学科，已在一些综合医院及专科医

院内开设。随着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生殖医学

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临床实践。本章规范了生殖医学中心的配

置，以满足其功能要求。

5.7 手术部用房

5.7.1 大部分新建医院和一些老医院的改造，较多采用现行国家

标准《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范》GB 50333 洁净手术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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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仍存在着大量的无洁净空调设施的手术室，尤其在经济欠

发达地区。此类普通手术部在无洁净空调措施情况下的环境条件

应符合《医院消毒卫生标准》GB 15982 的要求。
5. 7. 2 手术部在建筑平面中应自成一区，有利于防止其他部门人

流、物流的干扰，有利于创造和保持其环境质量。手术部与很多相

关部门（如中心供应、血库、病理等）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为提高工

作质量与效率，宜使相关部门联系方便，途径短捷。

手术部设在首层易受到污染与干扰1M直居建置的更县区丕
科王也熊却堕遍。在大、中型医院中宜与相关部门同层或近层布

置；在较小规模医院宜采用独层布置。

手术部平面组合的重要原则是功能流程合理、洁污流线分明并便

于疏散，这样有利于减少交叉感染。表 2为手术部洁污分区表。

表 2 手术部洁污分区

入口

处以外
供应与准备

术后

监护

一般

手术

无菌

手术

洁净

手术
废弃物

家属

等候处

石膏室、

会议室、

会诊室

换鞋处、

衣帽

领发处、

更衣室、

浴厕

敷料

制作室、

洗涤室、

杂物

贮藏室

护士室、

医生

休息室、

值班室

麻醉室、

麻醉

器械室、

消毒室、

消毒品

贮藏室、

准备室、

换床处

苏醒室

一般

手术室、

刷手间

洁净

手术室、

刷手间

洁净

手术室、

刷手间

污物

室、廊

污染区 潜在污染区 清洁区 洁净区 污染区

5. 7.3 手术部用房可根据手术部的规模及经济条件合理配置，本

条内容是手术部最低配置要求。其他根据需要配置。

5.7.3A 必要时，手术部可设置负压手术室，负压手术室出入口处应

设准备室作为缓冲室，缓冲室应充分考虑污物暂存所震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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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B 多功能复合手术室又称作杂交手术室.是可以同时进行

影像学诊断、介入治疗和外科手术的特殊手术室。多功能复合手

术室由于不同的复合类型，对空间大小、荷载、分区、供配电、放射

防护、电磁防护要求不同，需要根据具体的复合类型设计。

5.7.4 手术室面积根据不同级别和手术要求不同。一般眼科和肛

肠科手术间较小,建议为 25mz 30m"腔镜和普通外科手术室为30mz 40m2 ,骨科手术由于 C臂机等设备要求,建议为 40m2〜45mz ,

心脏等需要净化的手术,建议为 50mz 60m" 从近年发展看，手术室
有增大的趋势。刷手间的布置应便于刷手后能以最短距离进入手术

室。一般在两个手术室之间设刷手间，内设刷手池。为避免刷手后开

门时的污染，不设门。

5.7.5 因手术室不宜采用天然光源，所以即使开窗，也要采用密

闭效果较好的窗，并采取有效遮光措施。

5.7.6 为避免污染，手术室内不能设置地漏，为清扫方便其地漏

可以设置在污染走廊内。

手术室吊顶上有人孔，不利于维持手术室的清洁无菌,所以检

修人孔应设在手术室外，如走廊上。

5.7.7 日间手术部可以单独设置，也可以结合手术中心设置。单

独设置时按手术部要求设计，结合布置时应独立设置换床、术前准

备、术后苏醒和洁净品库。

5.8 放射科用房

5.8.1 放射科医疗设备的设置必须充分考虑防护安全，所以规定

应自成一区。放射科在功能上与急诊、门诊和住院关系很密切，应

有便捷联系，以提高医疗工作效率。

医护工作人员通道与患者通道分开设置，相对独立，可以有效

地避免交叉感染，方便设备的维修管理。

5.8.2 放射科功能用房分为三类，强调了按照功能分区设置，以

合理有效地组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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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通道及候诊区：为患者检查、等候区域，包括登记、卫生
间、候诊等用房。

医生通道及医辅区：为医生内部联系的通道及医疗管理教学

等区域，包括示教室、机修、办公室、更衣、卫生间、库房等用房。

诊断医疗区:包括各种放射诊断设备机房、控制、计算机数据

处理、诊室、患者更衣、准备、专用卫生间等用房。

5.9 磁共振检查室用房

5.9.1 磁共振诊断设备机房应尽可能避免与电梯、自动扶梯、发

电机、电机、直线加速器及汽车频繁经过的车道相邻，并且尽可能

与大量人流聚集处间隔一段距离，避免其磁场干扰心脏起搏器的

工作，危及患者生命。

为达到磁共振基准磁场的要求，对建筑物钢筋混凝土结构中

的钢筋用量应有一定的限制，具体按设备安装要求确定，否则会影

响磁场的均匀性，降低图像质量。磁共振设备单件自重很大，超导

型主磁及氮容器需要整体运输、主磁体为 7t 13t,运输安装的最

小孔道尺寸为 2. 80m高，2. 50m宽，因此要充分考虑磁体的运送
通道以及磁体基础。

磁共振诊断设备机房入口处宜设置金属探测仪，避免患者携

带金属物件，在检查时因磁场吸引造成意外伤害。

5. 9. 5 为降低外界射频干扰，磁共振检查室必须采取射频屏蔽措

施。按照设备说明书采用相应的屏蔽技术。

此外，进入屏蔽室的管线应采用非铁磁材料，排水管用非金属

材料，电源经滤波器接入。

5.10 放射治疗科用房

5.10.1 放射治疗部分因涉及同位素及高能射线，应设置在相对

偏僻的独立地段，同时为了门诊和住院患者使用上的方便，设在门

诊、住院部之闾的适当位置。放疗设施的自重大，体积大，防护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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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厚重，一般放在地面或地下，与门诊、住院形成有机联系，放疗室

应自成一个区域。

5.10.5 综合医院内放射治疗部分功能相对较少,放射治疗室的

防护应依据相应的防护标准执行。

5.11 核医学科用房

5. 11.1 由于放射性同位素释放的射线可引起物质电离，如应用

管理不当可损害人体正常细胞，因此，放射性同位素室宜单独设置

在院区最多风向的下风向一侧，避开人口稠密区。但一所医院的

下风向，有可能是邻近另一个单位的上风向，应采用吸附过滤装

置,才能做到达标排放。

按照现行国家职业卫生标准《核医学成防护要求》的规定，

依据管理需要核医学工作场所包括控制区、监督区。其中各区的

定义为：

. 控制区：在辐射工作场所划分的一种区域，在这种区域内要求

或可能要求采取专门的防护手段和安全措施，以便在正常工作条

件下控制正常照射或防止污染扩散，以及防止潜在照射或限制其

程度。

监督区：在辐射工作场所中未指定作为控制区的一个规定区

域，但就该区域而言，即使通常不需要采取非专门防护措施或安全

手段，也要对职业照射情况不断进行审查。

控制区一般包括使用非密封源核素的房间［放射性药物贮存

室、分装及（或）药物准备室、给药室等］、扫描室、给药后候诊室、样

品测量室、放射性废物储藏室、病房（使用非密封源治疗患者）、卫

生通过区、保洁用品储存场所等。监督区一般包括控制室、员工休

息室、更衣室、医务人员卫生间等。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电离辐

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 的有关规定，结
合核医学科的具体情况，对控制区和监督区采取相应管理措施。

5.11.2A 核素治疗病房可不按照常规病房开窗要求执行，在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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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相关防护标准前提下，可结合使用需求、环境条件开设外窗。

5.12 介入治疗用房

5.12.1 DSA 介入治疗，在综合医院已经逐渐独立。其治疗血管
疾病的独特功能要求与急诊部、手术部及心血管监护病房（CCU）

有密切联系。

5.12.2 介入治疗部分环境类似于手术室，分为接待区、准备恢复

区、导管区、医护工作区、污物处理。

5. 13 检验科用房

5. 13.1 检验部门的标本多为血、尿、便等物品或病变组织，属带

菌物质，因此检验部门应自成独立区域，不允许与其他科室交叉，

以保证安全。微生物实验室、PCR实验室等生物安全等级要求更
高的房间，建议组合布置，便于人流、气流组织。

5.13.2 检验科的工作流程见图 1。对照其程序相应配备房间。

PCR实验室又称基因扩增实验室，布局分为试剂准备区、标

品制备区、扩增区、产物分析区 4 个独立的工作区域，内设专用走

廊，各工作区域应设置缓冲间。

5. 14 病理科用房

5. 14.1,5.14.2 病理科功能关系见图 2。

病理检验中的冰冻切片检查多用于手术进行中，以便确定下

一步手术方案。因此，病理科应靠近手术部设置些剧捶顾病员
与门诊的标本接收。术中快速病理可采用物流传输系统与手术部

形成紧密联系。

5.14.3 病理科用房由办公区、实验准备区、试验区、污物处理区

组成，室内地面应采用易清洁、耐腐蚀材料。

• 118 •



(3)微生物检验:

分类登记

报告

图 1 检验科的工作流程

图 2 病理科功能关系

5.15 功能检查科用房

5. 15.1 大型医院中超声与电生理设置较多，常常独立分科设置。

但小型医院仍是相对集中设置。

5.15.2.5. 15.3 脑电图与肌电图应考虑设置铜网屏蔽门、窗等。

培养标本处理

制片

酒精脱水透明

制蜡块

切片(切片机)

温水贴平烘干

脱蜡染色封片

( 1 )血、尿、便常规检验：

~~
分检登记 检验 T 报首

(2)生化、免疫检验：

标本h 分类登记I标本处理 验 报.

标本

分娩室

手术室

门诊手术

残体处理 编号存档

解剖室

住院门诊

显微

镜检验
写检

验报告
标本整
理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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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内镜科用房

5. 16.1-5. 16. 3 内镜检查室各检查项目差别比较大，分别设置

比较合理。有条件的医院可考虑支气管镜治疗室单独成区设置。

随着纤维镜检技术的发展，有些内镜不但用于诊断，且用于介入

治疗，如支气管镜、胆道镜、输卵管镜、腹腔镜等,这种兼有手术功能的

检查室兼有手术室性质，应具有手术室中相应的设置和配置。

5. 18 输血科（血库）用房

5. 18.1,5. 18.2 根据输血管理的有关要求，综合医院由城市血站

统一供血，不再单独采血。医院血库只保留血液处置、贮血、配血

功能，用房应按献血法的相关规定设置。

5. 19 药剂科用房

5. 19.1 考虑服务人群及取药操作方式不同，门、急诊药房与住院

部药房宜分别设置。

5.19.5 为保证静脉用药安全，避免污染源对药物调配的影响，静

脉用药调配中心应设置在人员流动较少的区域，远离各种污染源.

同时便于成品药物的运送。

静脉配置中心分区需根据区域功能与净化等级进行划分，保

证净化区、非净化控制区、辅助工作区之间的人流、物流、出入口走

向合理，不同洁净等级区域应有防止交叉污染的设施。

5.20 中心（消毒）供应室用房

5.20.1、5.20.2 中心（消毒）供应室为医院医疗器械的物流系统

之一，它的设置选择比较重要。集中管理模式的中心（消毒）供应

室已成为发展趋势。随着医院部分业务的社会化发展，如医院采

用社会资源开展消毒供应工作,需要结合物品的运送、暂存和发放

路线.合理设置收集、分拣、打包外送、接收发放等用房和区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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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考虑运送车停放的空间。

5.20.3 污染区必须配置手工清洗池，且污染物品清洗池必须专

用。很多大型医院已广泛采用多功能超声清洗池或台式超声清洗

机、针头清洗设备等，有的还配备喷淋清洗机、传染物品洗消灭菌

器等。手套清洗必须分室，防止粉尘污染扩散。以下医院中心（消

毒）供应室按区域配置的设备和对环境的要求，设计时可以参考。

清洁区必须配置压力蒸汽灭菌器、灭菌装载车、器械包装台和

敷料包装台，可根据需要配置低温灭菌设备。

无菌区必须配置无菌物品的储存架（或柜），灭菌物品卸载车

以及无菌物品运送封闭车等运输工具。

中心（消毒）供应室地面应平整，采用防滑、耐磨、耐腐蚀、易清

洗、不起尘、不开裂的材料。

无菌区与清洁区、清洁区与污染区之间的物品传递窗应为双

层结构，中间设传递窗。

5. 21 营 养厨房

营养厨房作为专供住院患者制作饮食的场所，卫 生要求较

高，应独立成区。为使营养餐迅速运送到护理单元的配 餐间，与

住院部的交通路线应便捷。

营养厨房的操作程序和交通路线应洁、污分区，不交叉。

5.22 洗 衣 房

多年来，洗衣房基本上是独立设置，位置靠近锅炉房，便于节

约管线和减少热源损耗。为了节约用地、节省人力和减少污染，建

在病房楼主楼底层或地下室的已比较常见，病房的污衣可垂直输

送到洗衣房。

如院内遗有传染科，洗衣房必须设置消毒灭菌间和高压蒸汽
灭菌消毒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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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平急两用空间

5.26.1 综合医院应根据承担的疫情防控任务，充分利用现有资

源，合理设置平急两用空间内的各项功能。

5. 26. 2 5.26.9 对平急两用空间的功能用房、分区设置、流线组

织提出了具体要求。

5.27 其他保障用房

随着医院部分后勤服务的社会化、专业化，对后勤保障用房提

出了相应的需求，医院应根据实际使用需求和医疗特色，设置合理

规模的后勤保障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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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给水排水、消防和污水处理

6.1 一 般规定

6.1.1 本条强调在医院建设中应对给排水设施统一规划，一次或

者分期实施，避免重复建设,减少医院运行成本。

6.L1A 综合医院设计应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

两手发力”的新时代治水方针。医院是我国城市的用水大户，有必

要加大实施节水措施力度，以满足城市以水资源为刚性约束的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单柄水龙头便于操作，通常节水。

6.L1B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工业给水排水系统安全评价标

准》GB/T 5n88—2016 提出了基础安全、使用功能安全、水质安
全、卫生安全、环境安全、工艺单元及设备安全、管道安全和操作安

全等 8类评价一级指标，都有相应的技术条款，同时也可以根据第

三章提供的评价模型计算确定安全等级。对于安全评估中发现的

问题应及时整改和维修，以确保应急使用过程中减少风险，保障医

院正常运营的安全。

6.L1C 本条是平急两用空间的生物安全措施，生活给水泵房和

集中生活热水机房一旦污染，会造成生物污染，因此要求设置在清

洁区或潜在污染区。

本条的目的是确保给水和生活热水的安全，平急两用空间通

常含有大量的致病病毒和细菌，其传播感染能力强，为防止发生可

能的细菌病毒污染生活给水和热水系统，规定泵站和机房应在清

洁或潜在污染区。给水水箱、泵站，以及生活热水换热站等是医务

人员和患者重要的生活资源，严禁有任何污染，一旦污染会导致不

可估量的损失，因此应设置在清洁区，严禁设置在污染区。当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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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洁区确有困难时，可设置在潜在污染区，但应有严格的防护措

施，如机房采用正压通风系统，防止污染生活给水设施，采取安全

防护措施后，其防护等级应能等同于清洁区。

6.L1D 我国公共供水向建筑、居住小区或工厂供水有 3 种模

式，即城市公共供水系统直接向建筑物供水、设置防回流阀门和断

流水箱供水。当城市供水管网突然压力下降，会产生建筑物给水

管道内的水回流现象，从而有可能污染了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这种

发生在城市管网突发断裂或大量市政用水造成的市政管道压力降

低的情况，目前我国有小规模发生。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

规范》GB 50015（2003 年版）最早引人了防止污染市政给水的技术
要求，要求设置倒流防止器、止回阀的技术要求，根据风险等级从

高到低，要求采用设置减压型倒流防止器、低阻力倒流防止器、双

止回阀倒流防止器、止回阀等。考虑到平急两用空间若发生回流

会有比较大的损失，为此可采用断流水箱供水。断流水箱供水比

减压型倒流防止器的防回流能力更强，通常在有严重的生物污染

和化学污染的场所应用。

断流水箱供水要增加供水设备，运行成本较高,又没有有效利

用市政自来水压力，浪费能源，在既有建筑改造时，若没有空间安

装水箱和水泵房，当采用给水系统无自身回流的可能性，且城市供

水安全可靠性高，发生突发事件概率低，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2019 和《建筑与工业给水排水系
统安全评价标准》GB/T 51188—2016 判定该既有建筑的给水系
统的回流风险较低时，可采用减压型倒流防止器的防回流污染的

技术措施。

平急两用空间给水、热水、排水等系统宜独立设置，但在具体

工程中因投资和其他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与工业给水排水系统安全评价标准》GB/T 51188—2016 具体
情况研究分析确定。如关于回流污染，通常应做，但具体项目若工

程实施有困难.可以根据评价标准.计算是安全的可以不设置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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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箱而采用倒流防止器。经调查，通常大城市的市政供水可靠性

为 99.9%.室内没有浴缸，卫生间干湿分开，淋浴器的软管长度不
能达到大便器，医院医疗设施部分没有软管出水管;供水采用市政

直接供水，这样发生倒流污染的可能性极低，若医院建设规模比较

小，使用时间比较短等，综合考虑可不采用断流水箱，而采用倒流

防止器等即可，这也体现了安全可靠、经济合理的工程原则。

平急两用空间的给水、热水、排水系统是否独立，应根据风险

级别和经济合理性等，经研究确定。

6.LIE 本条的原则与本标准的第 6. L1D条相类似。
6.1.1F 若管道穿越处没有密封好，容易通过管道穿越产生交叉

感染。因此规定要采取强化密封措施。

6.L1G 管道和设备均有初期使用磨合期，设备容易出现故障,

应采用安全可靠的设备，以减少使用期间风险。对于既有设备，应

加强设备维护保养，以确保安全可靠。

6.1.2 医院的洁净室比较多.如手术室、无菌室、烧伤病房、重症

监护病房(ICU)、心血管监护病房(CCU) 等。

6. 2 给 水

6.2.1A 本条规定了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生活给水水质处理后

应满足相应用水要求，如烧伤病房对水质的细菌数量有相应要求。

6.2 1B 医院在灾害时是最重要的城市服务保障设施，一旦在灾害

时失去功能,将导致不良的后果。因此应根据城市对应急医疗设施的

规划要求，按灾害的等级要求，建设减灾防灾、应急供水和排水措施。

6.2.1C 参考人防、地震以及灾害等级的划分原则，提出了高、

中、低 3个风险等级的最低供水保障时间要求。

6. 2. 2 本条给出的用水量定额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

设计蚓1》GB50015—2019做了相应的修改。
因节水优先的治水方针的贯彻实施，各地大都制定地方标准,

当地没有标准时，可跟据当地用水统计数据研究分析确定，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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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的目标。

6.2.2A 疫情重要的防护措施是勤洗手、勤洗澡等，其用水量经

调查研究，用水量应适当增加，为此提出了增加系数。

6.2.3 锅炉用水和空调遁先冷却水的补充，与锅炉用水和空调遁

如冷却水工艺设计及当地的水质和气象条件有关，无法给出确定

的设计用水指标，应根据具体设计项目中锅炉和空调遁先冷却水

系统冷却塔以及水质气象资料计算确定。

6. 2. 4 在医院建设工程中，有不少部位要求设置用水点或冲洗水

龙头.因医院设备或者使用要求的差异而不尽相同，设计中应按医

疗工艺的要求确定。本条仅列出常有用水点的烧伤病房和中心

（消毒）供应室，其他部位应根据医疗工艺确定。

6.2.5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有交叉感染的场所应

设置非手动开关，非手动开关涵盖自动水龙头和冲洗阀，肘动、膝

动和脚动（踏）开关或水龙头等。

6.2.6 本条对采用非手动开关的用水点做了规定。

6 因充气式水龙头可能污染水质，因此不应采用。

7 研究表明，患者的排泄物存在包含病毒风险，因此器具不

应有喷溅和粘结，因器具要经常消毒，所以应能耐酸腐蚀。

6.2.7 截止阀有防止回流的功能，为防止逆流，保障水质安全性,

采取截止阀。

6.3 排 水

6.3.1 本条规定的目的是把医院内的住宅楼、学生宿舍等非医疗

的污水 与病房、门急诊和医技等场所的污水分开排放，使住宅楼、

学生宿 舍的生活污水直接排入市政污水管道，以减少医院污水的

处理量，降低运行成本。

6.3. 1A 本条提出了排水系统卫生安全性的总体要求，包括防止

污水污染、气味污染等的技术措施。

6.3.1B 本条提出了雨水排水设计原则要求和防止内涝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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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本条是根据医院各科室或排放的污水中所含有害、有毒、

腐蚀性物质种类不同或含量不同，提出分别排放和处理要求。

目前放射性废水处理有的没有考虑维护管理的要求，有的过

度考虑，应根据放射性废水的排水量、排放周期、设施的安全可靠

性等技术参数，确定合理的维护管理周期和设施设置原则。

6.3.2A 研究表明，排水系统水封破坏可导致排水系统的污浊空

气进人室内环境，形成感染。为确保医院排水系统的安全性，防止

排泄物形成的气溶胶污染通过排水系统泄漏出去，污染环境，需采

取相应技术措施。

大量的工程实践证明，高层建筑排水系统很容易产生负压，从

而导致排水系统水封被破坏。排水系统水封被破坏的重要原因之

一是排水立管的通水量过大，为确保排水立管不产生过大的负压

破坏水封,规定高层建筑排水立管排水能力为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2019 规定值的 70%。
地漏内的水很容易因蒸发或没有水给水封充水，导致地漏的

水封破坏，国际上通行的原则是给地漏水封补水，为此本标准推荐

实施地漏补水技术。

6.3.3 本条规定的目的是提高医院卫生质量。根据医院建筑高

度和卫 生间设置位置不同，以及对室内卫生质量要求较高等情

况，提出排 水系统应采用专用通气立管、环行通气管和器具通气

系统，以有效 防止排水系统中的臭味进入室内污染室内环境。这

些条款是参考 工程实践经验和参考发达国家标准制定的。

6.3.4 中心（消毒）供应室、中药加工室、外科、口腔科的排水中有

时含有大颗粒的物质或垃圾，为防止排水管道堵塞,本条规定这些

部门的排水管管径应根据排水量的大小确定,且适当放大。

6. 3. 5 放射性污水所含的放射源有可能穿透管道并污染放射性

污水管道经过的室内环境，为此要求排水管道为含铅管道,并要求

立管敷设在有一定壁厚的混凝土管道井内，以提高安全性。

6.3.6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场1》GB50015—2019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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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ao条规定，构造内无存水弯的卫生器具与生活污水管道或其他可
能产生有害气体的排水管道连接时，必须在排水口以下设存水弯。存

水弯的水封深度不得小于50mm。第 4.左u 条规定，带水封装置的地
漏水封深度不得小于 50mm。本条与《建筑给水排水设计侦1》GB
50015—2019略有不同,规定了水封高度的上、下限值。水封高度小于
50. 00mm易蒸发，大于 100. 00mm则易造成排水不畅，堵塞管道。

6.3.7 本条规定了地漏的设置场所、地漏的形式和地漏水封的保

证措施。目的是防止地漏因水封干枯使排水系统内的臭味溢到房

间内，影响室内环境。本条是根据工程实践经验确定的。

对于季节性或临时排水的场所提出采用密闭地漏，目的在于

排水时打开，不排水时能封闭地漏，从而防止地漏因水封干枯而把

臭味溢进室内。如果设置了地漏而地面无水给地漏水封补水，一

般 2d左右的时间就会把水封破坏，因此强调要给地漏水封补水。

6.3.8 平急两用空间的污染区是患者居住的场所，其卫生间排水

中含有致病病毒和致病菌，有着较高的风险，其排水系统的通气口

会排出含有病毒的气溶胶，导致污染环境，为此应采取相应措施,

高效过滤器维修时应就地消毒后，按医疗垃圾来处理；消毒处理通

常采用紫外线和臭氧消毒。

排水系统的检查井经常冒臭味，有可能产生呼吸系统疾病的

蔓延，为此提出室外污水排水管道的连接也可以采用非检查井的

连接方式，为确保排水系统内通气的畅通，规定了应设置通气管的

要求，通气管应沿墙敷设，并在屋面以上高空排放，同时为便于管

道系统的堵塞清掏，规定设置清扫口，清扫口的间距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2019的有关规定。
室内架空管道渗漏有可能污染空气，导致病毒的可能蔓延，尽

管这种可能性较低，但排水管道漏水的可能性还是时有发生，因此

排水管道要求采用高质量产品和高质量施工，并做严格的闭水试

验，以防止排水管道内的污水外渗和泄漏。室外排水管道应采取

必要措施防止管道不均匀沉降，导致管道渗漏，同时管道要采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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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材料和高质量施工，防止管道渗漏，造成不必要的环境污染。

6. 3. 9 我国现行排水管道自净流速规定不小于 0. 6m/s,根据调
查排水管道内淤积较多，参考发达国家的技术要求.为减少管道清

通，保障医院卫生安全，自净流速规定为不小于 0. 75m/s。

6.4 热 水

6.4.1 生活热水的用量应根据当地用水构成进行核算确定，以体

现节能降碳的目的。调查发现采用定额法往往用水量过大，一是

没有考虑不同地域的差别，二是没有考虑当地用水构成对热水用

水量的影响，为更准确地计算热水用水量，应根据计算确定，具体

可参考相关设计手册中的计算方法。

6.4.2 本条强调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可能采用可再生能源，符合

国家节能政策。

6.4.3 弹性管束、浮动盘管半容积式水加热器是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新产品，热效率较高。

6.4.4 本条规定的目的是提高医院热水供应系统的安全性，与原

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2003 规定的 50%
相比略有提高，2019 年版规范提高到 60%,目的是提高医院生活

热水的安全可靠性。本次修订为更好地满足生活热水保障的可靠

性，从原规范的 60%提高到 70%。
6.4.5 本条规定的目的是限制军团菌在热水系统中滋生。

军团菌繁殖和生长的适宜温度是 20℃ 50℃、pH值为 5. 0
8.5,最佳生长温度为 40℃o 大量的研究表明，军团菌存在于各种给水
系统，如市政和室内给水系统的储水箱、水龙头、淋浴喷头、阀门和

管道，水处理系统和水泵，水加热器和锅炉，各种给水系统的遁死冷
却水系统的冷却塔、冷凝器，各种装饰性的喷泉、游泳池，各种水加

湿系统等。通常生活热水和空调遁外冷却水系统中滋生军团菌的

可能性较大。生活热水系统一般要求水加热器的温度应大于 60℃,

这样基本可防治军团菌的滋生。空调值如冷却水系统过去一般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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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化学消毒的方式进行消毒灭菌，醺二氧化氯和臭氧至二定的
安全风险，因此近期大都采用物理法，如采用紫外线等进行消毒。

6.4.6 本条规定的目的是防止因系统设计冷、热水压力出现不平

衡时，淋浴或者水龙头出水温度不宜调节，发生人员烫伤。

6.4.7 本条提出了防止烫伤的技术条件。

6.4.8 本条提出了生活热水节水的规定，防止打开淋浴喷头后长

时间不出热水的无效出流时间。

6.5 饮 用 水

6. 5. 2 设置过滤器的目的是去除因管道维修或其他原因造成的

自来水系统所含杂质。

6.5.3 为防止细菌滋生，提出了回水管的流速要求。饮用水采用

臭氧消毒时，末端的浓度一定不能大于 0.05mg/L,否则会对口腔
黏膜造成伤害，因此在国际上大都是用于瓶装水的消毒，实时应用

一旦失控会导致不良的反应，因此提出严格的控制要求。

6.7 消 防

6.7.1 本条根据医院特点规定了消火栓和消防软管卷盘的设置

位置，目的是便于扑救火灾和满足医院特殊的卫生要求。如护士

站 24h有人值班，在护士站设置 1个消防软管卷盘便于护士就近
取用灭火设施，及时扑救护理单元内的初期火灾。

6.7.2 本条第 1 款要求医院一旦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就应全

面设置，而不是仅在局部设置。

6.7.3 本条规定医院重要设备（通常根据设备的价值和失火损失

的影响范围大小确定）用房、病案室、信息中心（网络）机房应采用

气体灭火装置。

6. 8 污水处 理

6.8. 1A 污水处理首先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传染病医院建筑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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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规范》GB 50849—2014规定的二级生化处理工艺要求，但对于
综合医院的平急两用空间是应急功能，功能适应性要求强，平急转

换时间短，同时综合医院还有污水处理.为此本条提出预消毒+化
粪池+消毒的二级强化消毒处理工艺流程。预消毒的目的是使污

水处理站后续运行安全，预消毒的接触时间不小于 lh,考虑到该

病毒在粪便和尿液中至少存活 Id的数据，尽管预消毒后期活性降
低，但从安全性考虑，规定从预消毒到出口消毒的总的水力停留时

间不小于 2d,以确保系统出水的安全性。

本标准没有给出两级消毒的药剂选择和投加量，应根据国家生态

环境部或当地环保部门的技术导则来确定投加量，并适当提高。

污水处理池产生的尾气可能含有病毒,为此要求密闭，尾气统一

收集消毒处理后排放。通常尾气收集后采用臭氧、紫外线消毒即可。

6.9 管 材

6.9.1 紫铜管和氯化聚氯乙烯 PVC-C管道有 ，定的杀菌作用,

因此本次修订加入，另外塑料与金属的复合管在切割时，容易发生

塑料与金属分离，从而可能导致管道腐蚀加重，因此建议不采用现

场加工的施工工艺。有条件的医院建议采用厚壁不锈钢管，使用

寿命长，符合全生命周期成本最低原则，管道连接应考虑可拆卸的

维修便利的活接头。

6. 9.2 塑料管排水噪声一般比铸铁管大 4dB(A) 6dB(A),因此依

次推荐机制排水铸铁管和塑料管。雨水管道因有可能是压力流,为此

雨水管道应根据雨水斗的高度确定其承压管道排水管的压力。

6.9.2A 锅炉排污水、中心(消毒)供应室的消毒凝结水、开水间

等高温排水场所的排水温度往往较高，短时可能接近 100℃,一是

可能更接近塑料排水管道的维卡软化温度和热变形温度.二是超

过采用塑料管的最大排水温度 40℃,三是经常短时接受高温排

水，塑料管道很容易老化变脆,寿命降低等，因此规定这些可能的

高温场所应采用机制排水铸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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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供暖、通风及空调系统

7.1 一 般规定

7.1.1 我国幅员辽阔，南北纵跨两大气候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相差较大，应根据气鲜但建设定位、使用功能等实际情况，选用

合适的佳暖、通风与空调系统。

7.1.2 本条是遵照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设计规范》GB 50736—2012第 5. 3. 1条的相关规定“散热器供暖
系统应采用热水作为热媒；散热器集中供暖系统宜按 75℃/50℃

连续供暖进行设计，且供水温度不宜大于 85℃,供回水温差不宜

小于 20℃工 综合医院建筑大部分场所需要定期进行清洁消毒,

散热器表面应便于清洁消毒。

7.1.3 in级、n级净化用房允许供暖，但应采用不易积尘又易清
洁的板式或光管式散热器，还应根据供水源度和散热器结构做好

防护、防尘措施。

7.1.4 室内供暖计算温度参考了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

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2012 第 3. 0. 1 条的有关规
定，并考虑了综合医院建筑的特点。

7,L 5 医院建筑利用室外新风是降低院内致病菌浓度与院内感

染最经济的措施。强调充分利用自然通风，同时辅以机械排风以

保持清洁的区域位于通风的上风侧。

7.1.6 本条强调了在污染源处应设机械排风，保持污染源所在房

间负压。如医院公共卫生间，在设计中应特别注意卫生间内的通

风问题，做到有送有排,保证空气有效置换。

7.1.7 医院部门繁多、功能不一，供冷供热期差异大，有洁净度级

别要求或严重污染的房间与普通有污染的房间相比，在压差、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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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菌浓度等方面都不同，为避免交叉污染，应单独自成一个系

统。因此强调医院空调系统合理分区，还强调了系统关闭时各区

之间能避免空气途径污染。

舒适性空调与工艺性空调的主要区别体现在其设计目的、适

用环境和调节参数上。舒适性空调主要是为了创造一个舒适的工

作环境，以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或维持良好的健康水平.通常关注于

空气的温度、湿度、气流等参数，以满足人员的舒适感受。在医院

大厅、候诊区等人员集中的公共区域，普通诊疗区域、医辅工作区

域等地方，舒适性空调被广泛使用。工艺性空调则是为满足特定

工艺过程对环境温湿度（如恒温、恒湿等要求）、洁净度、气流组织

（如单向流、定向流等要求）、静压差（如正压、负压等要求）等要求

而设计的空调系统，不仅关注人员的舒适度，更注重医疗工艺设

备、诊疗过程对环境条件的精确控制。总体来看，舒适性空调主要

关注人员的舒适感受，而工艺性空调则更注重于满足特定医疗设

备、工艺过程对环境条件的要求。在选择空调时，需要根据实际需

求和适用环境来进行选择。

7.1.8 医用机组送风系统不得采用产生有害作用与物质的部件，

特别强调不得使用淋水式等水介入空气的空气处理部件，以及对

患者有潜在危害的消毒装置。

7. 1. 9 本条强调了空调机组要易维护检修，应设置在检修通道与空

间能保证机组检修、更新的机房或设备夹层内，不应直接安装在室内。

7.1.10 国外相关标准对医疗科室的换气次数均按 6 次/h计算
（库房、餐厅、值班室等除外），不宜参照现行暖通空调设计规范对

舒适性空调提出的 5 次/h要求。
7.1.11 必须重视医院科室的回风对空调系统的污染，集中空调

系统中 80%以上污染负荷来自回风。加强回风除尘、除菌是一项
必要的措施。国内研究证明，如采用中效一级以上过滤器,使用风

量在额定风量 60%以下，一般能达到本条规定的要求。
7.1.12 舒适性空调一般都有一定的空气净化要求，因此送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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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空气应通过必要的过滤处理，新风、回风的源头控制为有效的

控制技术措施；同时，为防止冷热盘管的表面积尘，严重影响其热

湿交换性能，进入盘管的空气也需进行过滤处理。工程实践表明,

设置一级粗效过滤器时，室内空气清洁度有时不易满足要求。工

艺性空调，尤其净化空调，其空气过滤器应按有关规范要求设置,

如医院手术室，其空调过滤器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医院洁

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范》GB 50333—2013的规定。
本条规定根据室外大气尘浓度确定新风过滤器级数，原规范

依据的是室外可吸入颗粒物 PM10 的年平均值，修订后的标准依

据的是细颗粒物 PM2. 5 的年平均值。PM2. 5 粒径小，比表面积
大,活性强，易附带有毒、有害物质（如重金属、微生物等），且在大

气中的停留时间长、输送距离远，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的影

响更大。近些年来，呼吸道疾病增多，PM2. 5 对人们正常生活影
响越来越厉害，与 PM10相比，社会对 PM2. 5 的关注度更高。

欧洲标准 EN 13779：2007 Ventilation Jbr non-re5tdential build-
ings-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for ventilation and room-conditioning

s8加心（2014 修订版）也有类似本条文的相关规定,EN 13779：20N7

/丝修迹2提出集中空调系统的空气过滤器级数和效率应根据当
地室外大气状态与室内控制要求设置通表3所示，给出了根据室内、

外空气等级确定新风空气过滤器配置要求的建议，表中 ODA1
ODA3表示室夕卜空气质量等级（Classification of outdoor air quality,
ODA）JDA1 IDA3 表示室内空气质量等级（Classification of indoor
air quality,IDA）,F7与 F8过滤器相当于我国高中效过滤器。

表 3 根据室内外空气等级确定新风空气过滤器配置要求的建议

室外空气质量
室内空气质量

IDA1（优） IDA2（良） IDA3（适中） IDA4（差）

ODA1（清洁空气） F9 F8 F7 F5

ODA2（多尘空气） F7+F9 F6+F8 F5+F7 F5+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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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注：1 过滤器的分类依据 EN 779：2。02 Particulate air filters for general pentila-

tion-Determination of filtration performance > 在修订后的 EN 779：
2012 Particulate a2r filters for general uentilatio乳-Determination 。/~ 班e

室外空气质量
室内空气质量

IDA1（优） IDA2（良） IDA3（适中） IDA4（差）

ODA3（不良空气） F7+GF+F9 F7+GF+F9 F5+F7 F5+F6

filtration performance 中 F5、F6 标记变更为 M5、M6；

2 GF气体过滤器（活性炭过滤器）和/或化学过滤器。

我国大气尘浓度比欧美国家高，本标准按室外空气质量等级

区分新风处理设置等级更合理。依据现行国家标准《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GB 3095二迎乡我国环境空气质量分为四级（表 4）。GB
3095—2012规定环境空气功能区分为二类：一类区为自然保护
区、风景名胜区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二类区为居住区、商

业交通居民混合区、文化区、工业区和农村地区。一类区适用一级

浓度限值，二类区适用二级浓度限值，综合医院建筑设计参考的是

二类区适用的二级浓度限值。本条规定当室外空气质量为二级标

准时,采用粗效与中效过滤器两级过滤；当室外空气质量达丕到三

级标准时,再增加一道高中效过滤器。
表 4 环境空气题建物亘箜邀度随

污染物

项目
平均时间

浓度限值组也立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总悬浮颗粒物

TSP

年平均 80 200

24h平均 120 300

可吸入颗粒物

PM10

年平均 40 70

24h平均 50 150

细颗粒物

PM2. 5

年平均 15 35

24h平均 8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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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3 新风量数据参考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

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2012 第 3. 0. 6 条的有关规定，并考
虑了综合医院建筑的特点。

7.1.13A 本条给出了平急两用空间集中空调系统疫情期间医疗

用房换气次数、新风量的要求。换气次数比平时状态要求（本标准

第 7. L 10 条）增加一倍，即疫情期间换气次数不宜低于 12次/h,
新风量换气次数比平时状态要求增加 50%,即新风量不应小于 3

次/h,或采用全新风运行。
本条同时说明了平急两用空间集中空调系统设备选型时应注

意的问题，因疫情期间换气次数、新风量均比平时状态增加了很

多，故空调机组设备部品部件的选型计算应兼顾平急两种状态，如

表冷器、风机等设备的选型计算等。

7.1.14 核医学检查室、放射治疗室、病理取材室、检验科、感染疾

病病房等场所，其排风含有害微生物、有害气溶胶等污染物质的风

险较大，如果与其他公共区域共用排风系统,存在污染泄漏至其他

区域的风险，故应设置独立排风系统，另外为保护周围环境，其排

风应做无害化处理，达标后才能排放。无害化处理的技术措施，应

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浓度等通过经济技术分析后确定。

7.1.15 要求整个管路处于负压，主要考虑到不使排风管路内污

染物溢出，但不适用通过污染区的排风管路。

7.1.16 医院是救死扶伤的重要场所，保障诊疗与控制感染是医

院节能的前提，医院暖通空调设计（包括冷热源）应根据医院特点，

参照但不要盲目套用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2015 等相关标准的规定进行。
7.1.17 本条给出了感染疾病科通风要求。各区空气污染程度不

同，为防止风险高的区域空气通过通风管道对风险低的区域空气

的影响，要求送风、排风系统分区设置，杜绝污染空气通过系统交

叉污染。感染疾病科应注意区域内的气流流向，即应保证压力梯

度 /市对蛤把的K端力々 向风给高的区揄.不介许与流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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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18 发热门诊病原微生物污染风险较高，空调独立设置，避免影

响其他功能区。爆发传染病疫情时，发热门诊应能实现全新风运行。

全热回收存在排风、新风交叉污染的风险，不应采用。发热门诊内飘

浮在空气中、附着在灰尘颗粒上的病菌.会阻隔在空调机换热盘管上,

并随着冷凝水排出，这些在冷凝水中的病菌有可能使人员致病。所以

应该避免将空调冷凝水排到裸露的地面,而应该将冷凝水排到设置的

冷凝水管,引至医院的废、污水系统，集中处理。

7.L19 超低温冰箱间等功能房间，因设备散热量大，常年需要供

冷，如果和大楼共用冷热源系统，容易出现过渡季、冬季无法供冷

的情况，如果不具备新风供冷条件或新风量不足，将会导致房间温

度过高，设备无法正常工作。

7.1.20 负压吸引机房维持负压是为了降低对周围环境的污染,

排风存在病原微生物气溶胶的风险，宜进行无害化处理。

7.2 净化用房的通用要求

7.2.1 净化用房是指具有一定室内环境参数要求（尤其是室内微

生物限值要求），但无空气洁净度级别要求的用房，目的是满足一

定的医疗工艺要求。

7.2.2 医院净化用房在空态或静态条件下分级蝇麓逊

理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范》GB 50333二
2013中该两项数值确定，截面风速根据科室功能确定。针对我国设计

或施工时换气次数往往偏大，本条特规定其上限值。净化用房不等同

于“洁净室”，所以不要求洁净度级别，国际上此类标准也无洁净度级

别要求。

7.2.3 净化用房送风末端过滤器的设置，主要考虑既能便室包董

迪达标2又能降低运行能耗与噪声。

7.2.4 本条强调作为净化医疗用房，除了达到医疗环境控制要求，还

需规避医疗风险，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出发，如采用非阻隔式空气净化

装置,即使 100%杀菌，微生物尸体与代谢物仍有可能加大感染与致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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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甚至危及病患的生命安全与健康。因此,要采用阻隔式空气净

化装置，同时不应产生有害作用或物质。本条作为强制性条文，必须

严格执行。

7.2.5 医疗净化用房对空调机自身可能产生的污染以及由此引发

交叉感染风险有较高要求,普通的风机盘管机组或空调器难以满足要

求,特别强调是从结构上保证不易积尘、积水，空调部件易清洗、消毒，

停机后水即排空,无积水、保持干燥,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洁净手术

室用空气调节机组》GB/T 19569—2004相关要求。另外，不宜采用有
水直接介入空气的处理方式,如淋水室、各种水加湿等。

7.2.6 净化用房室内气流应与尘埃、微生物沉降方向一致。防止

沉降的微生物再次飞扬。

7. 2. 7 理论研究与实际测定都表明，生物净化用房设空气吹淋室

对减少患者散发病题生物没有太大作用，只是对患者生理与心

理影响较大。另外，该设置也妨碍人流与物流快速流通，影响医疗

急救，故不应设置。

7.2.8 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2012第 7. 5. 9 条规定空调系统的新风和回风应经过

滤处理。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空气过滤器》GB/T 14295—2019 的
规定，空气过滤器按其性能可分为粗效过滤器、中效过滤器、高中

效过滤器及亚高效过滤器。其中，中效过滤器额定风量下的计数

效率为 70%〉EZ20%（粒径）0. 5km）。舒适性空调，一般都有

一定的空气清洁度要求，因此送入室内的空气都应通过必要的过

滤处理；同时，为防止盘管的表面积尘,严重影响其热湿交换性能,

进入盘管的空气也需进行过滤处理。

7.3 门诊部

7.3.1 门诊是医院中人员最密集、人群最复杂的场所，患者和健

康人混杂在一起.存在患者之间、患者与健康人之间的交叉感染风

险，门诊部通风空调系统设计应优先关注通风。现行国家标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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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2012 第 6. 1. 3
条规定民用建筑应首先考虑采用自然通风消除建筑物余热、余湿

和进行室内污染物浓度控制。对门诊部进行自然通风不仅可以改

善其空气品质，提高使用者的舒适性，还可以减少门诊楼内细菌含

量，降低交叉感染的概率，同时可以减少机械通风的能耗，节约资

源、保护环境。

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2012第 3. 0. 1条指出严寒和寒冷地区主要房间供暖室内
设计温度应采用 18℃~24℃；第3.0.2条指出舒适性空调在供冷

工况下的温度室内设计参数I级热舒适度为 24℃ 26℃、R级热
舒适度为 26℃ 28℃。考虑到节能运行问题，本标准参照 GB
50736—2012的相关要求规定了供暖室内设计温度的下限值，和

夏季空调设计温度的上限值。

7.3.2 医院门诊大厅人员进出频繁，可采用旋转门、双道门等方

式减少室外空气流入。门厅人员密集、面积大，从空间尺度上及卫

生条件上常见的是高空间或共享空间的形式，比较适合采用分层

空调。冬季可设置其他补充供暖装置（如地板辐射供暖）。

7.3.3 为防止院内感染，候诊区应结合平面规划维持正确的空气

流向。

7.3.4 对于散发有害物质的场所，为了不使有害物质在室内扩

散，在散发处设置局部排风，予以就地排除，是经济有效的措施，能

以较少的风量排走大量的有害物质，节能且效果好。化验室、处置

室、换药室等是门诊部污染相对严重的场所。激光皮肤治疗、

LEEP刀治疗等场所容易产生污染。
7.3.5 诊室与候诊区相比，人员密度小，且诊室的医生坐诊时间

较长、活动较少.为满足医生舒适感，诊室的空调设计温度宜高于

候诊区 2℃。

7.3.6 中医灸法治疗室、熏蒸治疗室、煎药室容易产生异味，应进

行机械排风，考虑节能运行问题，宜采用全面排风和局部排风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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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通风方式。

7.4 急诊部

7.4.1 急诊部所面对的对象是病情紧急、危急、需要及时诊疗或迅

速抢救的患者，需要分秒必争以降低死亡或不可逆伤残的风险，因

此急诊部都是昼夜 24h开放的。急诊部通常形成相对完整独立、自
成系统的区域，其空调系统应采用独立系统。冬季供暖设计温度、

夏季空调设计温度的确定详见本标准第 7. 3.1条的条文说明。
7.4.2 急诊部若设置隔离区，一般是为了满足疑似或确诊传染病

患者就地隔离和救治的需求，其排风系统应按照污染物场所独立

排风要求设置，并保持一定的负压防止污染物扩散。

7.4.3 综合医院急诊的抢救室通常面积不大，主要为挽回生命体

征或应急手术使用，通常采用全空气空调系统；急诊输液面积较大

且人员密集，通常采用全空气空调系统。抢救室、输液室异味大,

在呼吸道传染病疫情爆发期间病原微生物污染风险较高，采用全

新风空调系统有利于控制异味、病原微生物污染。故建议这些场

所采用可转化为全新风的空调系统。

7.5 住 院 部

7.5.1 普通护理单元室内温度应适宜患者的医治和康复，污染物

质散发处应就近设置排风高效排除。

7.5.2 产科分娩及相关功能房间空调系统宜独立设置，满足 24h
昼夜不间断运行。新生儿室室内温度宜略高于普通病房，有特殊

护理要求的新生儿室室内空气品质应高于普通护理单元。

7.5.3 重症监护单元种类很多，要求各异，本条强调的是通用最低要

求。对于新生儿重症监护(NICU)单元、术后重症护理单元等可提高

洁净度级别。

7.5.4 本条条文说明如下：

1 血液病房应优先采用上送下回，两侧下回风的气流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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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层高不允许时才采用水平单向流。

2 由于此类患者一刻都不能失去无菌环境保护,因此本条强调

血液病房通风空调系统的可靠性。在净化机组内设 2个风机,1用

1备。

3 送风应采用调速装置便于单向流病房噪声控制与节能。

7.5.5 本条强调重度（含）以上烧伤的患者，由于全身裸露进行开放

式的治疗，有必要提供一种有效的水代谢环境。一般烧伤患者身体表

面的渗液,低温度室是合适的。但全身重度烧伤患着覆盖消毒布，为

防止过度的干燥和体温降低，要求最高的温度可调至 32℃,湿度可

调至 90%,甚至更高。并要求病房室内温湿度可按治疗进程独立要求

进行调节。

7.5.6 哮喘患者对过敏因子与温湿度十分敏感，是控制重点。

7.5.7 本条新增解剖室、标本制作室、太平间通风换气次数要求,

均宜维持负压。

7.5.8 本条参照现行国家标准《传染病医院建筑设计规范》GB

50849要求设置。

7.6 手 术 部

7.6.1 普通手术室属于现行国家标准《医院消毒卫生标准》GB

15982—2012中二类环境，采用的普通集中空调系统应满足菌落
总数要求。

7.6.2 一般手术室由于空气途径感染概率较低，只强调送入新风

保持正压（不要求控制），通风空调系统采用不低于高中效过滤器

的末端过滤器，可大大改善室内空气品质。如果气候适宜，室外空

气质量满足要求，也可采用通风，但强调全新风，通风量不得低于

6次/h。采用空调可按负荷确定换气次数，但不得低于 6次/h。

7.7 医 技科室

7.7.1 检验科、病理科、实验室的排风往往含有害物质（如化学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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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物、病原微生物等）.为避免交叉污染.其排风系统应独立设置。

实验室属于有一定工艺要求的区域，室内空调温湿度要求的确定

参照了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2012有关I级热舒适度的要求（室内设计温度冬季不
宜低于 22℃,夏季不宜高于 26℃；室内相对湿度冬季不宜低于

30%,夏季不宜高于 60%）。通风空调系统形式应根据医疗工艺

要求确定，当室内无微生物限值要求、尘埃颗粒物浓度等要求时,

可采用普通集中空调系统，当有微生物限值要求时，应采用净化空

调系统。

当操作涉及有毒有害溶媒等强刺激性、强致敏性材料时，一般

应在通风橱、生物安全柜等能有效控制气体外泄的设备中进行。

生物安全柜操作面附近不应设送风口，是为了避免送风气流干扰

工作窗口气流，造成柜体内气溶胶的外泄。

7.7.1A 设置生物安全柜采用机械通风的实验室，室内的“污染”

空间，主要在生物安全柜操作位置，而“清洁”空间主要在靠门一

侧。一般把房间的排风口布置在生物安全柜同一侧。在进行通风

空调系统设计时，对送风口和排风口的位置要精心布置，使室内气

流合理，有利于室内可能被污染空气的排出。

7.7.1B PCR实验室各工作区的空气不能产生交叉污染，可共用

一套全新风空调系统，或各自采用一套在各自工作区循环的空调

系统（应结合机械通风，控制室内压力梯度）。样本制备区为生物

安全实验室，应配备生物安全柜，为避免室内压力波动，宜设置 A2
型生物安全柜。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选用适用的生物安全柜。当

使用高危险有毒化学物质时，由于可能有累积作用，即使是少量

的，建议也采用全排型的 B2型生物安全柜。
7.7.2 生殖医学中心的体外受精实验室，强调环境控制要求，特

别是化学与放射因子、气味控制和防振。本条有关净化用房设计

等级的要求参考国家有关标准。

7.7.3 电生理、超声、纤维内镜等科室需考虑医疗工艺设备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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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量，由于冷热负荷特点与其他区域有别，宜设置独立的普通集中

空调系统。

7.7.3A 本条给出了内镜清洗室通风空调系统要求，借鉴了美国

供热、制冷与空调工程师协会 (American Society of Heating, Re¬
frigerating and Air-Conditioning Engineers,简称 ASHRAE)标准

ASHRAE 170— 2021Ventilation of Health Care Facilities 的要
求：换气次数下限值 10次/h。
7.7.4 听力检查室对噪声控制要求很高，特别要注意消声、隔声

措施。无法满足要求时，只能采用暂停空调或隔断气流等方法。

7.7.6 本条强调放射科空调系统的安全性。放射科的检查室、控

制室采用一般空调，能独立调节，应考虑室内设备发热量的影响。

当采用半集中式空调系统时，不应在机器上方设置任何风机盘管

机组等末端装置及其凝水管，避免因跑冒滴漏等问题导致机器故

障或报废。检查室、控制室和暗室应设排风系统，自动洗片机排风

须采用防腐蚀的风管。排风管上应设止回阀。在设有射线屏蔽的

房间，对于穿墙后的风管和配管，应采取不小于墙壁铅当量的屏蔽

措施。

7. 7.7 磁共振等大型诊疗设备发展很快，应根据设备性能与生产

厂家要求等进行环境控制。

7.7.8 本条明确了采用独立恒温恒湿空调系统的核医学扫描间

类型，核医学科所有核辐射风险用房的排风应按有关卫生防护相

关国家标准的规定进行处理.相关国家标准如现行国家职业卫生

标准《核医学放射防护要求》和《医用放射性废弃物管理卫生防护

标准》。

7.7.9 本条明确了放射性同位素控制区域排风处理要求。

7.7.10 静脉用药调配中心是医院为患者提供静脉用药集中调配

专业技术服务的部门。净化区设有调配操作间、一次更衣室、二次

更衣室以及洗衣洁具间。室内环境参数要求参照了相关部门的规

定，包括但不限于净化用房等级、换气次数、静压差要求。静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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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调配中心净化空调系统应根据药品性质的不同分别设置，即普

通输液及肠外营养液调配操作间，与其相对应的一次更衣室、二次

更衣室、洗衣洁具间为一套独立的净化空调系统;抗生素及危害药

品调配操作间，与其相对应的一次更衣室、二次更衣室、洗衣洁具

间为一套独立的净化空调系统，应采用全新风空调系统。

7.8 中心（消毒）供应室

7. 8.1 中小消毒）供应室需根据各区域的工艺流程要求设置，保证
空气从无菌区到清洁区，再到污染区的有序流动。污染区相对周边区

域应保持负压;无菌区为净化区,相对周边区域应保持正压。

7.8.2 本条规定了无菌区的灭菌设备通风需求，具体通风换气次

数应按工艺需求确定。低温灭菌器采用的灭菌剂包括环氧乙烷、

过氧化氢和甲醛等，对人员或物品有损害，应设置独立排风系统予

以排除。无菌区属于有一定工艺要求的区域，相对湿度要求的确

定参照了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2012第 3. 0. 2条有关人员长期逗留区域 I级热舒适
度的要求（室内相对湿度冬季不宜低于 30%,夏季不宜高于

60%）；GB 50736-2012 第 3. 0. 2条有关I级热舒适度的冬季室
内温度设计下限为 22℃、夏季室内温度设计上限为 26℃,本标准

考虑中心（消毒）供应室工艺散热设备较多，实际运行工况室内温

度均偏高的现状，降低了冬季室内温度设计下限值的要求（18℃）

和冬季室内温度设计上限值的要求（24℃）。

7.8.3 污染区相对周边区域应保持负压，故总排风量不应低于负

压所要求的差值风量。污染物品在此接收、分类、浸泡、洗涤、消

毒、干燥后再传到清洁区，为避免交叉污染，污染区应设置独立局

部排风。该区空气中散发的尘菌、纤维等危害工作人员健康，为避

免这些污染物随空调回风口进入空调风管、空气处理机组等，造成

风管、机组内的尘菌沉积、繁殖并导致二次污染的发生，故本条提

出应在空调回风口设置不低于中效的空气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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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4 采用普通空调的区域一般为工作人员生活区的办公室、休

息室和更衣室等,仅需要满足工作人员舒适性需求。考虑到节能

运行问题，本标准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

节设计规范》GB 50736—2012 的相关要求，规定了舒适性空调室
内温湿度要求，冬季供热工况室内温度设计下限值为 18℃,夏季

供冷工况室内温度设计上限值为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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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电 气

8.1 一 般规定

8. 1.1 医院医疗场所的划分主要依据医疗电气设备的部件与人体

接触的程度，以及场所停电对患者的影响。本条参考了 IEC 60364-

7—710：2005 Low-voltage electrical installations-part 7-710：Require-
ments fi)r special installations 。厂 locations-Medical locations。
8.L1A 本条说明了医院的医疗场所安全设施供电系统分级，便

于对本标准第 8. L 2条的理解。
8・L 1B 患者区域示意如图 3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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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医疗场所的分类及安全设施供电系统分级是根据我国医

院的现状，综合考虑的一个示意性分类,参考了国内现行相关标准

规范，增加了负荷分级。医疗设备发展迅速,设计时应根据医院的

要求进行落实。

此次修订增加了门诊日间手术室和门诊日间病房。增加了急

诊检查设备和术中检查设备，区别于其他场景的检查设备。

根据医院反馈，将普通功能检查、影像检查的安全设施供电系

统调整为 F级。
IEC 60364 — 7 — 710:2021 Low-voltage electrical installa¬

tions-part 7^710 -Requirements for special installations or loca-

ticms-Medical locations 标准中将普通病房的安全设施供电系统

升级为 E级。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本次仍保持为 F级，同时在负
荷分级中将普通病房中的主要监控、治疗设备按照二级负荷考虑。

在保障系统中取消了消防相关负荷，相关负荷按照国家现行

有关标准执行。

在保障系统中增加了空调、供暖和通风系统（可不含门诊诊

室）、建筑服务和污废处理系统，冷却设备，餐饮设备，蓄电池充电

器的负荷分级。其中冷却设备包括各种保温柜、保冷柜;餐饮设备

为厨房主要设备；蓄电池充电器为各类 UPS电源。这些负荷短期
停电不影响医院的运行，但需要尽快恢复供电，保证医院的短期运

营及患者转运。这类负荷应该比三级负荷要求要高一些。

8.13 TN-C系统中保护线与中性线合并为 PEN线,系统对于单相
负荷及三相不平衡负荷的线路,PEN线总有电流流过,其产生的压降
会呈现在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上，因此在医院不能使用 TN-C系统。
本条作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8.2 电 源

8.2.1 医院的供配电系统除了需要按照供电负荷等级设置外，还

应按照医疗场所分类及安全设施供电系统分级的要求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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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场所分类体现了医疗环境对患者的影响。安全设施供电系统

分级明确了设施的自动恢复供电时间，瞪直患者对环境的要求，也

包含了对设备的要求。

8.2.3 净化电源由正弦能量分配器和大功率滤波器并联组成，具

有稳压范围宽、响应速度快、稳压精度高等特点，并能有效地抑制

电网、各种噪声和尖峰干扰。部分医疗设备对电源的要求较高，为

便于管理和节约成本，宜采用集中净化电遮系统，且需满足工艺及

设备要求。

8.2.4 放射科退射道迁科大型医疗设备瞬时压降大，由变电所

单独供电.一方面保证线路的压降控制在一定范围.另一方面减少

对其他设备的干扰。近年来大型医疗设备容量在减小，有些工程

相关设备数量多，集中布置，当多台普通设备设置分配电系统时,

也可由分配电系统放射式供电。

8.2.6 大型医疗设备对电源压降均有具体耍求，有的体现为电源

压降指标，有的体现为电源内阻指标。

8.3 安 全防护

8.3.1 本条规定是根据 IEC 60364-71710：2021 Lmu-uoltage elec-

trical installations-part 7-710 -.Requirements for special installations or

locations-Medical locations 中针对医疗场所中的隔离特低电压设备
(SELV)和保护特低电压设备(PELV)的电压等级的相关条款确定的。

一般场所的安全特低压设备的额定电压不应超过交流方均根值 50V
或无纹波直流 120V,而在医疗场所考虑患者安全，对医疗场所的特低

压设备的额定电压进一步降低。

8.3.2 本条所述为医疗场所不能因防止电击而进行断路器或

RCD动作时，可以采用交流 25V、直流 60V以下的电压供电。
8.3.3 因本条中所述回路为 2 类医疗场所中非直接接触患者身

体或非生命支持系统的电气设备回路，这些回路可以采用 TN系
统加 30mA 漏电保护器进行保护，不必引入 IT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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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TT系统为保护接地系统。当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带电
时，由于有接地保护，低压断路器不一定能跳闸，造成漏电设备的

外壳对地电压高于安全电压。所以还需要漏电保护器作保护。

8.3.5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根据 IEC 60364 — 7一

710：2021 Lmv-voltage electrical installations-part 7-710 'Requirements

for special installations or locations-Medical locations 中关于医用 IT
系统的应用范围相关条款确定的。按 IEC标准,进行心脏手术的医疗
电气设备的正常泄露不得大于IOrA；当发生一个接地故障时,其故障

电流不得大于 50//A。因为通过人体心脏的电流如果超过 50MA,就可
以导致微电击致死。采用 IT系统，通过隔离变压器二次回路导体不
接地,电气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接到电气装置的PE线上，并设置辅助
等电位连结。当出现接地故障时,故障电流仅为流过自隔离变压器到

手术设备之间一小段非故障线段极小的对地的电容电流。因此故障

时可以不切断电源,使电气设备继续运行，并可通过报警装置及检查

消除故障，大大提高了系统供电的可靠性。

采用医用 IT系统的意义，既保证直接接触患者心脏的电气
设备回路不产生微电击，同时保证生命支持系统的电气设备持续

供电。从 IEC相关标准历年讨论稿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医用 IT
系统的双重作用。

多个功能房间，至少安装 1个医用 IT 系统，主要指多个单间

ICU病房可公用一套医用 IT系统；当大型 ICU集中设置病床时，
可根据负荷需要设置多台医用 IT系统。
8.3.5A 医用 IT 系统发生绝缘故障时方便进行故障定位，提高
系统维护的效率。

8.3.5B 进一步明确医用 IT 系统不得使用剩余电流保护器
(RCD)、电弧故障保护器(AFDD)。

8.3.6 1类邦 2类场所医疗电气装置的部件与患者有接触，患者

触电危险大。必须实行“辅助等电位联结”，即将该场所内所有的

金属构件、管道再与 PE线相互联接。等电位联接的目的是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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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金属构件与 PE线处于同一电位，以降低接触电压，提高安全用

电水平。

8. 3. 7 根据 IEC 60364—710：2021 Loiv-voltage electrical installa-
tions-part 7-710 1 Requirements for special installations or locations-
Medical locaticms 增加了1类医疗场所辅助医用等电位电阻要求。

8.3. 8 本条规定便于为本标准第 8. 3. 6 条所述装置提供辅助医
用等电 位联结。这样的联结应该明显可见，同时可以独立断开。

8.4 电气设备的选择与安装

8.4.1 医用 IT系统隔离变压器的容量不宜过大，以免供电范围大
带来线路长对地电容电流增大造成系统报警。IEC 60364 — 7 — 710：

2021 Lmv-voltage electrical installations-part 7-710 [Requirements fi)r

special installations ar locations-Medical locations 中的容量控制在
lOkV • A以内。欧洲多数国家的标准变压器容量都在 8kV • A以下，
澳大利亚标准小于 4. 8kV • A,日本标准小于 7. 5kV - A。原规范建
议不超过 8kV • A。本标准第 8. 4. 1A条对医用 IT系统的配电半径
给出了限制,因此本版将隔离变压器容量调整为 10kV • A。
8.4.1A 为防止系统线路过长造成对地电容电路增大，明确了 IT
系统的配线半径。

8.4.1B 2类场所多为净化环境，维修人员不方便进出。但需贴

近服务区域,尽量减少线路长度。

8. 4.2 医疗场所带有大量电子元件的医疗设备日益增多，电气线路

中出现非正弦交流剩余电流也越来越多。传统的 AC型剩余电流保
护器用于交流故障的剩余电流保护，已不能满足上述场所的要求。而

A型、B型剩余电流保护器分别增加了直流脉动分量故障电流剩余电
流保护和直流脉动分量故障电流以及直流平滑故障电流的剩余电流

保护。

8.4.3 回路暂时性的过载，降低线路的绝缘。为保证供电可靠而

采用了医用 IT系统，就没有必要因回路过载而切断重要的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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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电源。

8.4.3A 过电流保护的全选择性是指在两台串联的过电流保护

装置的情况下，负荷侧的保护装置实行保护时而不导致另一台保

护装置动作的过电流选择性保护。通过电流、时间或两者结合，当

负荷侧的保护装置达到极限电流动作时，确保上级保护装置保持

闭合，从而满足 2类医疗场所供电连续性的要求。

8.4.4 2 类医疗场所中的 IT 系统回路是特别重要的负荷，在过
载时应维持供电。每组插座设置独立的过载报警，以便设备使用

空隙时可方便插座组之间的负荷转接。

8.5 安全随电源系统

8. 5. 1A 8. 5. 1C 本标准安全电源的要求较以往的规范要求要高。

根据恢复供电的时间，确定了三类安全电源（IEC原文中称为 Safety
services）。安全电源切换时间分别为小于或等于 0. 5s的 C级、小于或
等于 15s的E级、大于 15s的 F级。其中切换时间大于 15s的安全电
源所带负荷是医院保证各系统正常运行的后勤保障系统。

关于独立安全设施电源是采用第二路市电或自备发电，标准

中没有明确的规定,设计者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确定。我国幅员

辽阔，各医院的规模、标准相差较大。本标准是基本的标准，有条

件的医院应在两路市电的基础上设置自备发电。

当设置自备发电机时，C级安全设施电源可维持供电时间
lh。E级、F级安全设施电源维持供电时间 3h 24h,主要是根据

停电后医院是继续运营还是转移患者而确定的，同时要考虑市电

恢复正常的时间。

8.6 照明设计

8.6.2 目前 LED光源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医院的人员长期停留
场所，光源常常在患者视野中，应特别注意防止蓝光危害。

8.6.3 目前的医疗建筑照明光源中荧光灯仍然占据比较大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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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应特别注意荧光灯带来的谐波问题对医疗环境的影响。
8.6.7 本条所述场所，医疗设备工作时均有不同程度的辐射危

险，因此在工作中应在用房外显示防止误入的红色信号灯。本条

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8.7 防雷、接地与电磁兼容

8.7.3 为减少感应过电压以及则的影响，应考虑如下情况及鲤：
(1)敏感设备要远离潜在干扰源。如外墙边、建筑物防雷引下

线附近。

(2)敏感设备要远离大电流母线或设备，如电梯、大型影像设

备等。

(3)敏感设备电源电路中设置滤波器或浪涌保护器(SPD)。

(4)选用适当延时特性的保护器。

(5)金属外护物的等电位联结与屏蔽。

(6)电力电缆与信号电缆间充分隔开(大间距或屏蔽)或直角

交叉。

(7)电力电缆与建筑物防雷引下线充分隔开(大间距或屏蔽)。

(8)电缆布线路径避免环路。

(9)联结的接线尽可能短。

IEC60364— 7 — 710：2021 Ltrw-poltage electrical installa¬

tions-part 7-710 ^Requirements for special installations o/ Zoca-
Zions-Pdcdica工 Incatiszs 附录B中表明系列敏感医疗设备的环境
50Hz磁感应强度B不超过表 4A中的值，可供参考。

表 4A 敏感医疗设备最大磁感应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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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电图(EMG) 0. 1/T
脑电图(EEG) 0. 2产T

心电图(ECG) 0. 4/T



9 智能化系统

9.1 一般 规定

9.1.1 医院智能化设计直接影响医院的使用功能、运行效益，特

别是改建、扩建项目和分期实施的项目，若未进行智能化系统总体

架构和使用功能的优化设计，易造成投资浪费和运营不经济。

9.1.2 智能化子系统的设置应符合医院现有的管理理念和模式，

超出使用水平和应用范围的设计将会造成浪费，但由于智能化技

术的迅速发展，设计时还应考虑预留可发展空间。

9.1.3 国内已有智能化技术相关的国家、行业标准和规范，如《智

能建筑设计标准》GB 50314、《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
等，本挺t仅结合综合医院的特点进行规定。更细致的技术要求
和设计规定可参考其他标准和规范。

9.2 信息设施系统

9.2.1 信型接入的集中设置是为了便于管理和维护。医院采用

了综合布线系统，有利于标准化的设计和管理。

9.2.2 虽然目前我国大部分医院都采用了电信运营商提供的远

端模块局的服务方式，但有些医院仍然使用数字电话程控交换机。

当采用这种方式提供语音服务时，中继线数量的确定应按旦巴交
换机容量的 1/10确定。

9.2.3 本条是为了确保网络的安全所提出的，建议医院采取内部

使用的专用网与互联网分开设置的方式。以太网交换技术为成熟

的网络技术，其设计、施工、运维都有成熟的标准和经验，对于医院

这一重要场所应优先采用成熟的技术；无源光局域网主要采用光

纤作为传输介质，采用无源分光器实现无源汇聚功能，具有高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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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节能、环保的优势，运维水平较高的医院可以考虑采用此技术。

医院内部使用的专用网采用冗余配置的设置，可提高网络的可靠

性和安全性。设备网承载视频监控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停车场

管理系统、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建筑能效监管系统、医用气体监测

系统、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变配电监控等。目前 WiFi、物联网、5G
医疗专网等无线网技术发展较快,各种应用也层出不穷，应根据各

医院自身的各类移动应用需要，在医院独立部署或融合部署

WiFi、物联网、5G医疗专网等不同类型的无线网络。
9.2.4 本条对信息插座的安装作了灵活的考虑，蚓1一般要求是按
照距地 300mm设置，然而在医院中有许多特殊的设备、工作台面和医
疗带，需要就近安装信息插座,以减少线缆接插的凌乱而影响工作，当

信息插座安装在工作台上时，宜在其上方 100mm处。
信息点的确定可参见信息点布置（表 5）。

表 5 信息点布置

部门 医疗场所 基本需求 一般需求 扩大需求 备注

门诊部

单人间诊室 —

1 个双孔

插座（1 个

数据，1 个

语音）

1 个双孔

+1个单孔
插座（2 个

数据，1 个

语音）

扩大需求

可采用1个

数据点接入

互联网

双人间诊室

1个双孔

+1个单孔

插座（2 个

数据，1 个

语音）

2 个双孔

插座（2 个

数据，2 个

语音）

3 个双孔

插座（4 个

数据，2 个

语音）

基本需求

可 2 人用 1

部电话

分诊台 —

1 个双孔

插座3 个

数据，1 个

语音）

1 个双孔

+1个单孔
插座（2 个

数据，1 个

语音）

扩大需求

可采用1个

数据点用于

呼叫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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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部门 医疗场所 基本需求 一般需求 扩大需求 备注

门诊部 候诊区 —
1个单孔

插座（用于

数据）

—
用于信息

发布

挂号、

收费及

取药

挂号窗口

每个窗口

设置 1 个单

孔插座（用于

数据），集中

设置 1个�2

个单孔插座

（用于语音）

每个窗口

设置 1个双

孔插座（1个

数据,1个语

音）

— —

收费窗口 —

每个窗

口设置 1 个

双 孔插座

（1 个数据，

1个语音）

— —

取药窗口

每个窗口

设置 1个单

孔插座（用于

数据），集中

设置1个�2

个单孔插座

（用 于语

音）

每个窗

口设置 1个

双 孔插座

（1 个数据，

1个语音）

— —

医技部
医疗检验、

检查设备

每个设

备设置 1个

单孔插座

设置 1个

双孔插座

（1 个用于

数据，1 个

用于语音）

—

基本需求

满足无人操

作设备，一般

需求满足有

人操作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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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部门 医疗场所 基本需求 一般需求 扩大需求 备注

医技部

操作人员

工作台

设置 1个

双孔插座

（1 个用于

数据，1 个

用于语音）

— —

检验、检查

分诊台 —

1 个双孔

插座（1 个

数据，1 个

语音）

1 个双孔

+1个单孔
插座（2 个

数据，1 个

语音）

扩大需求

可采用 1个

数据点用于

呼叫显示

诊断报告

工作台 —

每个工

位设置 1个

双孔插座

（1 个数据，

1个语音）

— —

手术室

每 间 手

术室设置 2

个 双孔插

座（全部用

于数据）

每 间 手

术室设置 4

个 双孔插

座，可分别

安 装在墙

上 和吊塔

上（全部用

于数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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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部门 医疗场所 基本需求 一般需求 扩大需求 备注

病房部

单人间病房

（带套间）

病房及客

房各设置 1

个双孔插座

（分别用于

数 据和语

音），所有用

于语音的插

座均使用 1

个分机号码

病房及

客 房各设

置 1个双孔

插座（分别

用 于数据

和语 音），

另外在卫

生间设置 1

个 单孔插

座 用于语

音，病房内

所有语音

插 座均使

用1个分机

号码

病房及客

房各设置 1

个双孔插座

（分别用于

数 据和语

音），在病房

内增加 1个

单孔插座用

于数据，另

外在卫生间

设置 1个单

孔插座用于

语音，病房

内所有语音

插座均使用

1个分机号码

客房用于

数据的插座

及病房内增

加的单孔插

座 用于互

联网

单人病房

病房内

设置1个双

孔插座（1

个数据，1

个语音）

病房内

设置 1个双

孔插座（1

个数据，2

个语 音），

卫 生间设

置 1个单孔

插座用于

语音，病房

内所有语

音 插座均

使用1个分

机号码

病房内设

置 1个双孔

插座（1个数

据，2 个语

音），卫生间

设置 2个单

孔插座用于

语音，病房

内所有语音

插座均使用

1个分机号

码，病房内

增加 1个单

孔插座用于

数据

病房内增

加的单孔插

座 用于互

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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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部门 医疗场所 基本需求 一般需求 扩大需求 备注

病房部

多人病房

病房内

设置1个双

孔插座（1

个数据，1

个语音）

每床配

置 1个单孔

插 座用于

数据

每床配

置 1个双孔

插 座用于

数据

每床的双

孔插座用于

数据，其中

1 个数据用

于互联网，

多人间一般

不设置语音

插座，避免

互相干扰

护士站

设置 2个

双 孔插座

（3 个用于

数据，1 个

用于语音）

设置 4个

双孔插座

（6 个用于

数据，2 个

用于语音）

— —

主任办公室 —

设置 1个

双孔及 1个

单 孔插座

（2 个数据，

J 个语音）

设置 2个

双孔插座

（2 个数据，

2个语音）

数据分别

用于内网和

互联网

一

教授及

护士长

设置 1个

双孔及 1个

单 孔插座

（2 个数据，

1个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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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部门 医疗场所 基本需求 一般需求 扩大需求 备注

病房部

医生办公室

每个医生

设置 1个单

孔插座用于

数据，另外

再设置 1个

双孔插座（1

个数据,1个

语音）

每个医生

设置 1个双

孔插座（1个

数据,1个语

音）,另外再

设置 1个双

孔插座（均

用于数据）

— —

处置室、

治疗室、

倒班宿舍

设置 1个

单孔插座

（用于语音）
—— — —

示教室

设置 2个

双孔插座（3

个用于数

据,1个用于

语音）

— —
其中 1个

数据用于互

联网

护理区

无线覆盖 — 一

在护理单

元内设置相

应的无线

网络

对于无线

查房的特殊

应用

公共

区域

门诊、医技

及病房部

设置相应

数量的单孔

插座用于

数据

设置相应

数量的要孔
插座（用于

数据）解决

信息发布及

查询的需求

根据使用

需求，局部

做到无线网

络覆盖（会

议室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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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 目前，我国些须通地室内信号覆盖系统一般由电信运营商
完成深化设计，并提供设备和施工安装。因此在工程设计中，如设

置整动通迅室内值量覆盖系统时，仅考虑预留路由，设备安装空
间、电源及接地条件。

9.2.6 卫星通信系统，在医院中是采用另一种通讯路由及介质，完

成数据传输的手段。采用卫星通信系统的应满足医院业务的使用需

求。由于该系统目前使用条件和费用较高，无特殊情况不宜采用。

9.2.7 本条规定不要求必须设置有线电视系统。当设置时，终端

点的布置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9.2.8 本条规定医院应设置紧急广播系统。为节省投资并根据医

院对日常广播的需求,紧急广播和日常广播系统宜采用共用一套线路

和末端设备。

9. 2. 9 本条规定不要求必须设置信息发布系统，可根据医院建设

投资可能和使用需求设置。

9.2.10 本条规定不要求必须设置时钟系统，可根据医院建设投

资可能和使用需求设置。

9 2. 11 远程会诊系统可以使大医院的优势医疗资源下沉到社区医

院及偏远地区，提高这些机构的医疗水平,因此建议设置此系统。

92.12 当前医疗物联网应用处于蓬勃发展阶段，实现的技术手

段和应用平台种类繁多，设计应结合医院的实际管理需求设计适

合医院管理水平的物联网应用系统，基础网络应具备物联网多协

议的扩展性，并应预留交换机及物联网关等设备的安装空间，满足

将来增加系统的需求。

9.3 信息化应用系统

9.3.1 本条规定了信息系统的组成，信息系统建设应遵循国家和

行业发布的信息化相关标准，符合《全国医院信息化建设标准与规

范》、《全国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标准与规范》等规范性文件要求。

9.3.2 本条规定不要求必须设置排队叫号系统，部分规模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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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量少的医院可不设置该系统。

9.3.3 随着医院管理的不断加强，特别是重症监护病房等，采取

不需家属陪床的管理模式。为了方便探视，采用探视系统的技术

解决方案,使得医院服务更加人性化。

9.3.4 对于有教学任务的医院，当设置视频示教系统时，主要作

为内部使用，对外的播放会引起医疗纠纷或隐私权等问题,故不应

接人有线电视系统。

9. 3. 5 本条规定不要求必须设置手术室监控管理系统，当设置时 应

按照方便管理、易于操作的原则进行，宜采用触摸屏友好人机界 面

形式。

9. 3. 6 本条规定根据需求可设置无线呼叫终端，该系统是医护对

讲系统的一个辅助功能，当夜间只有一个护士值班时，在进行某个

理处置过程中，可方便及时接收其他思者的呼叫。系统软件接

入医院信息化系统,便于在病房内查询患者相关信息。

9.3.7 智能卡的应用已逐步在医院推广，本条规定在设置该系统

时应兼顾思着和医生的使用需求,并加以区别。

9.4 公共安全系统

9.4.2A 部分感染疾病科及平急两用空间功能对气流组织及压

力梯度有较严格的要求，因此规定应根据医疗工艺要求，在相应监

测点附近设置报警指示灯。

9.6 机 房工程

9.6.1 医院机房包括信息中心、消防保安控制室、建筑设备监控

室和弱电间等。

9.6.3 本条规定的“可靠电源”是指由信息中心或就地提供的

UPS电源，以保证网络设备的安全供电。
9. 6. 4 9. 6. 6 医院信息中心设计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数据中

心设计规范》GB 50174 中的相关规定，但是信息中心的等级及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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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空调等相关技术措施也不宜定得过高，造成投资的浪费；灾备

机房的建设标准不应低于主机房指的是等级，规模应根据医院的

实际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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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医用气体系统

io.1 一 般规定

10.1.4 应对应急时医疗需求，单床医用气体用量较平时综合医

院医用气体的用气量存在较大差异，设有平急两用空间的综合医

院医用气体气源站房应通过合理配置气源或预留空间以满足应急

时医疗医用气体用量需求。

10. 2 气源地孱圆设备

10.2.1 医用气体是直接供患者治疗或与患者治疗相关,不应有

断气现象。医院用气波动范围大，特别是对生命支持区域的气源

供应一定要有保证。

10.2.3 医用气体气源中，专供手术部使用的气源主要是氧化亚

氮、氮气、二氧化碳、氨气，这几种气体普通病房一般不用。为缩短

管路，降低造价，供气站应设在离手术部较近的非洁净区，且运输

方便、通风良好、安全可靠。

10. 2. 4 氧气是最重要的医用气体。根据患者对氧气的依赖程度

不同，医院重要用氧部分应从氧气中心站单独接出供氧管道，防止

其他用氧部门的干扰。

10. 2.5 为确保供气安全，空气压缩机和负压吸引泵的备用机组

应能自动投入使用。

10. 2. 8 在分子筛制氧机房内，氧气储存是用氧气汇流排或氧气

储罐。氧气是助燃剂，分子筛制氧组中的空气压缩机和冷冻干燥

机使用的润滑油一旦与较高浓度的氧气接触，容易引发火灾。应

将氧气汇流排和氧气储罐与机器间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1. 5h的
墙和甲级防火门隔开。故本条第 2款、第 3款为强制性条文，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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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

氧气是助燃气体，虽然是连续生产连续使用迤房储查重建，但

毕竟存在一定的危险性，从安全生产考虑，制氧站应在照建筑物内。
10. 2. 9 氧气是助燃气体，对液氧站周边环境构成一定火灾危险,

制钟星液氧罐与办公室、病房、公共场所及繁华道路的道回距
离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10.2.9A 医用气体直接给患者使用，设有平急两用空间的综合

医院充分考虑防止疫情状态下通过医用气体系统传染的可能性;

将医用气体分为正压供气、负压吸弓I,正压供气源可与医院其他同

类气源合用站房，负压吸引机房设单独站房不与医院其他同类机

房合用。

10.2.9B 应急状态下，医用气体用气量与平时气体用气量存在

较大差异，根据治疗需要，某些气体的用量会有大幅提高，站房应

通过合理设备配置或预留发展空间，满足应急状态下的治疗用

气量。

10. 2.10 负压吸引机房为高度污染场所，应设在污染区内，排放

气体应经过严格处理后方可排入大气.

10.3 气 体配管

10.3.1 本条规定列出了医用气体输送常用管材。负压吸引和废

气排放管除镀锌钢管外，建议可选用脱氧铜管和不锈钢管。医用

气体用于仪器和直接接触人体，其中氧气与油脂接触后，如遇有火

源，会引发燃烧事故，因此要求管道、阀门、仪表附件都要进行脱

脂，清除干净，保证管道内无油污、杂质，所在加工场地和存放场所

应保持干净，安装时保证污物不浸入管内。

10.3.2 在管道井中，氧气泄露会导致井内氧气浓度增高,一旦碰

上电气火花或与燃烧气体混合,容易引起燃烧事故。所以，氧气管

道不得与电缆、燃油、腐蚀性气体、燃气管道在同一管道井或地沟

内敷设. 氧气管道井宜有良好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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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 医院的各种管道很多，架设管道的空间也很紧张，本条规

定是为了增加本限1在医院设计工作中的可操作性。
10.3.4 为了防止氧气管道发生火灾，应避免电火花的产生。所以

规定氧气管道内除自动控制的导线可与氧气管道在同一支架外，其他

导电线不应同支架敷设。

10.3.6 为了避免氧气助长火势，一旦氧气管道供应的区域内发

生火灾，应确保能切断氧气来源。

10.3.8 本条规定是为保障患者及仪器安全采取的措施。

10. 3. 9 管道与支吊架固定卡应做绝缘处理，以防静电腐蚀而击穿

管道。

10.3.10 含湿气体管道在严寒和寒冷地区可能造成管道冻塞，应

采取防护措施。直埋管道应在冻土层下面。

10.3.11 医疗过程中,万一有污物进入壁吸引管道，应使其顺坡

流进设在各护理单元内的集污罐或负压吸引泵房内的集污罐,避免污

物堵塞管道。

10.3.12 设有平急两用空间的综合医院，应根据相关标准，用峰

值用气量复核医用气体支管、干管管径。

10.3.14、10.3.15应急状态下管道维修不方便，需要提高平急两

用空间管道及附件的可靠性。

10.4 医用气体终端

10.4.1 医用气体终端应该使用方便，安全可靠。内部不同性质

的管线应该有效分隔，医院内同一建筑内同一种医用气体的终端

应该在规格及型号上一致，确保一种医用气体的插头能够顺利插

入所有同类医用气体插口，连接可靠，方便抢救治疗，并且严禁与

其他医用气体终端互换。

10.5 医用气体监测报警系统

10. 5. 1.10. 5. 2 医用气体作为医院生命支持系统，加强对全院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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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气体系统及区域医用气体系统的监测报警，提高供气安全可

靠性。

10.5.3 加强应急状态下平急两用空间医用气体监测报警，确保

治疗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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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蒸邕系统

11.0.1 由于用材、安装及使用等多种原因，蒸邕管道内常常会存

有一些杂质和锈渣,并被带至蒸邕使用点而影响使用。应采用过

滤除污措施，以保证蒸邕供应的品质。

11.0.2 中心（消毒）供应室的蒸迁凝结水，存在被污染的可能，宜

集中处理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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